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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對駕駛行為績效影響之研究 

 

學生 : 傅幸梅                               指導教授 : 柳永青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碩士班 

 

摘  要 

 

我國檢測酒醉駕車標準為駕駛人呼氣中酒精含量達 0.25 mg/l，等於血液中酒

精含量達 0.05%，則依法送辦。根據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統計資料顯示：酒醉（後）

駕車佔92年1-7月A1類道路交通事故肇事原因的16.20％，且年年高居交通死亡事故

前三名，顯見我國酒測標準已經不符實際道路安全需求。此外，世界各國酒駕檢

測標準，如：美、英、澳、瑞士、加拿大等國則定呼氣中酒精含量達 0.40 mg/l則

觸法。因此，在這些不同酒精濃度判定標準下，對於駕駛工作、視/聽覺、認知判

斷、生理等變化程度和關聯程度，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 

為評估人體在不同酒精含量下對駕駛行為之影響，故本研究以駕駛模擬器模

擬高/低負荷二種道路實境，各約 20 分鐘，以測試駕駛者在不同酒精作用下，對於

駕駛工作與生理變化、聽/視覺判斷、認知判斷與接收資訊的能力變化情況。本實

驗為 2(高/低負荷駕駛環境) x 4(未飲酒與呼氣酒精含量達 0.25 mg/l / 0.40 mg/l / 0.50 

mg/l )之組內設計；受測者為雲科大同學 8 位(男 6 位；女 2 位)，年齡介於 20-30 歲，

具有效駕駛執照，且身心狀態健康者。 

研究結果：(1)呼氣酒精含量增加，駕駛績效愈差，但在呼氣酒精達 0.25mg/l

之駕駛績效變異則小於未飲酒組；(2)交通標誌距離判定、分割注意力工作、聽聲

辨位、數字加減運算、文字關聯性判斷工作之正確率隨呼氣酒精含量增加而下降，

反應時間增加；(3)心跳變異、皮膚電位差和耳溫隨呼氣酒精含量增加和高負荷駕

駛環境下而上昇，血壓則為下降趨勢；(4)隨呼氣酒精含量增加，而產生主觀之視

覺、聽覺、心理努力壓力。詳情請閱本文。 

 

關鍵詞 : 酒醉駕車、血液中酒精含量、駕駛行為、駕駛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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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R.O.C regulated the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DWI) 
content of alcohol in breath 0.25 mg/l equivalent of the BAC of 0.05%. Base on the 
traffic statistic’s in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police bureau reported that between the 
periods from January until July of year 2003, the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result was 
reported 16.20% in A1 traffic accident. And each year the fatal accidents are reported as 
tremendously road accidents’ caused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world’s standard regulation on the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DWI), it reported 
that in some countries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Sweden, and Canada that a driver with alcohol in breath reached 
up to 0.40 mg/l considered offending the law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mainly 
examine based on this results. 

The study examined the estimation of influences on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alcohol (alcohol in breath 0.25 mg/l, 0.40 mg/l and 0.50 mg/l) upon drivers, a test was 
taken to examine the participants’ driving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 Two roads 
environment- driving simulator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for this study, each road 
requires approximately 20 minutes of driving. In this study was 2(high / low driving 
environment load) X 4 (alcohol in breath 0.25 mg/l, 0.40 mg/l, 0.50 mg/l and no drunk) 
within subject. There were 8 participants ( 6 males；2 females), they are between the age 
of 20 and 30 years old with driver’s license, normal visual and audio acuity. Subjects 
are instructed to perform the driving task, detection task, and physiology measures 
/mentality test. The performance indexes were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Objective 
measures include：(1) Driver performance from driving simulator. (2) Judged distance of 
the traffic sign, divided attention task, sound localization, figured and determined 
relation of characters. A response time will be taken on all process (in seconds), the 
accuracy of percentages (%) and miss of percentages (%). (3) Physiology measure 
(galvanic skin reflex, variation of heartbeat, blood pressure, ear temperature.).  
Subjective measures include：(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ex, age, experience of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consuming alcohol et al.). (2) Stress questionnaire (time, 
mental effort, visual and audio stress.).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objective induces and Stress questionnaire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Regarding the alcohol in breath condition, alcohol in breath 0.25mg/l 
driver variation of performance lower than no drunk. Furthermore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s we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DWI)、Blood Alcohol Content(BAC)、
Driving Behavior、Driving S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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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工商業高度發展，讓飲宴在台灣社會成為一種應酬文化與風尚，因此，三天

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之情形，應是許多人無可避免之社交經歷。在聚餐場合中，「小

酌」或「豪飲」也就成為不成文的習慣；但酒足飯飽後，若開車上路，除有危害

自身及其他交通用路人之人身財產危險外，更有違反交通規則或觸犯行政罰及刑

罰之可能。 

 

歐美澳等先進國家皆陸續立法明文規定駕駛機動車輛者飲用酒精的限制和強

制受檢的義務，以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傷害，保障生命安全。目前，世界各國對

於飲用酒精的限制在捷克、匈牙利、馬來西亞是嚴格限制酒後不得駕車；美國有

二十一州訂定BAC值為 0.01%，相等於呼氣中酒精含量 0.05mg/l，二十九州訂定

BAC值為 0.08%，相等於呼氣中酒精含量 0.40mg/l；英、澳等國也規定BAC值為

0.08%；我國則法定呼氣中酒精含量達 0.25 mg/l，等於血液中酒精含量達 0.05%則

觸法。此外，我國自民國86年3月1日開始，則公布施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第三十五條，其法條係對於酒精濃度過量之駕駛汽車者處以新台幣六千元以上一

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駕駛、吊扣駕駛執照六個月；之後，民國90年1月2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修正本條文為處罰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罰鍰，吊

扣駕駛執照一年；並於民國91年9月1日起全面嚴格執行「酒後駕車扣車吊照」之違

規取締措施。但是在這些強制的法律規範下，我國酒醉駕車的肇事率不減反增。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統計資料顯示：酒醉（後）駕車佔92年1-7月A1類道路交通

事故肇事原因的 16.20％，在警方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案件中，因酒醉

駕車在民國91年全年舉發件數達餘118,821件，民國92年1-7月止舉發件數也高達

44,720件。高居不下的傷亡事件，顯見我國酒測限制和法規已經不符實際道路安全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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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是一種對中樞神經系統產生鎮靜與麻醉作用的液體，並對人體器官、行

為舉止造成不同程度的影響。從美國國家防止酒精中毒和酒精濫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NIAAA)研究發現，飲酒後會改變人們行為

表現、思考過程和運動神經的協調，並使判斷力、記憶力、注意力、洞察力變得

遲鈍。Wallgren (1970) 和 Bosron et al. (1993)研究也舉出酒後駕車者會有陶醉與情緒

亢奮，並對速度、距離道路狀況的判斷力減弱，反應時間增長，注意力降低，對

光線的剌激不靈敏等生理情況產生。再者，依據神經外科醫師大會(Congress of 

Neurological Surgeons；CNS)報告中指出酒精會降低注意力與判斷力，延長視/聽覺

反應時間，減少眼睛的調節、水平的航行速度判定，減少視力的顏色判斷與觀察

能力，故駕駛者於酒後執意開車上路，所造成的傷亡將十分嚴重。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實驗室方式模擬道路實境，從事相較於實際道路上所無

法進行測驗的酒駕危險情境分析，探討在不同呼氣中酒精含量限制標準 0.25mg/l、

0.40 mg/l、0.50 mg/l，以及未飲酒四種情況下，駕駛者對於道路事件反應、視/聽覺、

認知判斷、生/心理等各方面造成何種程度之影響，以及使得駕駛工作出現何種的

反應變化等均為探討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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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酒醉駕車素有「公路殺手」之稱，但過去國內酒後駕駛的評估研究明顯偏低，

尤其是酒駕者生/心理反應的探討，更是少之又少，其主因是我國在相關事故資料

建立上未盡完善，以致於相關資料取得困難，倘若能建立完整之事故原因資料庫、

肇事者基本資料，或以實驗方式建立相關酒駕行為模式資料，必能加強酒駕等的

高危險性違規行為之監控與防範。 

 

由於各國都訂有不同之法定酒測值，因此本研究採用我國現行呼氣中酒精含

量限制 0.25 mg/l，以及較多國家所規定之呼氣中酒精含量 0.40 mg/l，以及參考美

國國家高速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局(NHTSA)、美國愛荷華州酒精飲料課、紐西蘭陸地

運輸安全局等研究部門所採用之呼氣中酒精含量標準 0.50 mg/l，針對以上三種呼氣

酒精含量值和未飲酒情況下，對 8 位受測者，其年齡介於 20-30 歲之易酒駕肇事族

群，分析對於道路事件反應、視/聽覺、認知判斷、生理反應等變化程度，以及對

於駕駛工作所產生之反應關聯。 

 

研究內容以駕駛模擬器建置實驗路段與駕駛資料收集；以生理回饋儀計量心

跳變異、皮膚電位差，並量測實驗前、飲酒後、實驗後之體溫和血壓變化情況；

以聲源辨位方法做為聽覺的測試；以圖形變化(分割注意力)、對交通標誌距離判定

做為視覺測試；以數字加減運算、文字關聯性判斷做為認知能力測試；以主觀之

問卷量表測量駕駛者在不同實驗階段之視覺、聽覺、心理主觀負荷情況；以背景

資料問卷，記錄基本資料與過去酒醉駕車、飲酒行為等。經由上述方法收集相關

衡量指標，以瞭解酒精對其駕駛行為、視/聽覺、認知能力、生/心理之影響。本研

究研究架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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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找尋下列答案： 

1. 我國 20-30 歲族群於不同酒精濃度下，其駕駛績效差異為何? 

2. 我國 20-30 歲族群於不同酒精濃度下，其生理、心理反應狀況為何? 

3. 我國 20-30 歲族群於不同酒精濃度下，其視覺、聽覺能力變化為何? 

4. 我國 20-30 歲族群於不同酒精濃度下，其認知判斷能力為何? 

5. 不同酒精濃度對駕駛工作、視/聽覺、認知判斷、生/心理所產生之行為關聯為何? 

 

 

1.3 研究限制與範圍 

    茲將本研究相關研究限制與範圍列示於下： 

1. 本研究以三種呼氣酒精含量值 0.25mg/l、0.40mg/l、0.50 mg/l 為控制因子，採用

Watson (1989)所提公式計算每人所須飲用酒量，但酒精吸收程度因人而異，故

本研究則以公式得出之酒精劑量，視為達到三種呼氣酒精含量值。 

2. 受測者年齡層為 20-30 歲之雲科大日間部學生，故生活作息較單純，平常較無

飲酒習慣，因此與一般大眾相比對於酒精反應較強烈。 

3. 採用駕駛模擬器代替真實道路環境進行實驗，但若於真實道路酒醉駕車，則所

須注意力來源將更多，危險也將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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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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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要性 

酒與交通事故的密切關聯始於1930年代，迄今仍是相當嚴重的交通議題。據美

國國家高速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局(NHTSA)統計顯示：2001年全美有16,652人士死於

酒後駕車事故，占全部死亡事故的40%，且每年因酒精造成之交通意外事故人數約

有513,000人(平均一小時59人)。2002年酒駕肇事者年齡分佈以 21-24歲與 25-34歲者

位居一二。Ted Miller(2002) 研究更指出美國政府每年估計花費$1147億元來處理酒

精有關之交通事故；紐西蘭陸地交通安全局統計也顯示與酒精有關的交通事故花

費社會成本約$60億元，約佔所有受傷事故社會成本20%。這些因酒醉駕車所付出

的代價實在非常驚人。 

 

此外，我國酒駕限制標準(呼氣中酒精含量 0.25 mg/l)相較於其他國家，如美、

英、澳、瑞士、加拿大等國則限定呼氣中酒精含量 0.40 mg/l為低，因此，在這些

不同的判定標準下，該如何衡量何種酒精含量標準下已對於駕駛工作、視/聽覺判

斷能力產生何種程度的影響?故本研究以世界各國較常見的酒精含量標準 

0.25mg/l、0.40mg/l、0.50 mg/l與未飲酒情況下，來測試駕駛人於行駛工作間，聽覺

與視覺反應、認知判斷能力，經由駕駛模擬器所收集之駕駛績效與反應時間等資

料分析，評估其駕駛行為與視/聽覺、生/心理變化之關係，期能歸納出不同酒精濃

度對於駕駛工作所產生之行為關聯，或建立符合國人之酒醉駕車判定模式，未來

亦可提供相關交通立法、執法單位之參考依據，以及智慧型運輸系統(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相關人員對車內資訊系統設計或車輛緊急呼救功能之設計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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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況概述 

2.1 國內外酒測標準值 

我國道路交通處罰條例執行對酒後駕駛取締標準為吐氣每公升酒精含量不得

超過0.25毫克，約等於國外檢驗血液中酒精濃度（Blood Alcohol Content；BAC）為

0.05%的標準。酒醉駕車 (Drunk Driving)於英文解釋上則有所不同，據美國法律分

為：較嚴重者為酒醉駕駛 (DWI；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或是DUI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即血液酒精含量達0.10％以上者；較輕者為受酒精影響駕駛能力者 

(DWAI；Driving While Ability Impaired by Alcohol)，即血液酒精含量達0.05％以上者。 

下表 2.1 整理各國對於酒後駕車者之酒精含量限制標準： 

 

表 2.1 世界各國法定酒精濃度限制一覽表 

國    家 
呼氣中酒精含量限制 

(Alcohol in Breath) 

血液中酒精含量限制 

(BAC；Blood Alcohol Content)

台灣 0.25 mg/ l 0.05% 

美國* 0、0.05、0.40 mg/l 0%、0.01%、0.08% 

英國 0.40 mg/ l 0.08% 

澳洲 0.40 mg/ l 0.08% 

瑞士 0.40 mg/ l 0.08% 

德國 0.40 mg/ l 0.08% 

愛爾蘭 0.40 mg/ l 0.08% 

加拿大 0.40 mg/ l 0.08% 

盧森堡 0.40 mg/ l 0.08% 

日本 0.25 mg/ l 0.05% 

芬蘭 0.25 mg/ l 0.05% 

荷蘭 0.25 mg/ l 0.05% 

法國 0.25 mg/ l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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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世界各國法定酒精濃度限制一覽表(續) 

國    家 
呼氣中酒精含量限制 

(Alcohol in Breath) 

血液中酒精含量限制 

(BAC；Blood Alcohol Content)

希臘 0.25 mg/ l 0.05% 

丹麥 0.25 mg/ l 0.05% 

以色列 0.25 mg/ l 0.05% 

葡萄牙 0.25 mg/ l 0.05% 

西班牙** 0.15、0.25 mg/ l 0.03%、0.05% 

土耳其 0.25 mg/ l 0.05% 

比利時 0.25 mg/ l 0.05% 

義大利 0.25 mg/ l 0.05% 

奧地利 0.25 mg/ l 0.05% 

南斯拉夫 0.25 mg/ l 0.05% 

保加利亞 0.25 mg/ l 0.05% 

立匋宛 0.20mg/ l  0.04% 

波蘭 0.15 mg/ l 0.03% 

挪威 0.10 mg/ l 0.02% 

瑞典 0.10 mg/ l 0.02% 

俄羅斯 0.10 mg/ l 0.02% 

捷克 0 mg/ l 0% 

匈牙利 0 mg/ l 0% 

馬來西亞 0 mg/ l 0% 

羅馬尼亞 0 mg/ l 0% 

沙烏地阿拉伯 0 mg/ l 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美國國家高速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局(NHTSA)統計有29州BAC值規定為

0.08%；21州定為 0.01%；1州規定酒後不得駕車。 

「**」：西班牙規定貨車司機和公車司機之BAC值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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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酒測值換算 

酒精在血液中的溶解度與其在呼氣中的濃度可根據亨利定律（Henry's Law）計

算得出，其轉換倍數介於 2100~2300 之間。舉例來說，一公升的吐氣中如含 0.25

毫克的酒精，換算成血液中濃度為： 

0.25 mg / l 吐氣×2100 ＝525 mg / l 血液 

＝52.5 mg / 100 ml 血液

＝0.0525 g / 100 ml 血液

＝0.05 % 

註：1 L＝1000 ml， 1 g＝1000 mg 

 

表 2.2 酒精濃度對照表 (Alcohol Concentration) 

呼氣中酒精含量 

Alcohol in Breath 

血液中酒精含量(BAC) 

Blood Alcohol Content 

mg/L  PPM  mg/100ml 0/00(mg/ml)  %  

0.05  26  10  0.1  0.01  

0.10  52  20  0.2  0.02  

0.20  104  40  0.4  0.04  

0.25  130  50  0.5  0.05  

0.30  156  60  0.6  0.06  

0.40  208  80  0.8  0.08  

0.50 260 100 1.0 0.10 

0.60  312  120  1.2  0.12  

0.80  416  160  1.6  0.16  

1.00  520  200  2.0  0.20  

 

若以飲用 50 毫升，酒精含量 40%的伏特加酒為例： 

50 毫升伏特加的酒精含量：50 ml × 0.4＝20 ml 

換算成酒精重量（密度 0.8 g/ml）：20 ml × 0.8 g/ml＝1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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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飲用了 50 毫升（約相當於兩小酒杯）的伏特加酒，就立即開車外出，若

接受酒測，則吐出的一公升空氣中，酒精含量很可能超過 0.25 毫克，而觸犯罰責。 

 

 

2.2 酒測設備 

目前量測人體中酒精濃度值之設備有以下四種檢測方法︰ 

(一) 呼吸測定袋(Tube and Bag Type Breathalyzer) 

Breathalyzer 是測定呼吸中酒精濃度的一種方法。它可以提供值勤警員關於駕

駛者酒醉的概況，但不是一種精確的酒精濃度測定方法。根據亨利定律，我們可

以推斷出呼出氣體中的酒精濃度和血液中的酒精濃度成正比，因此我們可以藉由

breathalyzers 來算出血液中的酒精濃度。受測者經由一根管子吹氣到塑膠袋中，這

個塑膠袋中含有橘黃色的重鉻酸鉀(K2Cr2O7)，如有酒精，就會產生氧化還原變成

綠色，呼出的氣體中酒精含量越高的話，顏色改變越大。在連接的管子上有一條

標準線，若超過該線，警員就可請受測者進一步接受血液或尿液的酒精濃度篩檢。 

 

假設 50 公斤體重的人所含血液（身體約 70%重量為血液，假設血液的密度與水相

同，即 1 g/ml）： 

50 kg × 0.7＝35 kg＝35000 g 

35000 g ÷ 1 g/ml＝35000 ml 

 

每 100 毫升血液所含的酒精重量： 

 

16 g÷350 ml＝0.046g/100 ml 血液＝0.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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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式呼吸測定器(Electronic Breathalyzer) 

經過改良後，簡單的呼吸酒精濃度測定儀已發展為電子式(如圖 2.1)，它的原

理是將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電位差經過擴大器，然後得知酒精濃度是否超過標

準，同時也可以顯示受測者有沒有呼出足量的氣體，檢測結果亦可列印記錄。由

於判定準確且攜帶方便，故成為各國員警路邊臨檢的一大利器，我國也採用本種

測定設備。 

        

圖 2.1 我國交通執法使用之 LION 400 系列微電腦酒精測定器 

(資料來源：鼎盛 http://www.fstop.com.tw) 

 

(三) 紅外線呼吸測定(Infra-red Detection) 

此法是經由呼吸測定而推算出血液中酒精濃度的方法。它的優點是迅速、準

確，且不須檢驗血液或尿液。它的原理是每一種化學物質都有其吸收波長，利用

各種不同頻率的紅外線照射樣本，就可得到它的吸收光譜。因此，檢驗者做出酒

精的吸收光譜，然後藉由比對樣本吸收光譜的高度，判斷呼吸中酒精的濃度。 

 

通常這項呼吸光譜的檢測結果會連同員警輸入的受測者基本資料一併印列出

來，而且電腦會進行對照實驗，因此造假的可能性大幅降低。但此設備的缺點則

是體積比其他的呼吸酒精測定儀大(如圖 2.2)，降低了執法時的實用性和便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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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氣相色層分析(Gas Chromatography) 

氣相色層分析可以用在精確的測定受測者的血液或是尿液中酒精的確實濃

度。除可測定酒精濃度外，也可以測定血液或尿液中藥物的含量。其原理是將受

測樣本注入一個加熱槽中，將它汽化，接下來用一種氣體 (Carrier) 將樣本中的混

合物分離，樣本輸送至管子的末端並連接到一電子儀器，可以依照分離出的物質

種類、濃度不同而產生不同的脈衝，這個脈衝會被記錄下來，最後檢驗人員將記

錄與標準表做比較，就可得到精確的酒精濃度值。 

 

 

 

 

 

 

 

 

 

圖 2.2 紅外線酒精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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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內外酒駕處罰法規 

    表 2.3 係整理世界各國對於酒醉駕車的酒測值標準及其相關處罰，以作為本研

究設定實驗酒精濃度標準之參考依據，詳細處罰條文可參見附錄一.國內外酒駕處

罰條文。 

表 2.3 世界各國對酒醉駕車之 BAC 法定標準及處罰一覽表 

國家 
法定標準 

(BAC) 
處                 罰 

德國 0.11％ 

1.血液中酒精濃度達 0.11%以上者，分為抽象危險犯

與具體危險犯兩類，分別處一年以下自由刑或罰金

與處五年以下自由刑或罰金。 

2.血液中酒精濃度達 0.08％~0.11%者，處罰 5000 以

下馬克罰鍰。 

3.血液中酒精濃度低於 0.08%者，不予處罰。 

瑞典 0.05% 血液中酒精濃度在 0.05%~0.08%者監禁，高於監禁一

個月並吊扣駕照一年。 

挪威 0.05% 監禁一個月。 

瑞士 0.08% 最高罰鍰瑞士幣 40,000 元(約新台幣 867,000 元)或監

禁三年，並扣駕照。 

英國 0.08% 最高罰鍰 1,000 英鎊(約新台幣 52,500 元)或監禁六個

月，並扣駕照三年。 

法國 0.08% 最高罰鍰 3,000 法郎(約新台幣 15,800 元)或監禁一個

月。 

新加坡 0.08% 罰款、吊銷駕照、監禁六個月。 

香港 0.08% 最高罰款 25,000 元及入獄三年。初犯者亦會被判違

例駕駛記分 10 分；再犯者會被吊銷駕駛執照。 

美國 0.01(猶他州、愛 

達荷州為 0.08%) 

初犯者即監禁：阿拉斯加、亞利桑那、加利福尼亞、

俄亥俄、華盛頓與西維吉尼亞等州；其餘各州則於

再犯時才有監禁懲罰。 

日本 0.05% 最高罰鍰日幣 100,000 圓(約新台幣 27,100 元)或監禁

二年，並罰記點數六點;提供酒類或勸酒者，最高罰

鍰日幣 50,000 圓(約新台幣 13,550 元)或監禁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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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世界各國對酒醉駕車之 BAC 法定標準及處罰一覽表(續) 

國家 
法定標準 

(BAC) 
處                 罰 

台灣 吐氣每公升不得

超過 0.25mg 酒精 

(0.05%) 

酒後駕車加重處罰條例如下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

例第三十五條規定 : 

1. 駕 駛 酒 測 值 超 過 0.25 毫 克 ， 罰 鍰 新 台 幣

15,000~60,000元，當場禁止其駕駛並吊扣駕照一年。

2.駕駛拒絕接受測試之檢定者，處新台幣 60,000 元之

罰鍰，當場置保管其車輛及吊銷駕駛執照。 

3.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不

得再考領，以刑法起訴並加重其刑 1/2。 

4.汽車駕駛人因酒後駕車於吊扣駕照期間再度犯

者，處新台幣 60,000 元罰鍰，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5.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

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

而駕駛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

下罰金。 

6.刑事罰則以公共危險罪起訴。若致對方車損構成毀

損罪；強制險不予理賠。 

7.汽車所有人，明知汽車駕駛人酒精濃度過量，而不

予禁止駕駛者，吊扣其汽車牌照三個月。 

(資料來源：蔡中志，1997 與本研究整理) 

 

2.4 國內外酒駕統計資料 

2.4.1 台灣 

自民國 80 年至 90 年止，十一年之統計資料從圖 2.3 得知：機動車輛增加

64.60%，道路里程增加 26.20%，人口增加 8.73%，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則在政府

積極推動多項安全措施，例如：86 年「取締騎乘機車未戴安全帽」、88 年 4 月取締

酒醉駕車、90 年 6 月「新修正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對酒後駕車、危險駕車（飆

車）、砂石（大型）車無照、超載車輛等加重處罰，因此死亡人數減少了 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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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國內酒後駕駛肇事死亡人數統計：自82年143人、83年228人、84年313

人、85年375人，人數年年攀升；但自86年加強防制酒後駕駛之取締後，酒後駕駛

肇事死亡人數統計資料如表2.4所示 : 

 

表2.4 交通死亡事故人數 

   項目 

年別 
交通事故死亡人數 酒後駕駛死亡人數 取締酒後駕駛案件統計 

87 2,507 236 144,989 

88 2,392 261 166,024 

89 3,388 356 189,311 

90 3,344 435 164,208 

(資料來源：警政署，本表之道路交通事故僅含A1類資料) 

 

民國 90 年臺閩地區 A1 及 A2 類道路交通事故肇事原因中受傷致死率

( 100*
2A1A

1A
+

)，依序為：1. 搶（闖）越平交道 66.67%；2. 超速失控 18.49%；3. 機

件故障 12.17%；4. 疲勞（患病）駕駛失控 8.99%；5. 酒醉（後）駕駛失控 8.45%； 

機動車輛

道路里程

道路交通事故

死亡人數

(衛生署資料)

人口

(80年=100)

0

50

100

150

200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年

圖 2.3 歷年臺閩地區道路交通事故等之變動(資料來源 :道路交通事故狀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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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注意車前狀態 8.38%。「道路交通事故」係指汽車或動力機械在道路上行駛，

致有人傷亡；自 89 年起分類如下：「A1 類」指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以內死

亡之交通事故；「A2 類」指造成人員受傷之交通事故。由此可知，我國酒醉駕車 

的比率和傷亡是相當嚴重的意外事故。 

 

表 2.5 九十年按車種別 A1 類肇事原因前三名 

 大貨車 小貨車 自用小客車 機車 

未注意車前狀況 未注意車前狀況 超速失控 未注意車前狀況 肇事原因 

第一位 15.98% 23.03% 23.40% 32.83% 

轉彎不當 酒醉（後）駕車 未注意車前狀況 酒醉（後）駕車 肇事原因

第二位 13.92% 14.55% 21.24% 14.75% 

未保持安全距離間隔 超速失控 酒醉（後）駕車 超速失控 肇事原因

第三位 12.63% 13.94% 18.42% 9.70% 

(資料來源 : 本研究整理及警政署道路交通事故狀況分析) 

 

依據我國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統計資料顯示：91 年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

移交公路監理機關舉發件數之「酒醉駕駛」與「酒醉駕車吊扣駕照期間仍駕車者」，

件數分別為 118,821 件與 459 件；92 年一月至七月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移交

公路監理機關舉發件數之「酒醉駕駛」與「酒醉駕車吊扣駕照期間仍駕車者」，

件數分別為 44,720 與 90 件。92 年一月至七月 A1 類道路交通事故肇事原因中酒醉

（後）駕車 239 件(16.20％)排名第二，超速失控 145 件(9.83％)次之。依各車種之主

要肇事原因觀察，自用小客車仍是以酒醉（後）駕駛失控占 20.40%為最多。肇事

者年齡大約 20-30 歲左右者居多；肇事尖端時段為晚間十點至淩晨四點。以地區而

言：以花東地區肇事率最高，其次為臺北市。以道路型態來分：直路加速快，肇

事率偏高；其次為交叉路口、彎路、橋樑及坡路。地點則以快車道、交叉路口、

慢車道及行人穿越道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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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美國 

美國國家高速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局(NHTSA)統計顯示：1997年全美有16,520人

士死於酒後駕車事故，占全部死亡事故的40%；平均每年有2%的駕車人士會因爲

員警懷疑有酒後駕車行爲而被攔下，其中18%被攔下的駕駛人因有酒後駕車的嫌疑

而被逮捕。 

 

2001年全美與酒精有關之交通事故死亡人數有16,652人；每年因酒精造成之交

通意外事故人數約有513,000人(平均1小時59人)。此外，易發生酒駕節日依序為：

勞動節(55%) >新年(52%) >聖誕節(52%)假日，時間以夜晚6:00 PM - 5:59 AM.發生酒

駕傷亡事故較多；且男性酒駕者(42,134名)多於女性(14,911名)；依車輛型式統計肇

事件數：休旅車(26,966件) >小貨車(21,373件) >大貨車(4,508件)>機車(3337件)，但以

超過酒測法定標準0.08%統計，則以機車駕駛人(31%)的比率較高；2002年酒駕肇事

者年齡分佈前三名為：21-24歲(33%) >25-34歲(28%) >35-44歲(26%)。學者Ted 

Miller(2002) 研究更指出政府每年估計花費$1147億來處理酒精有關之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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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2002年依BAC值統計美國各州交通死亡事故(資料來源：NCSA) 

各州總計酒駕死亡事故中以California(4,078件) >Texas(3,725件)>Florida(3,13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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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英國 

    英國自 1967 年開始路邊攔測呼氣酒精值的交通執法方式，1983 年後則是以血

液中酒精濃度測定法來輔助呼氣式酒測法，1988 年後則以血液中酒精濃度測定法

成為警方對酒駕者實施測試的方式。根據英國運輸部(http://www.dft.gov.tw)交通統

計資料顯示：酒駕傷亡事故發生在八月、十月、十一月較多，於夜晚交通事故死

亡的人數有 50%是因酒駕所導致，其他酒駕統計資料以下所示： 

 

表 2.6 英國 1992-2002 年酒駕者之傷亡統計資料表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總計 

酒駕 

事故 

390,736 386,458 396,750 388,836 402,001 413,197 413,172 406,401 408,231 399,883 390,273

總計 

要求 

酒測 

108,893 105,971 109,653 118,877 159,189 188,986 209,723 214,750 212,722 201,722 196,232

總計 

死亡 

人數 

7,974 7,024 7,228 7,491 8,093 7,960 7,514 7,523 7,967 8,096 8,104 

(資料來源：英國運輸部) 

 

以酒駕肇事車輛分類：二輪機動車輛在 2002 年 16-29 歲者死亡人數為 21 人；

車輛及其他車輛方面，以 20-29 歲者死亡人數 38 人最多。男性酒駕發生交通事故

件數前三名為 40-49 歲(30,987 件)、20-24 歲(24,801 件)、30-34 歲(23,749 件)，但以

20-24 歲者(1,363 名)與 25-29 歲(1,050 名)酒駕死亡人數較多；女性酒駕發生交通事

故件數以 40-49 歲(18,652 件)居多，且造成死傷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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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紐西蘭 

位於南半球的紐西蘭，酒醉駕車也是政府當局與人民極為重視的交通議題，

經當局統計顯示：因酒精造成的交通事故死亡比率佔整體事故死亡的 27%；紐國

酒後駕車和超速事故佔 2000~2002 年交通事故的 41%，且因酒醉駕車而引起的超速

事件佔交通事故死亡人數的 13%；並有超過二百萬人曾接受過警方的酒測，而 80%

接受酒測者的男性，均超出血液酒精含量標準 80 mg/dl。肇事發生時間多分佈在夜

晚與淩晨時段，酒駕者年齡以 30-39 歲和 20-24 歲的青壯年居多，且於週六、周日

的夜晚與淩晨時段酒駕情況比率也較多。與酒精有關的交通事故花費社會成本約

60 億元(約佔所有受傷事故社會成本 20%)。根據紐西蘭陸地交通安全局

(http://www.ltsa.govt.nz) 統計 1980 至 2002 年酒醉駕車傷亡資料，如表 2.7 所示： 

 

表 2.7 紐西蘭 1980-2002 年酒醉駕車傷亡統計表 

Year 
Deaths caused by 

driving drunk 

% of total road 

deaths 

injuries caused by 

driving drunk 

% of total road 

injuries 

1980 217 36.2 3681 23.2 

1981 241 36.0 3687 23.8 

1982 267 39.7 3841 23.7 

1983 241 37.4 3818 23.2 

1984 249 37.2 3874 22.1 

1985 274 36.7 4418 23.4 

1986 328 42.8 4520 23.9 

1987 329 41.3 4498 24.0 

1988 318 43.7 4246 24.5 

1989 321 42.1 3969 24.0 

1990 318 43.6 4531 25.6 

1991 269 41.4 3935 23.5 

1992 273 42.3 3672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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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紐西蘭 1980-2002 年酒醉駕車傷亡統計表(續) 

Year 
Deaths caused by 

driving drunk 

% of total road 

deaths 

injuries caused by 

driving drunk 

% of total road 

injuries 

1993 227 37.8 3042 20.1 

1994 225 38.8 3300 19.9 

1995 200 34.4 3421 20.3 

1996 148 28.8 2664 18.0 

1997 147 27.3 2317 17.4 

1998 142 28.3 2233 18.0 

1999 122 24.0 1904 15.9 

2000 115 24.9 1727 15.8 

2001 118 25.9 1869 15.1 

2002 109 27.0 2006 14.3 

(資料來源：Land Transport Safety Authority of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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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3.1 酒精簡介 

酒 (Alcohol)是各種含有酒精性飲料的通稱，酒精 (乙醇：Ethanol)是由水果或

穀類經酵母發酵而製成。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依照酒精含量的多寡與製造方法

的差異，將酒精分為三類： 

 

一、啤酒類：由麥芽發酵所製成，通常含有 3%~6%酒精，如麥酒、黑啤酒等。 

 

二、釀造酒：由穀類或水果經酵母發酵及成熟而製成，通常含有 12%~14%的酒精， 

亦有添加額外的酒精，使其達到 18%~20%的酒精濃度，如紹興酒、花雕酒、

米酒和各種水果酒。 

 

三、蒸餾酒：由釀造酒再經蒸餾及儲存成熟而製成，通常含有 40%~50%的酒精濃 

度，如高梁酒、茅臺酒、白蘭地、威士忌酒等。 

 

 

3.2 酒精代謝作用 

    酒精(Ethanol)，經過乙醇去氫酵素(ADH)氧化為乙醛，再經乙醛去氫酵素

（ALDH）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即為酒精代謝的過程。代謝(Metabolism)是人體內

將吸收物質轉換為其他化合物的過程，代謝過程中有許多作用發生，其中氧化作

用(Oxidation)為酒精代謝的重要步驟。透過氧化作用，分解酒精成份，以避免器官

或細胞中積聚酒精或遭受破壞。酒精進入人體後，首先被血液帶到肝臟，在肝臟

過濾後，到達心臟，再到肺，從肺又返回到心臟，然後透過主動脈到靜脈，再到 

達大腦和高級神經中樞。Bosron et al. (1993)和 Wallgren (1970)研究發現酒精對大腦

和神經中樞的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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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防止酒精中毒和酒精濫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NIAAA) 研究酒精是無需經過消化系統則可被腸胃直接吸收。當酒

進入腸胃後，大約五分之一的酒精可以慢慢的經胃壁吸收進入血液，飲酒後幾分

鐘，迅速擴散到人體的全身，血管中的血液加速流動，便使人產生溫熱的感覺。

酒精滲入血液的速度依據Watson (1989)；NIAAA(1997)；Williamson et al.(2001)；Todd 

et al.(2003)；Mount Holyoke等研究指出則會受到性別、年齡、體重、新陳代謝、健

康狀況、酒精含量等因素影響，而產生不同的反應狀態，但空胃喝酒，酒精進入

血液速度會較快。 

 

NIAAA (1997)和 Jones and Jönsson (1994)研究食物對於酒精代謝情況，當飲酒

間又食用了高脂肪及高糖分食物，會減低酒精進入血管的速度；但溶於水中之二

氧化碳，例如：汽水、蘇打水等，或與酒混合，例如調製之雞尾酒，則會增加酒

精吸收速度。 

 

另外，性別差異對酒精代謝的影響：根據Mount Holyoke學院健康中心與NIAAA 

(1990)研究指出，人體胃裡面存在一種『ADH 酒精去氫脢』的酵素，它能阻擋酒精

的吸收，由於女性比男性缺少約 25％的酵素，因此酒精比較容易直接進入血液而

不易代謝。此外，酒精不溶於脂肪，且男性體內水分較多(約佔 55-65%)，所以酒精

稀釋快，相對言而女性體內脂肪較多水份較少(約 45-55%)，同樣的飲酒量之下女性

體內的酒精濃度會比較高，因此女性較男性易醉、代謝也較慢。 

 

美國愛荷華州酒精飲料課整理出不同體重下男、女性血液中酒精含量指標，

藉由圖 3.1 和圖 3.2，即可對照出飲酒後的血液酒精濃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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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 OF ALCOHOL IN BLOODSTREAM 

BODYWEIGHT IN POUNDS 

Number of 

Drinks Per 

Hour  11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0 ONLY SAFE DRIVING LIMIT 

  

1 .04 .03 .02 .02 .02 .02 .02 .02 

2 .08 .06 .05 .05 .04 .04 .03 .03 

3 .11 .09 .08 .07 .06 .06 .05 .05 

4 .15 .12 .11 .09 .08 .08 .07 .06 

Driving  

Skills  

IMPARED  

5 .19 .16 .13 .12 .11 .09 .09 .08 

6 .23 .19 .16 .14 .13 .11 .10 .09 

7 .26 .22 .19 .16 .15 .13 .12 .11 

8 .30 .25 .21 .19 .17 .15 .14 .13 

9 .34 .28 .24 .21 .19 .17 .15 .14 

LEGALLY DRUNK IN 

IOWA and most states 

圖 3.1 不同體重下之男性血液中酒精含量指標(資料來源：愛荷華州酒精飲料課) 

 

PERCENT OF ALCOHOL IN BLOODSTREAM 

BODYWEIGHT IN POUNDS 

Number of  

Drinks Per 

Hour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0 ONLY SAFE DRIVING LIMIT 

  

1 .05 .04 .03 .03 .03 .02 .02 .02 

2 .09 .08 .07 .06 .05 .05 .04 .04 

3 .14 .11 .10 .09 .08 .07 .06 .06 

Driving 

Skills  

IMPARED 

4 .18 .15 .13 .11 .10 .09 .08 .08 

5 .23 .19 .16 .14 .13 .11 .10 .09 

6 .27 .23 .19 .17 .15 .14 .12 .11 

7 .32 .27 .23 .20 .18 .16 .14 .13 

8 .36 .30 .26 .23 .20 .18 .17 .15 

9 .41 .34 .29 .26 .23 .20 .19 .17 

LEGALLY 

DRUNK IN 

IOWA and 

most states 

圖 3.2 不同體重下之女性血液中酒精含量指標 (資料來源：愛荷華州酒精飲料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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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陰影區域為超出 BAC 法定值規定；杯數標準單位 = 1 oz. 80 proof 

spirits(40%酒精濃度) = 一杯 3 oz.12%水果酒 = 一杯 12 oz. 5% 啤酒。由二圖對照得

知：以 120 磅的男性和女性在喝完二杯酒後，男性的血液中酒精含量(0.06%)比女

性(0.08%)低。 

 

酒精的麻醉作用會痲痺腦細胞，產生所謂的酒醉 (Intoxication)狀態，因此酒醉

程度，完全視腦中酒精的含量而定，但因無法抽檢腦中細胞，因此採抽取血液方

式來測量，這也是目前世界各國以血液中酒精含量(BAC)作為判定體內酒精濃度的

標準。此外，人在飲酒後多久時間，BAC值會到達最高點呢?在NIAAA (1997)研究

報告與Wilkinson et al. (1977)研究八位男性迅速飲用不同份量酒精後BAC的變化可

知(如圖3.3)，研究結果均指出當飲用1 oz. 80 proof，約40%酒精濃度或12 oz. 5% 啤

酒後，血液酒精濃度約在飲用後30-60分鐘到達高峰，在12-24小時大部分的酒精會

經由體內的酒精去氫代謝為醋酸再氧化為二氧化碳排泄出去。 

 

圖 3.3 迅速飲用不同份量的啤酒後的血液酒精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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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 (Liver)是酒精代謝的主要器官，它處理約 90%的酒精分解代謝，依 Bosron 

(1993)；Benet (1996)研究認為：排除酒精速度是依每人肝臟供應的酵素 (Enzyme)

能力而定。一般人每小時每單位體重排除體內酒精的速度是 0.10％。舉例來說：一

位一百公斤的人每小時大可以排除約 10 克的酒精。 

 

 

3.3 酒精劑量計算 

在關於酒測的實驗中，為使實驗控制情境一致，因此施測者要如何控制受測

者飲酒量已到達實驗所設定的血液中酒精濃度水準? 在Todd et al.(2003)研究中，個

別計算出每位受測者所須飲用的酒精量，以達到實驗預期之BAC值，二者所使用之

計算方式皆以Watson (1989)研究所提出的酒精劑量公式計算得知： 

Alcohol does (g)= ( )[ ] )8.0/()(108.0/10 TBWTPBDDPMRTBWBAL ×+××+××  

 

參數說明： 

1. BAL (Blood-Alcohol Level)：目標血液中酒精濃度 

2. TBW (Total Body Water)：身體含水量，依性別區分之身體含水量公式： 

Men＇s TBW = )(3362.0)(1074.009516.0447.2 kgWeightcmHeightAge ×+×+×−  

Women＇s TBW = )(2466.0)(1069.0097.2 kgWeightcmHeight ×+×+−  

3. MR：(Metabolism Rate)：代謝率，一般訂為0.015 g/100 ml/hr 

4. DDP (Duration of the Drinking Period)：喝酒時間 

5. TPB (Time to Peak BAL)：到達BAL時間，常設為0.5 hr 

6. Height：身高 (cm) 

7. Weight：體重 (kg) 

8. Age：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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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酒精影響下之行為變化 

美國 Mount Holyoke 學院健康中心研究酒精對大腦的影響，將大腦分為六大區

塊後，分別定義酒精對六大區塊的影響，當飲酒後酒精對大腦作用是由上而下漸

進式的，其影響層級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酒精作用下引發大腦變化情況 

大腦區塊圖 位置 功能 酒精影響下的行為 

A 

判斷力、智力、

邏輯推理 

放鬆、興奮、易衝動、多話、

思考與注意力減弱、駕駛能力

減弱。 

B,C 細微運動區 

細微運動神經減弱、注意力無

法集中、輕微地說話含糊、反

應時間慢、聽覺減弱。 

D 大肢體運動區
無法站立、恍惚、說話含糊、

視力模糊、距離判斷能力減弱。

E 

控制平衡、肌肉

協調、反射動作

及擔負部分的

訊息傳遞。 

肌肉協調與平衡受損、嚴重恍

惚。 

 

 

 

 

 

 
 

F 

生 命 維 持 功

能，如呼吸、消

化功能。 

失去知覺、昏迷、呼吸困難、

死亡。 

 

酒精對人體的影響重點主要在於腦部，尤其是影響個人的思想行為及判斷事

物的能力。酒精對人體的種種作用與人體內血液酒精濃度有很密切的關係，阮祺

文(2000)研究指出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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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血液酒精濃度 10~50 mg/100ml (呼氣酒精濃度換算 0.047~0.238 mg/l)：症狀為精 

神欣快，降低精細工作的控制能力，降低判斷能力、協調能力與注意力，使 

駕駛能力變壞。 

 

(二) 血液酒精濃度 50~100mg/100ml (呼氣酒精濃度換算 0.238~0.467 mg/l)：症狀為 

興奮或鎮靜，肌肉協調能力受損，反應遲鈍。 

 

(三) 血液酒精濃度 150~300 mg/100ml (呼氣酒精濃度換算 0.714~1.428 mg/l)：症狀為 

精神錯亂，平衡感受損，說話含糊，腳步不穩，感覺障礙。 

 

(四) 血液酒精濃度 250~400mg/100ml (呼氣酒精濃度換 1.190~1.904 mg/l) 血液中酒 

精濃度大於 300 mg/dl 以上時，會使人呈現昏迷狀態，以及無法站立、昏睡、 

肌肉失調明顯、大小便失禁。 

 

(五) 血液酒精濃度 400~500 mg/100ml (呼氣酒精濃度換 1.904~2.380mg/l) 昏迷，完 

全失去意識，呼吸循環虛脫而導致死亡。 

 

蔡中志(2000)研究發現飲酒後人們視覺能力會變差，一般人於平常狀態下週邊

視界可達180度，飲酒後的視覺角度將會縮減，喝愈多愈無法看清旁邊的景物，亦

可能抓不準目標，看不清車道線，對光的適應變差，無法正確操控車輛。此外，

運動反射神經也變得遲鈍，駕駛人提腳要踩煞車，但實際上已慢了1-2秒。若當時

速60公里，一秒鐘車子就已經跑了16.67公尺，若是時速100公里，一秒行駛距離則

為27.78公尺，後果相當危險。蔡中志(2000)整理趙哲明(1999)；吳木榮(1997)研究結

果，歸納酒精濃度與肇事率的情況，如表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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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身體酒精濃度與肇事率 (行為表現) 之關係 

呼氣中酒精濃度 

（血液中酒精濃度） 
行為表現或狀態 肇事率 

0.25mg/ l (0.05%；50mg/dl) 複雜技巧障礙、駕駛能力變壞 2 倍 

0.40mg/ l (0.08%；80mg/dl) 多話、感覺障礙 6 倍 

0.50mg/ l (0.10%；100mg/dl) 說話含糊、腳步不穩 7 倍 

0.55mg/ l (0.11%；110mg/dl) 平衡感與判斷力障礙度升高 10 倍 

0.75mg/ l (0.15%；150mg/dl) 明顯酒醉、步履蹣跚 25 倍 

0.85mg/ l (0.17%；170mg/dl) 噁心、步履蹣跚 50 倍 

1.50mg/ l (0.30%；300mg/dl) 呆滯木僵、可能昏迷 迷醉 

2.00mg/ l (0.40%；400mg/dl) 呼吸中樞麻痹、漸近死亡 無法開車

2.50mg/ l (0.50%；500mg/dl) 死亡  

(資料來源：蔡中志，2000) 

表 3.3 血液中酒精濃度值對駕駛人能力之影響 

血液中酒精濃度

(BAC) 
狀態 對駕駛人能力之影響 

0.03%以下  清醒 無明顯影響，幾乎與未飲酒無異。 

0.03% -0.05% 陶醉感 

1. 多數駕駛人心境逐漸變幻不定。 

2. 視覺與反應靈敏度減弱。 

3. 對速度及距離的判斷力差。 

0.05% -0.08%  興奮 

1. 反應遲鈍。 

2. 駕駛能力受損。 

3. 注意力明顯不佳。 

0.08%-0.15% 錯亂 

1. 平衡感受損。 

2. 判斷力嚴重受到影響。 

3. 體能與精神協調受損。 

4. 駕駛人之體能困難度增加。 

超過 0.15%  痲痹 
1. 駕駛人視線模糊進入恍惚狀態。 

2. 駕駛不穩定、判斷力減弱。 

超過 0.5%  昏睡 無法開車。 

(資料來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酒醉駕車對駕駛行為之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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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愛荷華州酒精飲料課研究出男女在不同 BAC 值下的駕駛能力變化

情形，如表 3.4 所示。飲酒杯數單位為 1 oz. 80 proof spirits(40%酒精濃度) 或一杯 3 

oz.12%水果酒或一杯 12 oz. 5% 啤酒。 

 

表 3.4 男女在不同 BAC 值下的駕駛能力變化 

飲酒杯數 
BAC% 

男性 女性 
影             響 

0.02% 1 1 注意力分散。 

0.05% 2 to 3 1 to 2 視力減弱、駕駛能力削弱、控制力減弱。 

0.08% 3 to 4 2 to 4 
比未喝醉者高出 3~4 次交通碰撞事故，且反應時

間相當慢，手腳也不靈活。 

0.10% 3 to 5 2 to 5 
比未喝醉者高出 6 次或 6 次以上交通碰撞事故，

且反應時間又更為緩慢，手腳也不靈活。 

0.15% 4 to 7 3 to 7 視域變小，在次要作業反應時間影響最甚。 

(資料來源：美國愛荷華州酒精飲料課) 

 

總而言之，不論是低劑量或高劑量的酒精濃度，皆會對人體產生某一程度的

影響，且劑量愈高則影響甚大。因此，美國國家高速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局(NHTSA)

警告所有駕駛人：任何一種酒精層級都是不安全的。 

 

 

3.5 相關研究 

3.5.1 行為面 

國外從事酒精對於人們生、心理、認知行為變化的研究非常豐富，除了各國

有建立完善的交通肇事資料庫外，並有專門研究機構，例如：美國國家防止酒精

中毒和酒精濫用研究所(NIAAA)、歐洲毒品研究中心、丹麥哥本哈根的國家公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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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酒精研究中心、美國哥倫比亞大學全國

煙酒和毒品研究中心(CASA)等致力於研究酒精對人體產生之影響。 

 

酒醉駕車係屬於人為主導下所發生之交通事件，據McKenna (1983)研究顯示

90%的意外事故均肇因於人為疏失，相關研究結果也指出駕駛者往往認為可以安全

駕駛、平安抵達目的地，而輕乎自身的駕駛能力。因此，年年高居不下的酒駕死

傷人數，正是駕駛者忽略生命安全、堅持行駛的證據。 

 

Chamberlain and Solomon (2001) 研究報告中提到，不論是以實驗方式或實地操

作，少量的酒精劑量皆會損傷駕駛技能，這些駕駛技能包括了：視力、操控性、

煞車行為、警覺性等，較重要的影響則是資訊處理過程與分割性注意工作。以下

整理國外文獻中對於上述行為能力的研究結果： 

 

(1). 視覺 (Vision) 

根據Moskowitz and Fiorentino (2000)研究當BAC值為0.03%將對視力產生影響；

在BAC值為0.047%時，將影響對目標物距離的判定、深度的感知能力 (Depth 

Perception)。Nawrot (2001)研究BAC值達0.1%酒醉者與未飲酒者的視覺深度變化差

異，利用頭戴式眼動儀追蹤眼球移動的軌跡，以Rogers and Graham (1979)所提出的

波浪紋表面上隨機出現光點為刺激事件，探討眼睛與目標物搜尋的移動視差、掃

視範圍等，研究結果皆顯示酒醉者會產生掃視的行為，且視覺深度的察覺力變弱，

對刺激光點移動的視差也明顯變大。 

 

NIAAA(1994)研究當BAC值介於0.03%-0.05%時，眼睛會自主性移動，且追蹤移

動目標的能力減弱。1984年，美國汽車協會(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指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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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者注視某特定區域時花費較多時間。造成視覺的變化是由於酒精作用使得控制

眼睛晶狀體(Lens)的肌肉放鬆，而晶狀體的形狀是隨著物體的距離而變化，當距離

接近時，晶狀體的弧度增加，因此當執行細微動作的肌肉受到酒精影響後，眼睛

對目標物(前車或後方來車)距離的判定較困難。另外，酒精降低了氧氣在血液裡的

流動，造成視網膜中對顏色判定的錐狀體(cones)敏感度減弱，錐狀體的敏感度不

足，使得視網膜傳遞至大腦的影像變得不真實，因此發生對於顏色判定與深度判

定的困難。 

 

此外，據2000年酒精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Alcohol Studies)報告：酒精對於夜間

視力的影響甚大，由於處在黑暗環境下，網膜的感光器層已達某一程度的耗用，

再受到酒精影響後，對於感光器的工作負荷則加重，因此夜間視力又更加模糊不

清。在視域(Visual Field)影響方面，Beirness(1985)研究當BAC值為 0.02%時，視域會

減少約 6%；當介於0.05%- 0.08%之間時，視域會減少約 20%。 

 

(2). 疲勞 (Fatigue) /警覺 (Vigilance)  

疲勞駕駛的情況根據紐西蘭陸地運輸安全局(2000)統計，與疲勞有關的交通受

傷事故佔整體肇事件數 5%，每年交通致死率佔整體死亡率 8%。Williamson et al. 

(2001) 以睡眠被剝奪的疲勞者與飲酒者BAC值0.025%、0.05%、0.075%、0.1%狀態

下，對20位拖引貨車司機和19位非僱用的專業駕駛人，進行疲勞與酒精交互作用的

研究，疲勞測試係測量簡單反應時間、象徵數值辨識、視覺搜尋、連續空間記憶、

邏輯推理等等；酒精作用測試為視/聽覺單一與選擇反應時間(Franks et al.,1976; 

Lemon et al., 1993; Rundell and Williams, 1979)、分割注意力(Landauer and Howat, 

1982)、追蹤(Moskowitz and Burns, 1981)、警覺性(Erwin et al., 1978)等。在酒精作用

之績效研究結果均呈現線性增加的趨勢，表示增加BAC值後，其反應時間也相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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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判定錯誤率也增多，當BAC值為0.05%、0.1%之績效結果則較顯著，相同於 Howat 

et al.(1991)之研究結果。 

 

多 項 研 究 也 認 為 低 劑量的 酒 精 會降低 警 覺 性 (Vigilance) 與 產 生 睡 意

(Drowsiness)。當駕駛人處於長途、乏味、例行的駕駛情境下，駕駛人會疏忽對周

圍環境的觀察，因此警覺性降低。Moskowitz and Fiorentino (2000)評論九篇關於酒精

對警覺性的研究，以注意力模式測試下發現在BAC值為0.03以上時會降低警覺性；

當BAC值為0.01%的人比微醺者易快睡著。 

 

(3). 操控 (Steering)/煞車(Braking)行為 

Linnoila et al. (1980) ，研究BAC值為0.035%時對於操控能力會減弱。加拿大學

者Smiley et al. (1975)以飛機場滑行道進行操控性測試，當BAC值為0.06%時，操控正

確性明顯降低。美國學者Cormier (1995)以封閉性道路進行煞車實驗發現，當BAC

值為0.03%時，煞車能力降低30%。 

 

 (4). 資訊處理過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酒精會影響大腦對於資訊的處理，造成駕駛者花費較多時間來反應刺激事

件，如道路標誌、交通號誌等；NIAAA(1994)也認為飲酒者比未飲酒者需花費更多

注意力在資訊來源上；Barzelay (1986)報告：在低劑量或中劑量酒精下會延遲交通

情境反應，且對道路危險物也需較長的時間反應，影響推理與判斷形狀的能力。

其他研究也發現人們在正常狀態下，就會產生資訊處理過程的損傷，這些損傷風

險包括惡劣的天氣、突發的碰撞意外、緊急狀況等。1987年，美國運輸局則以四階

段來解釋駕駛人決策判斷的過程，分別是：辨別→確認→決定如何反應→執行身

體反應任務(如煞車行為)，而這些過程包含感知、認知、生理能力，且在BAC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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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會造成前三階段不正確的判斷。 

 

(5). 分割注意力工作 (Divided Attention Tasks) 

國外學者多以分割性注意來研究酒精對人體反應動作產生的影響，衡量因素

包括對刺激的反應時間、錯誤率等。分割性注意係指人們須同時執行多項作業，

且各需付出注意力的情況。當分割的目標物愈多，績效愈低；分割注意能力也隨

年齡而改變，年齡愈大則分割注意的能力愈差。 

 

國內蘇耿賢(2002)，則以注意力選擇模型進行視覺注意力之量化分析，認為視

覺注意力障礙通常伴隨著反應時間的改變和反應正確率的降低，所以反應時間和

反應正確率是評量視覺注意力的重要參數。並檢驗有無飲用情況下，酒精對受試

者的視覺注意力影響，當受測者於三十分鐘內飲用完 1000 c.c.啤酒(5%酒精濃度)，

之後再休息約四十分鐘，待酒精發揮作用後，進行注意力判定的實驗，實驗結果

表示受測者飲酒後比飲酒前對螢幕上光點變化的反應時間增長。 

 

美國國家高速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局(NHTSA)專案計劃中，Moskowitz et al. 

(2000)，以駕駛模擬器(SIM)與分割注意力(DAT)工作來測試不同年齡層駕駛人在

BAC值為0.02%、0.08%、0.10%下，駕駛能力喪失的情況，駕駛任務是保持行進路

線和周圍環境搜尋和辨識工作，受測者168名(男、女各84位)受測者再細分為四組，

每組42人：青少年駕駛者(>19歲)、年輕的成人駕駛者、中年駕駛者、老年駕駛者(<70

歲)，與依照飲酒程度分為三組，每組56人：輕度(0.08%)、中度(0.10%)、重度(0.10%)

飲酒者，進行Quantity-Frequency-Variability 飲酒量尺分析，且所有受測者在實驗前

一週需接受二種情境的訓練，而二種測試情境下(Alcohol、Placebo)則使用不同的酒

類，分別為80 proof (酒精濃度約40%)的伏特加酒加橙汁與融合水、橙汁與10毫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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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加酒。績效衡量則以道路偏移錯誤、反應時間、錯誤的環境搜尋和辨識工作

個數等。 

 

研究結果顯示在BAC值為0.02%時會削減駕駛能力；多於半數的受測者在BAC

值為0.04%時，反應能力會受到損傷；當BAC值為0.06%時，則有82%的受測者對於

分割注意力工作產生損傷，如圖3.4；在駕駛模擬下，當BAC值為0.06%時，影響84%

受測者的駕駛能力，如圖3.5。由二圖可發現當BAC值增加後，對於各項績效衡量

指標皆呈現上升的趨勢，因此，證明SIM與DAT之衡量可敏感地觀察出酒精作用下

組間績效的反應差異。 

 

 

 

圖3.4 不同BAC值下對分割注意力工作績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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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不同 BAC 值下對駕駛模擬工作之分割注意力績效影響 

 

(6). 其他研究 

Jovica et al. (2000) 自南斯拉夫交通醫學中心，收集酒駕者與一般駕駛人的資

料，並分為控制組(無飲酒)189 位，實驗組(飲酒)628 位，以問卷和深入訪談方式，

調查所有受測者之歷史資料，以分析其生心理變化情況；並讓實驗組受測者接受

教育、探險、治療的課程計劃。研究結果顯示：在南斯拉夫每天交通駕駛人中約

有 2.6%的駕駛者飲用酒精；在所有交通事故死亡的人數中，有高於 20%的駕駛者

死於酒精作用下；酒駕者多半是 18~30 歲的青壯年，且在駕駛行為上，皆發生超速

情況。該研究與 Jovanovic (1995)、McLenan (1993)研究結果也發現酒駕者若又抽煙，

則會加重缺氧，並導致更多交通事故的發生。此外，實驗組中有接受療程者比未

接受療程者，發生交通事故明顯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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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Parker et al. (1995) 研究也指出酒駕累犯者與酒精關聯的肇事率，在接受

行為矯正後，交通肇事率降低 7-9%，並建議對酒駕累犯者實施教育訓練與心理診

治。 

 

Quillian et al. (1999) 使用駕駛模擬器，探討自我控制情況在中 (平均年齡36

歲)、老(平均年齡69歲)年齡層族群與微醺、酒醉(BAC=0.08%)的駕駛行為績效；研

究發現中年齡者會因法律等處罰而避免酒駕；老年齡者則因害怕身體受到傷害而

避免酒駕，駕駛會產生不當的煞車和不當轉向(道路標線偏移量大)、左轉花費較多

時間、車速變異大、碰撞次數增多(與1985年美國運輸研究委員會對老年者之相關

研究相符)，且對於交通標誌反應不及(同Cooper，1990)。二族群駕駛行為則無顯著

差異。Austroads working group (2000)研究也證實酒精會影響駕駛能力，並減少分割

注意力與反應時間增加，造成車速加快、碰撞事故增加，以及冒險性的行為。 

 

國外採用駕駛模擬器進行酒精對人體作用之研究還有： NHTSA(2003)針對不

同酒測標準、不同駕駛情境，對酒駕議題提出長達三年之研究計劃，目前計畫仍

執行中。另外，國外將酒精歸納為毒品之一，因此Crancer et al. (1969)；Smiley (1986)；

Austroads working group (2000)等研究，則是探討酒精與大麻等毒品一同使用後對人

體所產生之行為變化，研究顯示大麻與酒精一同服用後，影響安全駕駛所需的精

神注意力、理解力、動作協調能力和反應能力，且持續長達二十四小時。且據美

國2001年調查，約有38,000名高年級中學生因使用大麻駕車而發生車禍，46,000人

因酒後駕車而發生車禍，顯見濫用毒品與酒精將造成更大的傷亡事故。 

 

此外，目前我國尚未有任一學術單位以駕駛模擬器從事酒精對駕駛行為之研

究。相關酒醉駕車議題之研究多為交通部委託中央警察大學交通管理研究所與交

通大學交通管理系之專案研究如：蔡中志(2000)評估血液、唾液、尿液、吐氣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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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度檢測方法的實用性，以及相關酒駕法規探討等，以及醫學界之相關研究如：

阮祺文(2000)以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部為例，研究酒醉駕車加重處罰條例公佈後，

對於酒醉肇事所引起之創傷急症並無減少的趨勢。 

 

 

3.5.2 法律面 

Wagenaar et al. (1995) 整理 1960 至 1991 年間美國對於酒醉駕車 (DWI) 立法與

執法的努力績效，將其相關文獻共計 125 篇進行分類，從九大方面 (行政罰、罰金、

吊銷駕照、呼氣式酒測法、社會服務、監禁等等) 來統計美國各州的執法狀況，研

究結果多數偏向對酒駕者施以強制性的懲罰和警方嚴厲的取締，以減少酒駕情事

發生；此外，根據作者統計全美與國際性的酒醉駕車研究報告顯示：在研究方法

設計上，多以採用對照群組 (Comparison Group) 的實驗設計方法，共達 447 篇；以

單一群體的前測─後測法者，則有 217 篇。 

 

學者Alexander等人(2001)，針對美國三十州小於21歲、5000多名的高中生進行

調查，在降低限制的酒測BAC值後，發現青少年喝酒頻率、酒後駕車比率都明顯下

降。由於美國為聯邦政府，因此對於道路交通管理規定，各州有各自的法律，該

研究統計全美有六州規定青少年酒後不得駕車，分別為：亞利桑納州、伊利諾州、

明尼蘇達州、奧勒崗州、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辛洲；其餘各州均規定BAC值為0.02%

居多；但密西西比州 0.08%、德州 0.07%、喬治亞州 0.06%三州的法定BAC值較其

他各州寬鬆。 

 

Ralph et al. (1999)研究發現在降低法定酒測標準值後，自1982-1997年全美因酒

精而造成之交通事故佔整體交通事故比率，年齡15-20歲者從63%降至35%，其他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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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駕駛者也自56%下降至39%；Zwerling (1999)；Hingson (1994)；Blomberg (1992)；

Hingson et al. (1989)；Hague and Cameror (1989)；Smith (1986)；Maisey (1984)等研究

中，利用前測-後測法與間斷時間序列法探討降低法定BAC值至0%、0.02%、0.05%

後，對青少年族群和成年人族群在夜間交通肇事率、死亡人數的變化情形，各研

究結果均顯示降低法定BAC值後，青少年族群於夜間交通肇事率、死亡人數均明顯

降低12%~18%；成年人族群則降低約1%。總結以上研究結果：較高標準的BAC值

規範，實能嚇阻酒醉駕車的行為，減少交通傷亡事件的發生。 

 

吳佩蓉 (2002)於新修訂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對道路交通違規行為之影響－

以公路監理管轄部分為分析對象一文中，針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90年1月大幅

修正對用路人行為影響之事前事後分析，修正前資料收集以89年7-12月、90年7-12

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於90年1月17日公佈，再與89年7-12月與90年7-12月之資

料作一比較分析，資料收集區域為嘉義區監理所暨轄屬監理機關：嘉義所、東勢

分站、雲林站、新營分站、台南站、麻豆站。 

 

針對酒醉駕車結果部分：由第三十五條當場舉發扣車者以普通小型車、自用

小客車居多；而持以職業駕照之駕駛人，舉發案件則較少，原因係若被舉發第三

十五條違規，則駕駛人至少需吊扣駕照一年，此舉將嚴重影響家庭生計，故酒後

駕車者較少。違反第三十五條者以男性為多，且三十六至四十五歲青壯年者比率

較多，五十六歲以上比率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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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收集駕駛工作績效 

美國國家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局(NHTSA)與亞特蘭大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ORNL)於 1995 年研發一種避免車禍肇事率增加的系統，並將其方案命名

為「避免車輛碰撞的資料獲得系統」，簡稱「DASCAR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for 

Motor-Vehicle Crash Avoidance Research」。 

 

此系統主要是在車內架設各類儀器，藉此由車、駕駛者(生理因素)及車內外環

境三種因子中收集大量資料供分析之用，以找出可能發生車禍及碰撞的各項原

因。在 DASCAR 系統裡，依照所收集之三大類參數，來分析造成車禍的原因： 

 

一、駕駛者參數 (Driver Parameter)： 

(1). 駕駛員可操控之動作 (Driver Control Actions) 

油門加速度、剎車踏板之受力狀態、方向盤之穩定度 (轉動之度)、連續兩次

加速(或兩次煞車)之間隔時間、煞車反應時間。 

(2). 設備狀態 (Equipment Status) 

煞車燈、信號燈、前燈、停車燈、後窗除霧器及雨刷等。 

(3). 駕駛員生理量測 (Physiological Measure) 

體溫、心電圖、腦波電位、肌電圖、膚電反應、膚溫。 

 

二、車輛參數 (Vehicle Parameter)： 

移動距離、與道路標線偏移量、與前後車間隔距離、車輛座標位置。 

 

三、環境參數 (Environment Parameter)： 

符號、招牌、十字路口、單/雙行道、速限標誌、交通事件、交通號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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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外文獻中，以方向盤的操控和車速變化、道路偏移量等項目來衡量

駕駛工作績效的研究報告整理如下： 

 

一、方向盤轉動變化方面： 

Wierwille & Gutman(1978)研究報告指出，駕駛員在低注意力需求的環境時，方

向盤的控制會因道路變化而做小幅度連續的調整，當注意力或心智負荷增加

時，方向盤修正的頻率會降低。另外Kames (1978)；Parkes(1993) Green, Hoekstra, 

Williams (1993)；Quillian et al. (1999)；Wilson et al. (2002)等研究均有以量測方向

盤轉動量來評估駕駛作業績效。 

 

二、車速變化相關研究： 

Monty(1984)發現車速的維持性可以敏感的量測出駕駛次作業的注意力需求，

且平均車速也能有效地量測出作業負荷。Kames (1978); Parkes(1993)；Green, 

Hoekstra & Williams (1993)；Paul Green (1996)；Quillian et al. (1999)；H. Moskowitz 

(2000)；Austroads working group (2000) ；John D. Lee et al. (2001)等研究也有量測

車速變化量、平均車速來評估駕駛作業績效。 

 

三、道路標線偏移量方面： 

道路標線偏移量是量測車輛右方與右側道路標線的距離變化狀況。Kames 

(1978); Green,Hoekstra, Williams (1993); Quillian et al. (1999)； H. Moskowitz et al. 

(2000)； Wilson et al. (2002) 等研究也包括量測道路標線偏移量來評估駕駛作

業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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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駕駛模擬器設計虛擬道路實境，將無法在實際道路上進行試驗的危

險情境-酒醉駕車，於安全環境下進行實驗。針對歐美澳等國與我國現行呼氣中酒

精含量限制 0.25mg/l、0.40 mg/l、0.50 mg/l 和未飲酒等情況下，探究駕駛者對於道

路事件反應、視/聽覺、認知判斷、生理等各方面所造成之影響，以及行為反應於

駕駛工作上之變化情況進行探討，內容包括：駕駛模擬實驗設計、模擬程式撰寫、

駕駛工作績效收集、生理量測資料收集、視/聽覺、認知測試反應時間與正確率收

集、主觀負荷量表與資料分析等部份。 

 

 

4.1 受測者 

8 位(男 6 位；女 2 位)受測者為雲科大學生，年齡介於 20-30 歲，持有效駕駛

執照且身心狀況正常，無酗酒習慣，聽/視力正常，並對駕駛模擬器無使用經驗者。

受測者須依照各組實驗間隔天數進行四次實驗分別為：未飲酒組、A 組 (呼氣酒精

含量達 0.25mg/l)、B 組 (0.40mg/l)、C 組 (0.50mg/l)；依序每組間隔天數為隔 1 天、

隔 3 天、隔 5 天，目的為確保體內酒精代謝完全，避免酒精殘留影響下階段實驗

進行。每位受測者依本研究 3.3《酒精劑量計算》章節之公式計算出飲酒劑量後，

於 20 分鐘內飲酒完畢，再待 15 分鐘後進行實驗。受測者於實驗前一天開始不可進

食含有酒精成份的食物，以避免酒精殘留體內或酒精代謝之問題產生，且受測日

前一晚需有足夠的睡眠。此外，實驗前二小時，不可進食高油質、高糖份和含咖

啡因等食品，以免影響酒精吸收程度。 

 

 

4.2 實驗設備 

一、STI 駕駛模擬器 

使用駕駛模擬器從事研究之爭議在於「模擬」可否反應真實之效度與敏感度，

因此，Allen(1995)等學者測試發現，STI 駕駛模擬器雖屬低傳真(low fidelity)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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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用於訓練與相關行為分析之應用，提供駕駛人之視覺與聽覺所需之刺激，已

能夠滿足互動之需求。Stein(1992)等學者也以 STI 模擬器進行「是否適合駕駛」之

研究，結果顯示：STI 模擬器所得之行為資料與駕駛記錄呈現顯著正相關。 

 

本研究係採用 STI(System Technology, Inc)公司所發展之 STISIM Model300 PC 

桌上型駕駛模擬器，並將其駕駛模擬器擴建於 VOLVO DL340 實車體中(圖 4.1)，再

以 120 吋螢幕來呈現駕駛場景和兩聲道揚聲器傳遞車輛運行音效，以模擬真實駕駛

情境，產生視覺和聽覺的回饋，並藉由道路劇本之撰寫，設計實驗所需之工作任

務，以及自模擬器之電腦主控系統，收集油門、煞車、方向盤等駕駛績效指標，

作為相關量測績效數據之建立。 

 

 

圖 4.1 雲科大學駕駛行為模擬實驗室 

 

二、抬頭顯示器(Head Up Display；HUD) 

抬頭顯示器是一種光學系統，主要由投射器(Projector)，與疊像鏡(Combiner) 組

成(圖 4.2)，目前廣為應用在飛行裝置。 

 

(1). 投射器 

由訊號光源與反射鏡組成，其功用為發出訊號光源，由反射鏡投射至疊像鏡

上，再由疊像鏡顯像。本實驗設備之訊號光源為 15 吋個人電腦螢幕，螢幕解析度：

800 x 600dpi；反射鏡為一透明玻璃片，尺寸為 87 x 87 公分，反射鏡與訊號光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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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75 度，呈像螢幕尺寸：長 240 公分；寬 185 公分，駕駛者眼睛到虛擬呈像螢

幕的視角：34.10 度。 

 

(2). 疊像鏡 

本實驗設備之疊像鏡是一透明玻璃片，尺寸為 87 x 87 公分，獨立在擋風玻璃

外，因此無須考慮擋風玻璃形狀，只與顯示系統有關，設計上較為簡單，顯示圖

像的位置精確度也較高，疊像鏡被置於駕駛者水平視線下方約 6 度左右，與地面

距離高度：74 公分；駕駛者眼睛至疊像鏡：310 公分。  

 

 

三、DataLab 2000 生理測量儀 

駕駛模擬器可收集各種模擬情境下，駕駛者的行車績效；而生理測量儀則能

了解駕駛者在面對刺激或工作時，生理情況變化的情形。本研究使用 Lafayette 

Instrument 公司專門為生命及行為科學研究者所設計的 DataLab2000 生理測量儀(圖

4.3)，配合 National Instruments 公司發展之 Biobench 軟體，可將類比訊號轉變為數

值與圖形，以利資料分析判別之用。 

圖 4.2 抬頭顯示器建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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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DataLab2000 生理測量儀 

 

Data Lab 2000 生理測量儀是由下列四個元件所組成： 

(1). DataLab 2000 GPI 介面槽(主體) 

    DataLab 2000 介面槽(圖 4.4)配合 Data Acquisition Card 訊號擷取卡的一般功能，

可在任何組合狀態下連接 16 種不同的放大器，它可以接收任何不同來源的訊號，

如 Minigraph 或 Datagraph、或任何類比輸出裝置，配合 Biopotential 放大器，接收心

電圖(ECG)、腦電圖(EEG)、肌電圖(EMG)、皮膚電位(GSR)、心跳(PLUSE)等訊號。 

 

 

 

 

 

 

 

 

 

 

 

(2). Biopotential 訊號放大器 

    放大器藉由 GPI 介面槽(圖 4.5)，將 EEG、ECG、EMG、GSR、PLUSE 等生理

訊號，輸入至電腦，並將微弱之生理訊號放大至電腦可讀取之範圍。除此之外，

放大器亦提供各測量訊號之安全隔離，避免訊號相互干擾。所有放大器被安置在

DataLab 2000 介面槽上。 

介面槽數：16 個 
類比輸出：2 channels 
解 析 度：12 bits 
取樣頻率：200 kS/s  
軟體取樣：1000 samples/sec 
電    源：±10 V DC 
輸入電阻：100 GΩ 
輸入連接：DC 

圖 4.4  DataLab 2000 介面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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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nsors 訊號感知器 

    不同的生理量測功能必須使用不同的感知設備進行訊號之收集工作，本實驗

量測皮膚電位 (圖 4.6)，配戴於左手食指與無名指，鐵片接觸指腹；以及心跳變化

(圖 4.7)，配戴於右手食指。訊號感知器將各別被接至放大器上，以將生理之訊號

透過放大器傳至 Datalab 2000 與訊號卡。 

 

    
 

 

 

 (4). BioBench 分析軟體 

    BioBench 軟體(圖 4.8)是由 National Instruments 公司發展，其功能可將 Data Lab 

2000 輸出之類比訊號，轉換為各種波形，並能進行數值之儲存與統計分析，且提

供雜訊過濾功能，能夠將異常之訊號與以刪除，使收集所得之資訊更為精確。 

 

電    源：±15 V DC 
訊號範圍：±10 V 
絕    緣：±2000 V DC 
校正訊號：±4mV (±0.2%) 
輸入連接：AC/DC 可轉換 

圖 4.5 Biopotential 訊號放大器 

圖 4.6 皮膚電阻感測器 圖4.7 心跳訊號感知線路 



 

 49

RS CS TR RD TD CD
TALK / DATA

TALK

Sn
iff

er
 S

er
ve

r
m

on
ito

rin
g/

an
aly

si
s

Sn
iff

er
 S

er
ve

r
m

on
ito

rin
g/

an
aly

si
s

Sn
iff

er
 S

er
ve

r
m

on
ito

rin
g/

an
aly

si
s

 

 

 
 

 

整個生理資訊量測過程如圖 4.9 所示。藉由各功能之感測線路，將電位之類比

訊號傳遞至放大器，再由放大器將訊號處理後，輸入 Data Lab 2000 主體，並經由

Data Acquisition 介面卡，將訊號讀入個人電腦，以 Biobench 軟體進行分析與資料

儲存工作。實驗室設備位置圖如圖 4.11 所示。 

 

 

 

 

 

 

 

 

 

 

 

 

圖 4.9 生理計測架構圖 

 

圖 4.8 BioBench 分析軟體(紅曲線為 GSR 訊號；橙曲線為心跳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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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偵測皮膚電位(Galvanic Skin Reflex；GSR)與心跳變異(Heartbeat)之生理訊

號資料，以下簡單說明二種生理反應原理： 

(1). 皮膚電位 

通稱膚電反應或精神電流反射，一般被認為是較呼吸及血壓為優的反應指 

標。在人體皮膚表面有微弱電壓存在，將兩電極貼於皮膚上並與一電流計相連，

即可測出此種電壓存在。當個人在放鬆狀態時，會降低皮膚的導電性；而當緊張

時，皮膚電阻會升高。林故廷(2003)指出美國聯邦測謊學校對於膚電反應圖形應考

量三種特徵： 

 

A. 振幅強度大小：振幅愈大，反應愈強；圖 4.10 (A)。本研究採用此分析法，

記錄 20 筆等同於 20 分鐘之皮膚電位差平均值與標準差。 

B. 反應複雜度：波峰愈多，反應愈強；圖 4.10 (B)。 

C. 反應期間長短：反應期間愈長，反應愈強；圖 4.10 (C)。 

 

             

 

 

 

(2). 心跳 

記錄心臟組織電壓變化的圖形，心臟的肌肉是人體肌肉中，唯一具有自發性 

跳動及節律性收縮的肌肉，心臟傳導系統發出電波，興奮整個肌肉纖維而產生收

縮。根據王錫崗(2002)一書中提到，心跳速率每分鐘少於 60 下，稱為心搏過緩

(Bradycardia)；若速率每分鐘超過 100 下，稱為心搏過速(Tachycardia)。在正常狀態

時，心搏過緩和心搏過速二者皆可能發生。本研究記錄每路段下每分鐘心跳數，

共計 20 筆等同於 20 分鐘。

      (A)                   (B)                  (C) 

圖 4.10 膚電反應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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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實驗室設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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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駕駛劇本 

駕駛環境之建置以 SDL(Scenario Definition Language V. 8.1)來創造模擬道路環境的

劇本。環境設計指標包括﹕車道寬度、道路形式、緩彎數、急彎數、緩彎曲度、急彎

曲度、速度限制、十字路口數、路邊其他停車、房屋密度、房屋距離、路樹等等。 

 

本研究二段實驗路段各約二十分鐘，高負荷路段(圖 4.13)設計包括：彎道多、高

速之限速指示、交叉路口多、路邊停車多、房屋密集度高、對向來車多等對駕駛人產

生高負荷的駕駛情境，總路程 122000 英呎，以 100 km/hr (=91.1577 ft/sec)行駛。低負荷

路段(圖4.12)的道路情境責較高負荷路段簡單，總路程90000英呎，以70 km/hr (=63.8104 

ft/sec)行駛。設計準則係參考 Liu (2001) 駕駛環境負荷水準(表 4.1)。二路段皆全程收集

煞車、方向盤控制、油門、撞車等績效值；二路段下之測試工作共計有二十項(圖 4.14)

表示，每項測試工作均出現四次，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每項工項間隔 5500 英呎(約 1

分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每項工項則間隔 3850 英呎(約 1 分鐘)。 

 

表 4.1 駕駛環境負荷水準 

項   目 駕駛負荷水準 

負荷水準 低 高 

車道寬度 13.3 呎 12 呎 

道路形式 筆直 2 線雙向道 多彎 2 線雙向道 

緩彎數 2 18 

急彎數 4 12 

緩彎曲度 3100 公尺(徑度) 3100 公尺(徑度) 

急彎曲度 1500 公尺(徑度) 1500 公尺(徑度) 

速度限制 時速 35 哩 時速 65 哩 

車流密度 低(平均 1 輛車/1500 呎) 高(平均 5 輛車/300 呎) 

十字路口數 34 處 120 處 

房屋密度 低(平均每分鐘 2 橦) 高(平均每分鐘 20 橦) 

房屋出現率 低(平均每 2 畫面 1 橦) 高(平均每 1 畫面 5 橦) 

房屋距離 距路邊 50 呎 距路邊 0 呎 

路邊其他停車 無設置 有設置 

 



 

 53

   

 

 

 
 

 

 

 

 

圖 4.14 測試工作設計圖 

  聽聲辨位          數字加減運算        

   圖形變化偵測       文字語意關聯性測試 

 交通標誌距離判定 

圖 4.12 低負荷駕駛環境             圖 4.13 高負荷駕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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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覺反應工作設計 

依據 Wallace and Fisher(1998)研究所提出之聲源辨位(Sound Localization)，做聲源的

空間判定，聲源為 3000HZ，約 80 分貝的救護車聲音，聲音出現於駕駛者左前、

右前方約 1.9 公尺處(圖 4.15 )，約 5 秒鐘。左右聲道控制以 Flash MX 撰寫，以控

制二個喇叭單獨出聲。實驗時，記錄受測者答對數目。聽覺測試題項安排請見附

錄(E).測試題目安排彙總表。 

 

 
 

圖 4.15 聲源配置圖 

 

 

二、視覺反應工作設計 

(1). 道路兩旁圖形變化偵測 (Divided Attention Tasks)：出現於道路左右二旁 (圖

4.16)，此圖形會變化為 或  ，時間停留 5 秒，以駕駛模擬器收集當圖形

出現至左或右方向燈被啟動的時間。測試題項安排，請見附錄(E).測試題目安排

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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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圖形變化偵覺工作之圖形 

 

(2). 交通標誌距離的判定、深度感知能力辨識：注意行人交通標誌 (圖 4.17) 係以駕

駛模擬器之 SDL 語言撰寫，以碼錶記錄受測者從提示開始至反應的時間。 

 

  

圖 4.17 交通標誌距離判定工作 

 

三、認知判斷工作設計 

根據 Collins(1999)研究指出，當 IVIS (In-vehicle Signing Information Systems)提供資 

訊給予駕駛人的時間須為 3-5 秒，以使駕駛人有足夠時間接收車內標誌系統所提供之

道路訊息。將此設計概念延用至本實驗的認知判斷工作上，即提供測試資訊的時間皆

設為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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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數字加減運算，此測試工作開始前 5 秒，先出現 Start 字樣的圖片，作用為提示受

測者即將有測試題目出現。數字運算於一路段下共計四題，加法與減法各有二

題。當數字加減運算開始出現第一組數字於抬頭顯示器上(圖 4.18、圖 4.19、圖

4.22)，停留 5 秒，中間隔 5 秒後，再出現第二組數字，停留 5 秒。實驗時，記錄

反應正確與錯誤數目，以及第一組數字看板遺忘數目；以碼錶計時從第一組看板

出現至受測者完成反應的時間。測試圖片之樣式設計，請見表 4.2。所有測試題

目皆不重複出現，請見附錄(E).測試題目安排彙總表。 

 (a) 加法 

  

圖 4.18 數字運算加法圖片組(每張圖片間隔 5 秒出現) 

 

(b) 減法 

  

圖 4.19 數字運算減法圖片組(每張圖片間隔 5 秒出現) 

 

(2). 文字語意關聯性測試也出現在 HUD，停留 5 秒後消失，此測試工作開始前 5 秒， 

也會出現 Start 字樣的圖片，以提示受測者即將有測試題目出現(圖 4.20、圖 4.21 

圖 4.22)。實驗時，記錄反應正確數目；以碼錶計時從看板出現至受測者完成反

應的時間。測試圖片之樣式設計，請見表 4.2。所有測試題目皆不重複出現，請

見附錄(E).測試題目安排彙總表。 

(a) 正確 

 

圖 4.20 正確之文字語意關聯性測試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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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錯誤 

 

圖 4.21 錯誤之文字語意關聯性測試圖片 

 

 

圖 4.22 抬頭顯示器上之資訊呈現 

 

表 4.2 測試圖片之尺寸設計 

圖 片 種 類 圖       片 圖 片 規 格 

時    速 

 1. 字型 Arial Black 

2. 字型大小 100 

3. 字型顏色白色 

4. 底色 word 中黑色 

5. 方框寬度 14cm 

6. 方框高度 9cm 

開始提示 

 

 

1. 字型 Arial Black 

2. 字型大小 100 

3. 字型顏色粗黑色 

4. 底色 word 中黃色與黑色 

5. 方框寬度 16cm 

6. 方框高度 11cm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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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測試圖片之尺寸設計(續) 

圖 片 種 類 圖       片 圖 片 規 格 

數字加法運算 

 

 

 

 

1. 字型 Arial Black 

2. 字型大小 190 

3. 字型顏色粗黑色 

4. 底色 word 中粉紅色 

5. 方框寬度 16cm 

6. 方框高度 11cm 

數字減法運算 

 

 

 

 

 

 

1. 字型 Arial Black 

2. 字型大小 190 

3. 字型顏色粗黑色 

4. 底色 word 中粉紅色 

5. 方框寬度 16cm 

6. 方框高度 11cm 

正確文字語意關聯

 1. 中文字型新細明體 

2. 字型大小 190 

3. 字型顏色粗黑色 

4. 底色 word 中橙色 

5. 方框寬度 16cm 

6. 方框高度 11cm 

錯誤文字語意關聯

 1. 英文字型 Arial Black 

2. 字型大小 190 

3. 字型顏色粗黑色 

4. 底色 word 中橙色 

5. 方框寬度 16cm 

6. 方框高度 11cm 

 

 

17 + 

6 = 

9 = 

30 - 

卵蛋 

南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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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受測者工作 

依照一般道路駕駛的情境，設計駕駛模擬實驗，所有受測者被要求以行車安全為

優先進行模擬駕駛，並對測試題目做出正確且快速的反應，受測者工作包括下列主要

部份： 

 

一、飲酒工作： 

使用酒精濃度為 40%之伏特加酒，三組受測者依公式計算出所須酒精劑量後，飲 

用伏特加酒以達目標呼氣酒精含量值 0.25mg/l、0.40mg/l、0.50mg/l，並於 20 分鐘內飲

用適當之酒量，再待 15 分鐘後開始進行實驗。 

 

二、駕駛工作： 

受測者配戴生理感測器後，依序駕駛二段道路：高/低負荷駕駛環境(或低/高負荷 

駕駛環境)，兩段道路實驗環境各約二十分鐘路程，二路段間休息五分鐘，每路段則

以模擬器收集相關駕駛工作績效值，受測者必須遵守系統規定行駛，如：在高負荷路

段以時速 100 公里行駛；在低負荷路段以時速 70 公里行進。 

 

三、生理計測工作： 

(1). 生理回饋儀偵測工作 

全程配戴膚電與心跳訊號感知線路，以 DataLab2000 生理測量儀和 Biobench 軟體 

收集各路段下皮膚電位(Galvanic Skin Reflex；GSR)與心跳變異(Variation of Heartbeat)生

理資料。圖 4.23 為生理回饋儀進行偵測之狀況，受測者右手食指配戴心跳感知線路；

左手食指與無名指配戴皮膚電阻感測器。 

(2). 生理計量工作 

受測者於飲酒前，測量身高、體重以求得各組別每人酒精劑量值，以及測量實驗

前之正常血壓與耳溫；未飲酒組則於實驗開始前五分鐘測量耳溫、血壓(舒張壓與收

縮壓)；A、B、C 三組則在飲酒完畢後 15 分鐘開始測量耳溫、血壓。駕駛完畢後，再

次測量耳溫、血壓。資料由研究人員量測與記錄，請參見附錄(D).評量記錄表之第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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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3 生理回饋儀之偵測工作 

 

四、認知工作： 

記錄反應時間(秒)，以及反應正確數、遺漏數。 

(1). 聽覺反應工作 

A. 聽聲辨位，隨機出現救護車聲音於車輛左前或右前方約 1.9 公尺的發聲器，約

5 秒鐘，聲音出現後受測者須說出正確發聲方位左或右方。 

(2). 視覺反應工作 

A. 圖形變化偵測工作(分割注意力)：出現於道路左右二旁 ，此圖形會變化為

或 ，當反應變化發生時，須撥動左或右方向燈。 

B. 「注意行人」交通標誌距離判定工作：題目出現前 10 秒會以口頭提示，當感

覺交通標誌距離駕駛車輛約 5 秒距離時，則口述「到」。此項為測試深度感知

能力辨識。 

(3). 認知判斷工作 

A. 數字加減運算：數字加減運算開始出現第一組數字於 HUD 上，停留 5 秒，中

間隔 5 秒後，再出現第二組數字，停留 5 秒，受測者須儘快答出加減運算之

二組數字並回答結果。此項係測驗資訊處理(Information Process)能力、短期記

憶(Short-term Memory)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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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字語意關聯性測試：文字語意關聯性測試圖片也出現在 HUD，停留 5 秒後

消失，受測者須判斷二個字是否同義，並回答「正確」或「錯誤」。二項測試

前均會以 Start 圖形提示。此項係測驗資訊處理(Information Process)能力、認知

能力(Recognize Ability)。 

 

五、問卷填寫： 

本實驗設計評量記錄表，記錄表共有三大項目，所有受測者於不同時段下填寫主

觀負荷量表。詳見附錄(D).評量記錄表。 

(1). 計量資料表，記錄血壓、心跳、耳溫、身高、體重、酒精劑量、反應正確數等資

料，共計 21 題，此部分由研究人員量測與記錄。 

(2). 背景資料表，共 12 題，實驗前填寫。 

(3). 主觀負荷評量表，在實驗前、飲酒後、實驗中場《針對第一路段的實驗狀況》、

實驗後《針對第二路段的實驗狀況》等四種時段下填寫，每狀況下各有 10 題。 

 

 

4.5 實驗設計 

本研究之酒精濃度控制以0.25 mg/l、 0.40 mg/l、 0.50 mg/l為範圍，實驗採用對抗

平衡法(counter-balanced)進行安排，以避免因實驗先後順序影響結果之正確性。各組受

測者須計量身高與體重，再依章節3.3酒精劑量計算：Watson (1989)公式計算所須飲酒

劑量，並於20分鐘內飲用適當之伏特加酒 (酒精濃度40%)，待15分鐘後開始進行實驗。 

 

本研究之駕駛模擬實驗為一2(高/低駕駛環境負荷) x 4(未飲酒，呼氣酒精含量達 

0.25 mg/l / 0.40 mg/l / 0.50 mg/l )之組內(Within-subject)設計。實驗設計所操作之自變數因

子配置情形如表4.3所示，其設置結構如表4.4；依變數為視/聽覺判定績效(Visual and 

Audio Detection Task Performance)、認知績效(Recognition Task Performance)、駕駛績效 

(Driving-related Performance)、生理反應(Physiology Response)、主觀負荷評量 (Subjective 

Workloa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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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自變數因子配置 

 組別 

 

 

 

受測者 
 

未飲酒組 

 

A 組 ( 0.25 mg/l )

 

B 組 ( 0.40 mg/l ) 

 

C 組 ( 0.50 mg/l )

1 

2 

3 

4 

路段一：高負荷 

路段二：低負荷 

路段一：低負荷

路段二：高負荷

路段一：高負荷 

路段二：低負荷 

路段一：低負荷

路段二：高負荷

5 

6 

7 

8 

路段一：低負荷 

路段二：高負荷 

路段一：高負荷

路段二：低負荷

路段一：低負荷 

路段二：高負荷 

路段一：高負荷

路段二：低負荷

 

 

表4.4 自變數因子設計結構表 

自變數因子 實驗屬性 類別 設置目的 

高負荷駕駛環境 

駕駛環境負荷情況 Within - Subject 

低負荷駕駛環境 

比較不同駕駛環境

負荷下之駕駛績效

與相關測試工作績

效之差異。 

未飲酒組 (0 mg/l) 

A組 (0.25 mg/l) 

B組 (0.40 mg/l) 
呼氣酒精含量值 Within- Subject 

C組 (0.50 mg/l) 

比較飲用酒精達不

同程度後，其駕駛

績效與相關測試工

作績效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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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實驗程序 

八位受測者須接受四次實驗，分別是未飲酒組、A 組(呼氣酒精含量達 0.25 mg/l)、

B 組(呼氣酒精含量達 0.40mg/l)、C 組(呼氣酒精含量達 0.60mg/l)三種情況，詳見實驗說

明書(附錄 C)，熟悉駕駛環境約五分鐘，同意參與實驗者則填寫實驗同意書(附錄 B)。 

 

受測者須計量其血壓、耳溫、身高、體重，以計算出個人所須酒精劑量值，計算

的同時受測者填寫背景資料(附錄 D)。本實驗使用酒精濃度為 40%的伏特加酒，每人

依公式得出酒精劑量後，須於二十分鐘內飲用其對應容量的伏特加酒 (必要時以酒測

儀進行確認)。待十五分鐘後，駕駛高/低負荷環境二段道路，每段約二十分鐘，並進

行相關測試工作，共計四十分鐘。駕駛第一路段與第二路段後均須填寫主觀負荷量表。 

 

實驗完成後，填寫收據領取酬勞。此外，因每人酒精代謝程度不一，故本實驗設

置休息室，並提供熱茶、柳澄汁，提供酒醉之受測者休息之用，且視狀況予以協助返

回家中。 

 

 

4. 7 資料收集 

本研究駕駛行為績效資料之收集分為客觀、主觀二部分，作為駕駛行為績效之評

量依據，使其符合實驗目的之要求。茲將評量指標說明如下： 

 

一、客觀評量 (Objective Measures)： 

(1). 全程以 STI 駕駛模擬器收集之駕駛工作績效，包括： 

A. 車速平均/變異偏移量 (feet/sec) ：記錄車輛行駛速度。 

B. 橫向位置變異偏移量 (feet) ：以道路中線為基準，向右為「＋」值；向左為

「－」值，記錄車輛與道路中線的距離。 

C. 縱向加速度變異偏移量 (feet/sec2) ：記錄行駛時的直線加速度。 

D. 橫向加速度變異偏移量 (feet/sec2) ：記錄行駛直線或彎道時的橫向加速度。 

E. 油門變異程度 (feet) ：記錄踩踏油門加速度之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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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方向盤角度變異程度 (degrees) ：方向盤中心線為 0 度，右偏轉時為「＋」值；

左偏轉時為「－」值。 

G. 煞車力道變異程度 (feet) ：記錄踩踏煞車加速度之距離。 

H. 發生事故種類與次數，如：撞到車、路邊、行人。 

I. 分割注意力工作之啟動左/右方向燈反應 (sec) 。 

 

(2). 生理測量資料： 

    A. 實驗前、飲酒後和實驗後三個時段，以電子式血壓計測量收縮壓 (mmHg) 、

舒張壓 (mmHg) ，並計算平均動脈壓 (mmHg) 。 

    B. 實驗前、飲酒後和實驗後三個時段，以電子式耳溫槍測量耳溫 (°C) 。 

C. 全程以生理回饋儀計測皮膚電位 (V/M) 。 

D. 全程以生理回饋儀計測心跳速率 (次) 。 

 

(3). 聽/視覺、數字運算/文字語意關聯性反應測試： 

A. 以碼錶收集「交通標誌距離判斷工作」、「數字加減運算」、「文字語意關

聯」之反應時間 (sec) 。 

B. 正確反應數 (個) ：「聲源辨位」、「數字加減運算」、「文字語意關聯」、「分割

注意力工作」之正確數與正確率。 

C. 錯誤反應數 (個) ：「數字加減運算」之錯誤數。 

D. 遺漏數 (個) ：數字加減運算第一圖片遺忘數、忽略 DA 數。 

 

二、主觀評量 (Subjective Measures)： 

(1). 背景資料表：實驗前填寫，記錄受測者基本資料、酒醉駕車經驗等歷史參考資料。 

內容請見附錄(D).評量記錄表第二部分。 

 

(2). 主觀負荷評量表：實驗前、飲酒後、第一駕駛路段後和第二駕駛路段後填寫，以    

    評估受測者之心理努力壓力 (Mental Effort Stress) 、視覺壓力 (Visual Stress) 、聽 

    覺壓力 (Audio Stress) 等方面負荷狀況，以「1」表示「無」；「2」表示「低」；「3」 

表示「中」；「4」表示「高」。內容請見附錄(D).評量記錄表第三部分。 



 

 65

4.8 資料分析 

所有資料以 SPSS 10.0 統計應用軟體和 EXCEL 2002 進行編碼與分析，採用敘述統

計分析及變異數分析等功能，因實驗樣本為相依樣本，故採用球面性假設(Sphericity)，

該假設原理指不同水準的同一組樣本，在依變項上的得分，兩兩配對相減所得的差的

變異數必須相等(同質)，也就是說，不同的受試者在不同水準間配對或重複測量，其

變動情形應具有一致性。事後比較採最小顯著差異法(LSD)，以 α< .05 為達到顯著差

異之判定標準，比較不同酒精濃度 0.25mg/l (A 組)、0.40mg/l (B 組)、0.50 mg/l (C 組)

和未飲酒組，在不同道路環境負荷(高/低)下之四組受測者對道路反應事件之駕駛能

力、資訊接收判斷能力和生/心理負荷情形等，並藉由分析之結果，進行深入討論，

以提出酒精對駕駛行為績效之影響結果，以下列出本研究探討分析目標： 

 

1. 受測者之背景資料，如：性別、年齡、喝酒頻率、酒駕經驗等與駕駛績效間關係。 

2. 四組受測者於不同駕駛負荷下，對於主觀壓力(視/聽覺、心理努力、行為控制力) 

之績效比較。 

3. 四組受測者於不同駕駛負荷下，對於反應測試題項和反應時間，如：距離判定、數

字加減運算、文字關聯判斷、分割注意力工作之績效比較。 

4. 四組受測者於不同駕駛負荷下，對於駕駛工作之績效比較。 

5. 四組受測者於不同駕駛負荷下，對於生理量測資料，如：收縮壓、舒張壓、平均動

脈壓、耳溫、皮膚電位差、心跳之績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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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結果 

5.1 受測者背景資料分析 

表5.1記錄受測者之基本資料與飲酒習慣、酒駕歷史資料等，藉以了解受測者背

景，以及印證相關酒駕之交通統計資料。問卷請見附錄(D).評量記錄表中之第一部份。 

 

表 5.1 背景資料分析結果 

題  項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男 6 75 

女 2 25 1. 性別 

總計 8 100 

20-24 歲 4 50 

25-30 歲 4 50 2. 年齡 

總計 8 100 

未滿一年 0 0 

1-3 年   5 62.5 

4-6 年   1 12.5 

7-9 年 2 25 

9 年以上 0 0 

3. 駕車年數 

總計 8 100 

從未喝過 0 0 

每週 1-2 次 2 25 

每二週 1-2 次 1 12.5 

每三週 1-2 次 3 37.5 

每個月 1-2 次 2 25 

4. 平時飲酒頻率 

總計 8 100 

半瓶 2 25 

1-2 瓶 5 62.5 

3-4 瓶 1 12.5 

5-6 瓶 0 0 

6 瓶以上 0 0 

5. 每次飲酒量 

總計 8 100 

是 8 100 

否 0 0 6. 認知判斷分析 

總計 8 100 

有 2 25 

無 6 75 7. 酒駕經驗 

總計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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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背景資料分析結果(續) 

題項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1-3 次   2 25 

4-6 次 0 0 

7-9 次 0 0 

10 次以上 0 0 

遺漏值 6 75 

8. 酒駕次數 

總計 8 100 

無 2 25 

1-3 次   0 0 

4-6 次 0 0 

7-9 次 0 0 

10 次以上 0 0 

遺漏值 6 75 

9. 酒駕事故 

總計 8 100 

夜間(20:00-24:00) 0 0 

凌晨(00:00-04:00) 2 25 

早晨(04:00-08:00) 0 0 

日間(08:00-12:00) 0 0 

午間(12:00-16:00) 0 0 

傍晚(16:00-20:00) 0 0 

遺漏值 6 75 

10. 酒駕時間 

總計 8 100 

是 0 0 

否 2 25 

遺漏值 6 75 
11. 酒駕受檢 

總計 8 100 

 

1. 性別：以領有有效駕駛執照、且身心狀況正常之雲科大同學為對象，徵求男性 6 

位；女性 2 位。 

 

2. 年齡：由各國交通統計資料顯示，酒駕者多為 20-30 歲之青壯年族群，故本實驗將 

受測者年齡限定為 20-30 歲之駕駛人，其中 20-24 歲者 4 位；25-30 歲者 4 位。 

 

3. 駕車年數：受測者駕車年數依序為 1-3 年者佔 62.5%，共 5 位；7-9 年者佔 25%，共 

2 位；4-6 年者佔 12.5%，共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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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時飲酒頻率：受測者平時飲酒習慣上，依序為每三週 1-2 次者佔 37.5%，共 3 位；

每週 1-2 次者佔 25%，共 2 位；每個月 1-2 次者佔 25%，共 2 位；每二週 1-2 次者

佔 12.5%，共 1 位。此數據顯示酒精之普遍性，反之，更突顯酒醉駕車發生頻率。 

 

5. 每次飲酒量：以世界衛生組織定義，一罐 300c.c.的台灣啤酒酒精含量約等同於一標

準單位，故本實驗採以一瓶鋁罐裝台灣啤酒為一標準測量單位，共計有 5 位受測

者(62.5%)，每次飲酒量為 1-2 瓶；有 2 位受測者(25%)，每次飲酒量為半瓶；有 1

位受測者(12.5%)，每次飲酒量為 3-4 瓶。 

 

6. 同意酒醉駕車是危險行為：所有受測者皆同意酒醉駕車是危險行為，佔 100%。 

 

7. 曾有過酒醉駕車經驗：曾有酒醉駕車經驗者為 2 位，佔 25%，且須續填以下 8-12

題。於第 6 題分析中，此 2 位受測者也同意「酒醉駕車是危險行為」觀念，但仍

發生高危險之酒醉駕車行為，認知與行為間仍有落差。 

 

8. 最近半年內酒醉駕車次數：2 位曾有酒駕經驗的受測者，在半年內有 1-3 次的酒駕

次數，佔 25%。 

   

9. 最近半年內酒醉駕車曾發生交通事故次數：2 位曾有過 1-3 次酒駕經驗的受測者， 

未因酒駕而發生交通事故，佔 25%。 

 

10. 曾酒醉駕車的時間多半為：2 位曾有過 1-3 次酒駕經驗的受測者，其酒駕時間均發

生在凌晨 00:00-04:00 間，與各國統計酒駕肇事時間相同，佔 25%。此也顯示酒駕

者多在晚間飯後甚至午夜玩樂過後，執意駕車返家。 

   

11. 曾接受過警方以酒精測定器或酒精吐氣含量測定試劑測量酒精含量：2 位曾有過

1-3 次酒駕經驗的受測者，均未遭警方攔檢受測，且也未因酒駕發生交通事故，

此易養成僥倖心態，而再次發生酒醉駕車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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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觀負荷量表分析 

    利用主觀負荷量表(見附錄 D.第三部分)記錄受測者於實驗前、飲酒後、駕駛高負

荷路段後、駕駛低負荷路段後的視覺壓力、聽覺壓力、心理努力、注意力、行為控制

能力等，以『無』、『低』、『中』、『高』四個等級，評估受測者在四種情況下(未飲酒

組、0.25 mg/l、0.40mg/l、0.50mg/l)之主觀負荷差異。 

 

一、相同道路負荷環境，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1.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 

    從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比較未飲酒組、0.25 mg/l、0.40mg/l、0.50mg/l 在主觀負荷上

之組內差異，表 5.2 列示所有事後考驗中達顯著水準(α< .05)的題項，「*」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表5.2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之平均主觀負荷差異 

題                  項 F(3,21) P 值 

未飲酒組(3.375) vs. C組(2.500) 

P= .006* 
1. 注意力是否集中? 3.980* 

A組(3.125) vs. C組(2.500) 

P= .049* 
5. 聽覺壓力負荷(如：聽力減

弱、幻聽)? 
2.673 

A組(1.500) vs. C組(2.125) 

P= .049* 
6. 可控制自己的行為舉止 

(如：表情、動作、談話)? 
4.000* 未飲酒組(3.625) vs. C組(2.625) 

P= .001* 
A組(3.250) vs. C組(2.375) 

P= .021* 
7. 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3.588 

B組(3.250) vs. C組(2.375) 

P= .006* 
未飲酒組(4.000) vs. B組(3.500) 

P= .033* 
8. 努力地完成各個實驗項目? 6.725* 

未飲酒組(4.000) vs. C組(3.500) 

P= .033* 
9. 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

煩躁? 
2.432 

A組(1.875) vs. C組(2.875) 

P= .018* 
10. 認為所執行的實驗項目，可

達成實驗要求? 
2.935 

未飲酒組(3.875) vs. C組(3.250) 

P=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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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高負荷駕駛環境下，當提高呼氣酒精含量值後，受測者認為注意力降低、

聽覺負荷增加、行為控制力減弱、疲勞挫折感增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知覺能力降低、

努力度降低，且當C組(0.50mg/l)認為成功執行任務的能力降低。 

 

2.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 

    從低負荷駕駛環境下，比較未飲酒組、0.25 mg/l、0.40mg/l、0.50mg/l在主觀負荷

上之組內差異，表5.3 列示所有事後考驗中達顯著水準的題項。 

 

表5.3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之平均主觀負荷差異 

題                  項 F(3,21) P 值 

未飲酒組(3.375) vs. B組(2.250) 

P= .015* 
未飲酒組(3.375) vs. C組(2.500) 

P= .021* 
A組(3.250) vs. B組(2.250) 

P= .007* 

1. 注意力是否集中? 8.704* 

A組(3.250) vs. C組(2.500) 

P= .003* 
未飲酒組(1.375) vs. B組(1.875) 

P= .033* 
未飲酒組(1.375) vs. C組(2.500) 

P= .007* 
A組(1.500) vs. C組(2.500) 

P= .007* 

5. 聽覺壓力負荷(如：聽力減 

弱、幻聽)? 
9.800* 

B組(1.875) vs. C組(2.500) 

P= .049* 
未飲酒組(3.750) vs. A組(3.125) 

P= .049* 
未飲酒組(3.750) vs. B組(3.125) 

P= .049* 
6. 可控制自己的行為舉止 

(如： 表情、動作、談話)? 
4.657* 

未飲酒組(3.750) vs. C組(2.625) 

P=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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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之平均主觀負荷差異(續) 

題                  項 F(3,21) P 值 

未飲酒組(3.125) vs. C組(2.500) 

P= .049* 
A組(3.375) vs. C組(2.500) 

P= .000* 
7. 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6.067* 

B組(3.000) vs. C組(2.500) 

P= .033* 
9. 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

煩躁? 
1.530 

A組(2.000) vs. C組(2.750) 

P= .048* 
未飲酒組(3.750) vs. C組(2.875) 

P= .041* 10. 認為所執行的實驗項目，可

達成實驗要求? 
4.655* 

A組(3.750) vs. C組(2.875) 

P= .041* 
 

小結：低負荷駕駛環境下，當提高呼氣酒精含量值後，受測者認為注意力降低、

聽覺負荷增加、行為控制力減弱、疲勞挫折感增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知覺能力降低、

成功執行任務的能力降低。 

 

二、相同呼氣酒精含量度，不同時段下 

    從相同呼氣酒精含量組中，比較實驗前、飲酒後(A/B/C組)和駕駛高/低負荷路段

後等四種時段，受測者之主觀負荷程度： 

1. 未飲酒狀態下 

 

表5.4 未飲酒狀態下之平均主觀負荷變化差異比較 

題                  項 F(3,21) P 值 

7. 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4.429* 實驗前(3.750) vs. 低負荷路段後

(3.125)，P= .011* 
9. 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

煩躁? 
3.769* 實驗前(1.500) vs. 高負荷路段後

(2.250)，P= .020* 
  

    小結：受測者對於駕駛低負荷路段時的突發狀況知覺能力明顯低於實驗前；對於

駕駛高負荷路段時的疲勞感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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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下 

 

表5.5 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下之平均主觀負荷變化差異比較 

題                  項 F(3,21) P 值 

實驗前(3.750) vs. 飲酒後(3.250) 

P= .033* 
實驗前(3.750) vs. 高負荷路段後

(3.125)，P= .011* 
6. 可控制自己的行為舉止 

(如：表情、動作、談話)? 
3.051 

實驗前(3.750) vs. 低負荷路段後

(3.125)，P= .049* 
 

小結：受測者在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下，於實驗前、飲酒後和駕駛高/低負荷路

段後等四種時段比較，其行為控制力漸低。 

 

3. 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下 

 

表5.6 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下之平均主觀負荷變化差異比較  

題                  項 F(3,21) P 值 

實驗前(3.250) vs. 飲酒後(2.375) 

P= .021* 
實驗前(3.250) vs. 高負荷路段後

(2.750)，P= .033* 
實驗前(3.250) vs. 低負荷路段後

(2.250)，P= .007* 

1. 注意力是否集中? 8.680* 

高負荷路段(2.750) vs. 低負荷路段

(2.250)，P= .033* 
實驗前(1.250) vs. 飲酒後(1.875) 

P= .011* 
實驗前(1.250) vs. 高負荷路段後

(2.000)，P= .020* 
3. 時間壓力負荷(如：來不及做

出反應)? 
7.519* 

實驗前(1.250) vs. 低負荷路段後

(2.125)，P= .006* 
實驗前(1.125) vs. 飲酒後(2.125) 

P= .018* 4. 視覺壓力負荷(如：痠、眨

眼、模糊)? 
4.889* 

實驗前(1.125) vs. 低負荷路段後

(2.375)，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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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下之平均主觀負荷變化差異比較(續) 

題                  項 F(3,21) P 值 

實驗前(1.000) vs. 飲酒後(1.625) 

P= .049* 5. 聽覺壓力負荷(如：聽力減

弱、幻聽)? 
3.980* 

實驗前(1.000) vs. 高負荷路段後

(1.750)，P= .048* 
實驗前(3.625) vs. 飲酒後(2.625) 

P= .001* 
實驗前(3.625) vs. 低負荷路段後

(3.000)，P= .049* 
7. 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7.933* 

飲酒後(3.625) vs. 高負荷路段後

(3.250)，P= .011* 
實驗前(1.375) vs. 飲酒後(2.375) 

P= .033* 
實驗前(1.375) vs. 高負荷路段後

(2.250)，P= .006* 
9. 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

煩躁? 
4.910* 

實驗前(1.375) vs. 低負荷路段後

(2.125)，P= .020* 
 

小結：受測者在四種時段下量測之壓力，有注意力降低、聽/視覺負荷增加、疲

勞挫折感增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知覺能力降低、時間壓力增加等負荷。 

 

4. 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 

 

表5.7 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之平均主觀負荷變化差異比較 

題                  項 F(3,21) P 值 

實驗前(3.625) vs. 飲酒後(2.750) 

P= .006* 
實驗前(3.625) vs. 高負荷路段後

(2.500)，P= .002* 
1. 注意力是否集中? 10.872* 

實驗前(3.625) vs. 低負荷路段後

(2.500)，P= .007* 
3. 時間壓力負荷(如：來不及做

出反應)? 
2.500 

飲酒後(1.750) vs. 低負荷路段後

(2.250)，P= .033* 
實驗前(1.375) vs. 高負荷路段後

(2.875)，P= .009* 4. 視覺壓力負荷(如：痠、眨眼、

模糊)? 

8.153* 
 實驗前(1.375) vs. 低負荷路段後

(2.875)，P=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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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之平均主觀負荷變化差異比較(續) 

題                  項 F(3,21) P 值 

實驗前(1.250) vs. 高負荷路段後

(2.125)，P= .021* 5. 聽覺壓力負荷(如：聽力減

弱、幻聽)? 
6.468* 

實驗前(1.250) vs. 低負荷路段後

(2.500)，P= .005* 
實驗前(4.000) vs. 飲酒後(3.000) 

P= .001* 
實驗前(4.000) vs. 高負荷路段後

(2.625)，P= .000* 
6. 可控制自己的行為舉止 

(如：表情、動作、談話)? 
12.064* 

實驗前(4.000) vs. 低負荷路段後

(2.625)，P= .001* 
實驗前(3.625) vs. 高負荷路段後

(2.375)，P= .002* 
實驗前(3.625) vs. 低負荷路段後

(2.500)，P= .007* 
飲酒後(3.250) vs. 高負荷路段後

(2.375)，P= .006* 

7. 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10.277* 

飲酒後(3.250) vs. 低負荷路段後

(2.500)，P= .020* 
實驗前(4.000) vs. 飲酒後(3.500) 

P= .033* 
實驗前(4.000) vs. 高負荷路段後

(3.500)，P= .033* 
8. 努力地完成各個實驗項目? 

7.000* 
 

實驗前(4.000) vs. 低負荷路段後

(3.500)，P= .033* 
實驗前(1.500) vs. 高負荷路段後

(2.875)，P= .008* 9. 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

煩躁? 
6.630* 

實驗前(1.500) vs. 低負荷路段後

(2.750)，P= .019* 
實驗前(3.875) vs. 飲酒後(3.125) 

P= .020* 
實驗前(3.875) vs. 高負荷路段後

(3.250)，P= .049* 
10. 認為所執行的實驗項目，可 

達成實驗要求? 
3.846* 

實驗前(3.875) vs. 低負荷路段後

(2.875)，P= .033* 
 

小結：受測者在呼氣酒精含量達 0.50mg/l時，於四種時段下量測之壓力，在各題

項間均有明顯差異。惟在『第2題.心情是否興奮?』無顯著差異，顯示受測者酒性良好，

心情無較大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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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反應測試結果分析 

此章節分為二小節，分析反應測試題項的正確率和反應時間的變異，以探討不同 

呼氣酒精濃度與不同駕駛環境對於交通標誌距離判定工作、數字加減運算、文字語意

關聯、道路左右方圖形變化和聲源辨位之反應關係。 

 

 

5.3.1 反應測試題項結果 

本章節為受測者在未飲酒組、A 組、B 組、C 組狀態下(表 5.8)，於高/低負荷駕駛

路段之反應正確數、正確率，並將數字加減運算的反應結果分為運算錯誤部分與遺忘

第一組數字圖片的數目，藉以更清楚表現該工作之反應情況。 

 

表 5.8 反應測試題項測試結果 

組                          別 

未飲酒組 A 組 B 組 C 組 

駕        駛       環       境 

        組別 

 

 

項目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聲 源 辨 位

正 確 數 目  
4 4 3.75 3.88 3.5 3.5 3.38 2.75 

正 確 率 ( % )  100 100 93.75 96.88 87.5 87.5 84.38 68.75 

數 字 運 算

正 確 數 目  
4 3.75 3.63 3.5 3.25 2.88 3.38 3 

正 確 率 ( % )  100 93.75 90.63 87.5 81.25 71.88 84.38 75 

數 字 運 算  

錯 誤 數 目  
0 .25 .13 0 .38 .38 .13 .38 

數 字 運 算

第 一 圖 片

遺 忘 數 目  

0 0 .25 .5 .38 .75 .5 .63 

文 字 關 聯

正 確 數 目  
3.75 4 3.63 3.88 3.63 3.63 3.25 3.25 

正 確 率 ( % )  93.75 100 90.63 96.88 90.63 90.63 81.25 81.25 

忽 略 DA  

數   目  
.25 .13 .38 .25 1 .5 1.38 .88 

正 確 率 ( % )  93.75 96.88 90.63 93.75 75 87.5 65.63 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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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顯示未飲酒狀態下正確率均為 100%，但隨著呼氣酒精濃度增加，聲源辨位 

正確率則降低，從未飲酒組至 C 組，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正確率約降低 16%；低負荷

駕駛環境下約降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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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聲源辨位之正確率比較圖 

 

 

    圖 5.2 指出未飲酒組於高負荷下的數字加減運算正確率為 100%，且隨著愈高的 

呼氣酒精含量度，則正確率降低，從未飲酒組至 C 組，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正確率約

降低 19%；低負荷駕駛環境下約降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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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數字加減運算之正確率比較圖 

 

 



 

 77

圖 5.3 指出未飲酒組於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中，對於數字加減運算的第一組圖片均

無任何遺忘數發生，數字加減運算的平均遺忘數則隨著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則遺

忘數呈現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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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數字加減運算第一圖片組平均遺忘數比較圖 

 

 

圖 5.4 受測者於低負荷駕駛環境下，其文字語意關聯判定正確率為 100%，且愈高

的呼氣酒精含量度，也將造成文字語意關聯判定的正確率呈現下降趨勢，從未飲酒組

至 C 組，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正確率約降低 13%；低負荷駕駛環境下約降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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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文字語意關聯判定之正確率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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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表示出分割注意力工作因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造成正確辨別與反應左

右方向燈的正確率降低，從未飲酒組至 C 組，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正確率約降低 29%；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約降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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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分割注意力工作之正確率比較圖 

 

因此，受測者對於測試題項正確反應率，隨著呼氣酒精濃度提升，正確率均有下

降趨勢，另關於四項測試之反應時間分析，請見 5.3.2 章節。 

 

 

5.3.2 反應時間比較分析 

以碼錶記錄之反應時間共計有三項工作：交通標誌距離判定工作、數字加減運算

和文字語意關聯反應時間，以及駕駛模擬器記錄之對道路左右方圖形變化(分割注意

力工作)的反應時間，表5.9 記錄四項工作於各情況下之平均反應時間和標準差值。 

 

表5.9 反應時間(sec)之統計資料 

組  別 駕駛環境 反應時間種類 平均數 標準差 

距離判定 5.6503 .7452 

數字加減運算 12.2203 .4662 

文字語意關聯 2.0531 .3576 
未飲酒組 高 

分割注意力 4.3975 .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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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反應時間(sec)之統計資料(續) 

組  別 駕駛環境 反應時間種類 平均數 標準差 

距離判定 5.3416 .5963 

數字加減運算 12.1253 .7105 

文字語意關聯 1.9575 .3045 
未飲酒組 低 

分割注意力 3.8775 .3204 

距離判定 5.6506 .4538 

數字加減運算 12.4481 .4739 

文字語意關聯 1.9147 .1679 
高 

分割注意力 5.1775 .2321 

距離判定 5.6072 .6043 

數字加減運算 12.1663 .6973 

文字語意關聯 1.8819 .3052 

A組 (0.25 mg/l) 

低 

分割注意力 4.8713 .3914 

距離判定 6.4250 .4163 

數字加減運算 13.2072 .7715 

文字語意關聯 2.2950 .2520 
高 

分割注意力 6.4075 .5690 

距離判定 5.9494 .8071 

數字加減運算 13.3222 .7425 

文字語意關聯 2.3450 .3845 

B組 (0.40 mg/l) 

低 

分割注意力 6.1013 .4895 

距離判定 6.4728 .7194 

數字加減運算 13.6841 .7821 

文字語意關聯 2.8128 .3653 
高 

分割注意力 7.1100 .7399 

距離判定 6.2094 .5655 

數字加減運算 13.1881 .4089 

文字語意關聯 2.7163 .2802 

C組 (0.50 mg/l) 

低 

分割注意力 6.8263 .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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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定交通標誌距離工作之反應時間 

 

採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並進行各因子主效果之討論，平均值與標準差資料請見

表5.9。依分析結果發現，相依樣本的球形檢定未違反，Mauchli＇s W 係數為 .307 

(χ
2=6.749，P=.246)及 .670 (χ2=2.292，P=.810)。交互效果不顯著，F(3,21)=.699；不同

呼氣酒精含量度下有顯著差異，F(3,21)=11.883；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也有顯著差異，

F(1,7)=7.209。因此，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二變項間的關係： 

 

1. 相同道路負荷環境，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Mauchli＇s W 係數為 .561 (χ
2=3.306，P=.657) ；低負荷

駕駛環境下，Mauchli＇s W 係數為 .482 (χ2=4.176，P=.530)，皆未違反球形檢定。不

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之組別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表示受測者於高負荷駕駛環境下，

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將造成交通標誌距離判定的反應時間增加 (圖5.6)，即受測者

對於視覺深度的能力變弱，須比正常狀態時接近交通標誌，而超過判別距離5秒的時

間。表5.10 列示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四組樣本之變異數分析與事後考驗結果。 

 

表5.10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判定交通標誌距離工作平均反應時間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3,21) P 值 

未飲酒組(5.6503) vs. B組(6.4250)，P= .030* 

未飲酒組(5.6503) vs. C組(6.4728)，P= .019* 

A組(5.6506) vs. B組(6.4250)，P= .019*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 5.636* 

A組(5.6506) vs. C組(6.4728)，P= .044* 

未飲酒組(5.3416) vs. B組(5.9494)，P= .013* 

未飲酒組(5.3416) vs. C組(6.2094)，P= .000*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 10.584* 

A組(5.6072) vs. C組(6.2094)，P= .004*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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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判定交通標誌距離平均反應時間比較圖 

 

2. 相同呼氣酒精含量度，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與0.50mg/l下，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其反應時間有明顯

差異(表5.11)；且高負荷與低負荷駕駛環境之反應時間達顯著水準，高負荷環境下之

反應時間明顯高於低負荷環境下之反應時間(圖5.7)。 

 

表5.11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判定交通標誌距離工作平均反應時間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1,7) P 值 

未飲酒組 1.452 P= .267 

A組：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下 .030 P= .867 

B組：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下 5.583* 
高負荷(6.4250) vs.低負荷(5.9494) 

P= .050* 

C組：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 7.781* 
高負荷(6.4728) vs.低負荷(6.2094) 

P= .027*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 組 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sign：標誌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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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判定交通標誌距離平均反應時間比較圖 

 

 

二、數字加減運算工作之反應時間 

 

採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並進行各因子主效果之討論，平均值與標準差資料請見

表5.9。依分析結果發現，相依樣本的球形檢定未違反，Mauchli＇s W 係數為 .443 

(χ2=4.664，P=.464)及 .441 (χ2=4.686，P=.461)。交互效果不顯著，F(3,21)=1.038；不

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有顯著差異，F(3,21)=13.096；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無顯著差異，

F(1,7)=3.257。因此，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呼氣酒精含量度變項間的關係： 

 

1. 相同道路負荷環境，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樣本未違反球形檢定，Mauchli＇s W 係數為 .263 

(χ2=7.648，P=.182)；在低負荷駕駛環境下，樣本也未違反球形檢定，Mauchli＇s W 係

數為 .596 (χ2=2.965，P=.709)。在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之組別

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表5.12)，且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使得數字運算反應時間

增加 (圖5.8)。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 組 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sign：標誌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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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數字加減運算工作平均反應時間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3,21) P 值 

未飲酒組(12.2203) vs. B組(13.2072)，P= .015* 

未飲酒組(12.2203) vs. C組(13.6841)，P= .001*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

 
9.604* 

A組(12.4481) vs. C組(13.6841)，P= .010* 

未飲酒組(12.1253) vs. B組(13.3222)，P= .002* 

未飲酒組(12.1253) vs. C組(13.1881)，P= .004* 

A組(12.1663) vs. B組(13.3222)，P= .018*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 8.433* 

A組(12.1633) vs. C組(13.1881)，P= .007*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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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數字加減運算平均反應時間比較圖 

 

三、文字語意關聯工作之反應時間 

 

採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並進行各因子主效果之討論，平均值與標準差資料請見

表5.9。依分析結果發現，相依樣本的球形檢定未違反，Mauchli＇s W 係數為 .157 

(χ2=10.608，P=.063)及 .681 (χ2=2.200，P=.823)。交互效果不顯著，F(3,21)= .330；不

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有顯著差異，F(3,21)=19.221；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無顯著差異，

F(1,7)=1.633。因此，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呼氣酒精含量度變項間的關係：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 組 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math：數字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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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同道路負荷環境，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樣本未違反球形檢定，Mauchli＇s W 係數為 .697 (χ
2=2.066，

P=.842)；低負荷駕駛環境下，樣本也未違反球形檢定，Mauchli＇s W 係數為 .513 

(χ
2=3.815，P=.581)。在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之組別平均數差

異達顯著水準，顯見受測者於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將造成

文字語意關聯反應時間增加 (圖5.9)。 

 

表5.13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文字語意關聯工作平均反應時間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3,21) P 值 

未飲酒組(2.0523) vs. C組(2.8128)，P= .001* 

A組(1.9147) vs. B組(2.2950)，P= .025* 

A組(1.9147) vs. C組(2.8128)，P= .001*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 16.621* 

B組(2.2950) vs. C組(2.8128)，P= .002* 

未飲酒組(1.9575) vs. C組(2.7163)，P= .003* 

A組(1.8819) vs. B組(2.3450)，P= .037* 

A組(1.8819) vs. C組(2.7163)，P= .003*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 10.908* 

B組(2.3450) vs. C組(2.7163)，P= .013*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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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文字語意關聯判定平均反應時間比較圖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 組 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word：字意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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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割注意力工作之反應時間 

 

採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並進行各因子主效果之討論，平均值與標準差資料請見

表5.9。依分析結果發現，相依樣本的球形檢定未違反，Mauchli＇s W 係數

為.261(χ
2=7.689，P=.180)及 .269 (χ2=7.507，P=.191)。交互效果不顯著，F(3,21)= .692；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有顯著差異，F(3,21)=46.138；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也有顯著差

異，F(1,7)=27.259。因此，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二變項間的關係： 

 

1. 相同道路負荷環境，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樣本未違反球形檢定，Mauchli＇s W 係數為 .248 (χ
2=7.983，

P=.162)；低負荷駕駛環境下，樣本也未違反球形檢定，Mauchli＇s W 係數為 .375 

(χ
2=5.609，P=.352)。在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之組別平均數差

異達顯著水準，且不同的呼氣酒精含量組分割注意力工作反應時間均達顯著水準(表

5.14)。惟在低負荷駕駛環境下，B組與C組(P=.063)相比不顯著，但從平均數觀察反應

時間C組 (6.8263秒) 是高於B組 (6.1013秒)，因此受測者於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愈

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會造成分割注意力工作反應時間增加(圖5.10)。 

表5.14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分割注意力工作平均反應時間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3,21) P 值 

未飲酒組(4.3975) vs. A組(5.1775)，P= .001* 

未飲酒組(4.3975) vs. B組(6.4075)，P= .000* 

未飲酒組(4.3975) vs. C組(7.1100)，P= .000* 

A組(5.1775) vs. B組(6.4075)，P= .000* 

A組(5.1775) vs. C組(7.1100)，P= .000*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 44.093* 

B組(6.4075) vs. C組(7.1100)，P= .039* 

未飲酒組(3.8775) vs. A組(4.8713)，P= .001* 

未飲酒組(3.8775) vs. B組(6.1013)，P= .000* 

未飲酒組(3.8775) vs. C組(6.8263)，P= .000* 

A組(4.8713) vs. B組(6.1013)，P= .002*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 38.537* 

A組(4.8713) vs. C組(6.8263)，P= .001*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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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分割注意力工作平均反應時間比較圖 

 

 

2. 相同呼氣酒精含量度，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未飲酒狀態下和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下，高負荷與低負荷駕駛環境之反應時間

達顯著水準，且高負荷環境下之反應時間明顯高於低負荷環境下之反應時間(表

5.15)。但於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和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則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下，其反應時間無明顯差異(表5.15)；若從平均值觀察，高負荷之反應時間還是高於

低負荷下之反應時間(圖5.11)。 

 

表5.15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分割注意力工作平均反應時間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1,7) P 值 

未飲酒組 17.806* 高負荷(4.3975) vs.低負荷(3.8775) 

P= .004* 

A組：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下 4.175 P= .080 

B組：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下 19.746* 高負荷(6.4075) vs.低負荷(6.1013) 

P= .003* 

C組：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 2.728 P= .143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 組 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DA：分割注意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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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分割注意力工作平均反應時間比較圖 

 

 

 

5.4 駕駛工作績效分析 

    本章節係針對受測者駕馭車輛的工作，分析從駕駛模擬器所收集的各項駕駛資

料：完成駕駛時間、參數值分析與參數值之次數分析等，以全路段、前路段(高負荷

時為前半部之 61000 英呎；低負荷時為前半部之 45000 英呎)、後路段(高負荷時為後

半部之 61000 英呎；低負荷時為後半部之 45000 英呎)三種路段來分析，以探討酒精

對於駕駛工作之影響情況。 

 

5.4.1 駕駛時間分析 

    受測者被限定於高負荷駕駛環境下，以 100 km/hr (= 91.1577 ft/sec)行進，總路程

122000 英呎；於低負荷駕駛環境下，以 70 km/hr (= 63.8104 ft/sec)行進，總路程 90000

英呎。在相同限制下，比較受測者完成駕駛各路段的時間差異(表 5.16)。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 組 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DA：分割注意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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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6 駕駛時間(sec)之統計資料   

組    別 駕駛環境 平均值 標準差 

高 1329.0238 44.9972 
未飲酒組 

低 1355.3338 56.7031 

高 1339.5588 38.8943 
A組 (0.25mg/l) 

低 1354.8275 33.7584 

高 1295.7675 48.9538 
B組 (0.40mg/l) 

低 1369.1438 53.9350 

高 1339.2338 47.6967 
C組 (0.50mg/l) 

低 1377.6163 63.7264 

 

 

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F(3,21)=1.944，在A組與B組(P=.041)，B組與C組相比(P=.026)

達顯著水準(圖5.12)，其因可推論為在呼氣酒精含量達0.40 mg/l這組，因受測者是第一

次強烈感受酒精作用，雖已規定須保持時速100公里行進，但仍無法避免超速行為發

生。低負荷駕駛環境下四組之駕駛時間，則無任何顯著差異，但從平均值觀察，隨著

呼氣酒精含量提高，其駕駛時間增加，其因可從實驗中觀察得知，在低負荷駕駛環境

下受測者易造成疲勞與睡意，故對於車速之保持較無法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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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平均駕駛時間(sec)比較圖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 組 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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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駕駛參數值結果分析  

本章節將分析駕駛績效之參數值，如：直線加速度(ft/sec2)、橫向加速度(ft/sec2)、

車速(ft/sec)、橫向位置(ft) 方向盤轉向角度(Degrees)等，並將實驗路段分割為全路段、

前路段、後路段，以比較不同酒精程度下和不同駕駛負荷路段下之車輛駕駛變化差

異。下表 5.17 整理五項駕駛績效參數的統計資料。 

 

 

表 5.17 全路段下之駕駛參數值之統計資料 

組  別 駕駛環境 駕駛參數值類別 平均數 變異數 

直線加速度 5.0450E-02 1.5820E-04 

橫向加速度 .3240 3.4470E-03 

車速 92.5933 10.2900 

橫向位置 6.3245 .3090 

高 

方向盤轉向角度 .7964 6.4440E-02 

直線加速度 2.5128E-02 1.7910E-06 

橫向加速度 4.3923E-03 1.1030E-05 

車速 66.7535 8.6370 

橫向位置 6.5444 .2610 

未飲酒組 

低 

方向盤轉向角度 .3786 9.7240E-04 

直線加速度 3.8418E-02 5.9740E-05 

橫向加速度 .2821 1.2260E-03 

車速 92.5746 2.5630 

橫向位置 6.3100 .2070 

高 

方向盤轉向角度 .8895 1.5070E-03 

直線加速度 3.0070E-02 1.3550E-04 

橫向加速度 1.8582E-03 9.8290E-05 

車速 66.7951 3.1750 

橫向位置 6.5596 .3140 

A組 

(0.25 mg/l) 

低 

方向盤轉向角度 .4054 2.2670E-03 

註：1 feet/sec= 1.097 k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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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全路段下之駕駛參數值之統計資料(續) 

組  別 駕駛環境 駕駛參數值類別 平均數 變異數 

直線加速度 6.2468E-02 2.5620E-03 

橫向加速度 .3297 3.0600E-03 

車速 95.1335 17.3350 

橫向位置 6.4422 .4050 

高 

方向盤轉向角度 .9246 6.6100E-03 

直線加速度 3.7240E-02 1.1300E-03 

橫向加速度 4.7103E-03 2.3820E-05 

車速 66.3687 7.9750 

橫向位置 6.4796 .3690 

B組 

(0.40 mg/l) 

低 

方向盤轉向角度 .4098 2.1010E-03 

直線加速度 8.6786E-02 3.0680E-03 

橫向加速度 .3336 3.3850E-03 

車速 93.5793 4.3750 

橫向位置 6.3787 .3360 

高 

方向盤轉向角度 1.0799 6.6590E-02 

直線加速度 6.0131E-02 8.5340E-03 

橫向加速度 5.4236E-03 3.4920E-04 

車速 66.8082 9.0510 

橫向位置 6.6438 .5690 

C組 

(0.50 mg/l) 

 

低 

方向盤轉向角度 .5243 2.5620E-02 

註：1 feet/sec= 1.097 km/hr 

 

一、直線加速度 (Longitudinal Acceleration) 

 

以直線加速度平均值和變異數進行分析：全路段、前路段與後路段之變異數分析

交互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全路段與前路段分析發現：直線加速度因高/低負荷駕駛

環境和漸高的呼氣酒精濃度值，均有明顯差異，即低負荷路段之直線加速度值低於高

負荷，低的呼氣酒精濃度組優於高的呼氣酒精濃度組，惟在B組的直線加速度變異卻

下降；且後路段直線加速度值低於前路段，但在C組後路段的直線加速度卻高於前路

段 (圖5.13-14)。後路段之直線加速度分析方面，無法比較出呼氣酒精濃度值與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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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駕駛環境下之差異情況(表5.18-19)。 

 

表 5.18 平均直線加速度(ft/sec
2)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1.804 
─ ─ 

未飲酒組 

F(1,7)=28.003* 

高負荷(.0505) vs.低負荷(.0251) 

P= .001* 

A 組 

F(1,7)=3.840 
P= .091 

B 組 

F(1,7)=15.095* 

高負荷(.0625) vs.低負荷(.0372) 

P= .006*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6.704* 

C 組 

F(1,7)= .857 
P= .386 

未飲酒組(.0768) vs. C組(.1045) 

P= .024*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2.903 A組(.0789) vs. C組(.1045) 

P= .041*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3.591*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 .622 
─ 

未飲酒組 

F(1,7)=197.186* 

高負荷(.0768) vs.低負荷(.0491) 

P= .000* 

A 組 

F(1,7)=39.138* 

高負荷(.0789) vs.低負荷(.0508) 

P= .000* 

B 組 

F(1,7)=12.440* 

高負荷(.0939) vs.低負荷(.0514) 

P= .010*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81.185* 

C 組 

F(1,7)=25.714* 

高負荷(.1045) vs.低負荷(.0532) 

P= .001*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1.197 
─ ─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066 
─ ─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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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平均直線加速度(ft/sec2)比較圖 

 

表 5.19 直線加速度變異(ft/sec
2)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1.393 
─ ─ 

未飲酒組 

F(1,7)=7.351* 

高負荷(1.1119) vs.低負荷(0.5037) 

P=.030* 

A 組 

F(1,7)=3.563 
P=.101 

B 組 

F(1,7)=4.558 
P=.070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6.666* 

C 組 

F(1,7)=4.396 
P=.074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0.094 ─ ─ 

未飲酒組 

F(1,7)=11.899* 

高負荷(1.0960) vs.低負荷(.5650) 

P=.011* 

A 組 

F(1,7)=6.071* 

高負荷(1.0843) vs.低負荷(.4321) 

P=.043* 

B 組 

F(1,7)=3.951 
P=.087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8.656* 

C 組 

F(1,7)=4.273 
P=.078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LA：直線加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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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直線加速度變異(ft/sec2)之變異數分析(續)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2.070 
─ ─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4.758 
─ ─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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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直線加速度變異(ft/sec2)比較圖 

 

二、橫向加速度 (Lateral Acceleration) 

 

以橫向加速度平均值和變異數進行分析：平均橫向加速度全路段、前路段與後路

段之變異數分析交互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橫向加速度變異全路段(F=4.321*)、前路

段(F=3.978*)之變異數分析交互效果達顯著水準。四組之高/低負荷駕駛環境對其平均

橫向加速度與橫向加速度變異有明顯差異，即低負荷之橫向加速度值低於高負荷路

段，且前路段橫向加速度值低於後路段 (圖5.15-16)。但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則對平均

橫向加速度無顯著影響(表5.20)；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則對橫向加速度變異之高負荷

下有顯著影響，即橫向加速度變異增加；在前路段低負荷下，增加酒精值則橫向加速

度變異明顯升高(表5.21)。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LA：直線加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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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 平均橫向加速度(ft/sec
2)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1.899 
─ ─ 

未飲酒組 

F(1,7)=243.747* 

高負荷(.3240) vs.低負荷(.0044) 

P= .000* 

A 組 

F(1,7)=455.757* 

高負荷(.2821) vs.低負荷(.0019) 

P= .000* 

B 組 

F(1,7)=260.700* 

高負荷(.3297) vs.低負荷(.0047) 

P= .000*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769.518* 

C 組 

F(1,7)=290.844* 

高負荷(.3336) vs.低負荷(.0054) 

P= .000*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1.342 
─ ─ 

未飲酒組 

F(1,7)=51.399* 

高負荷(.1078) vs.低負荷(-.0041) 

P= .000* 

A 組 

F(1,7)=95.499* 

高負荷(.0901) vs.低負荷(.0018) 

P= .000* 

B 組 

F(1,7)=22.348* 

高負荷(.0881) vs.低負荷(-.0028) 

P= .002*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99.365* 

C 組 

F(1,7)=36.045* 

高負荷(.1348) vs.低負荷(.0009) 

P= .001*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2.440 
─ ─ 

未飲酒組 

F(1,7)=203.015* 

高負荷(.5410) vs.低負荷(.0111) 

P= .000* 

A 組 

F(1,7)=247.055* 

高負荷(.4753) vs.低負荷(-.0051) 

P= .000* 

B 組 

F(1,7)=319.955* 

高負荷(.5793) vs.低負荷(.0120) 

P= .000*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593.394* 

C 組 

F(1,7)=207.581* 

高負荷(.5325) vs.低負荷(.0117) 

P= .000*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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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平均橫向加速度(ft/sec2)比較圖 

 

表 5.21 橫向加速度變異(ft/sec2)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5.083* 

A組(9.4422) vs. C組(16.3406) 

P=.035*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5.149*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2.868 
─ 

未飲酒組 

F(1,7)=208.519* 

高負荷(10.0678) vs.低負荷(.8363)

P=.000* 

A 組 

F(1,7)=226.156* 

高負荷(9.4422) vs.低負荷(.9233) 

P=.000* 

B 組 

F(1,7)=132.800* 

高負荷(10.5973) vs.低負荷(1.1304)

P=.000*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195.509* 

C 組 

F(1,7)=39.270* 

高負荷(16.3406) vs.低負荷(2.4357)

P=.000*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5.184* 

A組(7.5990) vs. C組(13.1778) 

P=.046* 

未飲酒組(.7359) vs. C組(1.6264) 

P=.031* 

A組(.8153) vs. C組(1.6264) 

P=.031* 

前路段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6.263*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7.390* 

B組(.8005) vs. C組(1.6264) 

P=.016*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CA：橫向加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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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橫向加速度變異(ft/sec2)之變異數分析(續)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未飲酒組 

F(1,7)=220.598* 

高負荷(7.6571) vs.低負荷(.7359) 

P=.000* 

A 組 

F(1,7)=139.686* 

高負荷(7.5990) vs.低負荷(.8153) 

P=.000* 

B 組 

F(1,7)=82.392* 

高負荷(8.6123) vs.低負荷(.8005) 

P=.000*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121.947* 

C 組 

F(1,7)=28.232* 

高負荷(13.1778)vs.低負荷(1.6264)

P=.001*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2.485 
─ ─ 

未飲酒組 

F(1,7)=106.994* 

高負荷(12.3945) vs.低負荷(.9372)

P=.000* 

A 組 

F(1,7)=308.853* 

高負荷(11.2237)vs.低負荷(1.0875)

P=.000* 

B 組 

F(1,7)=118.195* 

高負荷(12.5345)vs.低負荷(1.4556)

P=.000*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210.882* 

C 組 

F(1,7)=26.842* 

高負荷(19.2112)vs.低負荷(3.2510)

P=.001*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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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橫向加速度變異(ft/sec2)比較圖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CA：橫向加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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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車速 (Longitudinal Velocity) 

     

研究發現：呼氣酒精含量增高，則超速情況明顯(表 5.22)，即高/低負荷駕駛環境

下，其平均車速均超出限制 91.1577 ft/sec(=100 km/hr) 與 63.8104 ft/sec (=70 km/hr )，圖

5.17。 

表 5.22 平均車速(ft/sec)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F 值 P 值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1.825 
─ 

全路段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 .152 
─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2.043 

未飲酒組(91.2905) vs. C組(93.4539) 

P= .027* 

未飲酒組(66.6663) vs. B組(64.9936) 

P= .000* 
前路段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3.072* 未飲酒組(66.6663) vs. C組(65.5175) 

P= .017*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1.567 

A組(92.8849) vs. B組(96.8666) 

P= .046* 
後路段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 .336 
─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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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平均車速(ft/sec)比較圖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Speed：車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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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橫向位置 (Lateral Lane Position) 

 

以橫向位置平均值和變異數進行分析：平均橫向位置與橫向位置變異的全路段、 

前路段與後路段之變異數分析交互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前路段之平均橫向位置值低

於後路段，由於路段設計上，高負荷道路寬度 12 英呎，低負荷道路寬度為 13.3 英呎，

故低負荷駕駛環境績效上，其數值較高負荷高，但在後路段之平均橫向位置，卻未因

道路寬度不同之故而有較大差異(表 5.23，圖 5.18)。在 B、C 組時，高負荷下前/後路

段橫向位置變異大，後路段橫向位置變異大於前路段(表 5.24，圖 5.19)，顯見酒精影

響受測者保持穩定操控車輛的能力。此外，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受測者駕駛車輛會

偏向道路邊線(平均橫向位置皆大於 6 英呎)；在低負荷駕駛環境下，受測者駕駛車輛

會偏向道路中線(平均橫向位置皆小於 6.65 英呎)。 

 

表 5.23 平均橫向位置(ft)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065 
─ ─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3.513 
─ ─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016 ─ ─ 

未飲酒組 

F(1,7)=4.075 
P= .083 

A 組 

F(1,7)=4.293 
P= .077 

B 組 

F(1,7)=1.929 
P= .207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9.210* 

C 組 

F(1,7)=9.313* 

高負荷(6.1739) vs.低負荷(6.5834)

P= .019*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367 
─ ─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137 
─ ─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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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平均橫向位置(ft)比較圖 

 

表 5.24 橫向位置變異(ft)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1.213 
─ ─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1.396 
─ ─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1.516 
─ ─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010 
─ ─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1.290 
─ ─ 

未飲酒組 

F(1,7)= 17.735*

高負荷(2.2128) vs.低負荷(1.6181) 

P=.004* 

A 組 

F(1,7)= 6.404* 

高負荷(2.0691) vs.低負荷(1.5396) 

P=.039*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6.881* B 組 

F(1,7)= .644 
P=.449 

後路段 

 
C 組 

F(1,7)= .538 
P=.487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Place：橫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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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橫向位置變異(ft)比較圖 

 

五、方向盤轉向角度 (Steering Wheel Angle) 

 

    方向盤轉角常用於評估駕駛人注意力情況和車輛控制能力。衡量基準角度以方向

盤的中心線為基準線，右轉為「＋」值，左轉為「－」值。以轉向角度平均值和變異

數進行分析：平均轉向角度與轉向角度變異方面，全路段、前路段與後路段之變異數

分析交互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由圖 5.20-21 發現，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前路段之

方向盤轉向角度少於後路段，且隨著呼氣酒精濃度增加，其方向盤轉向角度也增加，

代表受測者對於方向盤的操控能力有所改變。在低負荷駕駛環境下，不同呼氣酒精含

量度之組別差異達顯著水準，酒精確實增加受測者的駕駛負荷，並影響方向盤的操控

能力。全路段、前路段與後路段之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四組皆達顯著水準，表示不

同道路負荷環境下，其方向盤轉向角度在高負荷駕駛環境時角度變異較大 (表

5.25-26)。 

 

另外，可回顧平均橫向加速度分析結果，於高負荷駕駛環境時，橫向加速度較快，

因此導致方向盤旋轉之平均角度較大，低負荷駕駛環境則反之。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P：橫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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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平均方向盤轉向角度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 2.783 
─ 

未飲酒組(.3786) vs.C組(.5234) 

P= .048*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4.130*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 5.236* A組(.4054) vs. C組(.5234) 

P= .046* 

未飲酒組 

F(1,7)= 18.167* 

高負荷(.7964) vs.低負荷(.3786) 

P= .004* 

A 組 

F(1,7)= 6215.679*

高負荷(.8895) vs.低負荷(.4054) 

P= .000* 

B 組 

F(1,7)= 325.406* 

高負荷(.9246) vs.低負荷(.4098) 

P= .000*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622.068* 

C 組 

F(1,7)= 149.754* 

高負荷(1.0799) vs.低負荷(.5243)

P= .000*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 2.168 
─ 

未飲酒組(.3400) vs.C組(.4791) 

P= .015* 

A組(.3828) vs. C組(.4791) 

P= .032*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3.737*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 6.934* 

B組(.3739) vs. C組(.4791) 

P= .035* 

未飲酒組

F(1,7)=11.645* 

高負荷(.6391) vs.低負荷(.3400) 

P= .011* 

A 組 

F(1,7)=711.823* 

高負荷(.7159) vs.低負荷(.3828) 

P= .000* 

B 組 

F(1,7)=149.008* 

高負荷(.7850) vs.低負荷(.3739) 

P= .000*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288.010* 

C 組 

F(1,7)=37.227* 

高負荷(.8757) vs.低負荷(.4791) 

P= .000*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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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平均方向盤轉向角度之變異數分析(續)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2.919 
─ ─ 

未飲酒組 

F(1,7)= 23.857* 

高負荷(.9541) vs.低負荷(.4172) 

P= .022* 

A 組 

F(1,7)= 2911.998*

高負荷(1.0643) vs.低負荷(.4348)

P= .000* 

B 組 

F(1,7)= 348.985* 

高負荷(1.0691) vs.低負荷(.4452)

P= .000*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398.418* 

C 組 

F(1,7)= 73.439* 

高負荷(1.2768) vs.低負荷(.5696)

P= .000*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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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平均方向盤轉向角度(度)比較圖 

 

表 5.26 方向盤轉向角度變異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3.639* 
─ 

全路段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4.211*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3.922* 

未飲酒組(.8592) vs. B組(1.0686) 

P=.042*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Wheel：轉向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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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方向盤轉向角度變異之變異數分析(續)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未飲酒組 

F(1,7)=123.037* 

高負荷(2.6902) vs.低負荷(.8592) 

P=.000* 

A 組 

F(1,7)=822.231* 

高負荷(2.4251) vs.低負荷(.9344) 

P=.000* 

B 組 

F(1,7)=173.260* 

高負荷(2.4873) vs.低負荷(1.0686)

P=.000*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130.834* 

C 組 

F(1,7)=11.248* 

高負荷(4.3994) vs.低負荷(2.4109)

P=.012*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3.563* 
─ 

未飲酒組(.7868) vs. C組(1.9704) 

P=.026* 

A組(.9159) vs. C組(1.9704) 

P=.038*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5.295*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7.277* 

B組(.9683) vs. C組(1.9704) 

P=.021* 

未飲酒組 

F(1,7)=118.189* 

高負荷(2.2699) vs.低負荷(.7868) 

P=.000* 

A 組 

F(1,7)=225.939* 

高負荷(2.0665) vs.低負荷(.9159) 

P=.000* 

B 組 

F(1,7)=134.487* 

高負荷(2.1981)vs.低負荷(.9683) 

P=.000*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91.214* 

C 組 

F(1,7)=10.280* 

高負荷(3.5633)vs.低負荷(1.9704)

P=.015*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2.451 
─ ─ 

未飲酒組 

F(1,7)=88.797* 

高負荷(3.0605) vs.低負荷(.9283) 

P=.000* 

A 組 

F(1,7)=413.230* 

高負荷(2.7258) vs.低負荷(.9635) 

P=.000* 

B 組 

F(1,7)=97.249* 

高負荷(2.7434) vs.低負荷(1.1638) 

P=.000*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38.112* 

C 組 

F(1,7)=2.553 
P=.154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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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方向盤轉向角度變異比較圖 

 

 

 

5.4.3 駕駛參數值次數分析 

    本章節以駕駛模擬器所收集之數據，統計方向盤轉向角度次數、車輛中心超出道

路中線次數和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次數等三項駕駛績效資料，藉此評估差異程度。  

 

一、方向盤轉角＋/－6 度次數 

 

Wierwille and Gutmann (1978) 研究發現方向盤轉角＋/－6度以上，則駕駛能力降

低，或有其他注意力的需求所導致角度變化。本研究依據McGehee et al.(2001)研究方

法，分析駕駛時間(minute)內產生方向盤轉角＋/－6度的次數，在不同駕駛環境與不同

呼氣酒精濃度下是否有差異。表5.27 記錄全路段下之敘述統計資料。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W：轉向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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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7 全路段下之方向盤轉角＋/－6度次數之統計資料 

組    別 駕駛環境 平均值 標準差 

高 7.88 8.87 
未飲酒組 

低 2.63 1.60 

高 5.75 5.47 
A組 (0.25mg/l) 

低 3.38 3.54 

高 10.63 11.62 
B組 (0.40mg/l) 

低 11.75 11.39 

高 63.25 103.06 
C組 (0.50mg/l) 

低 43.13 60.96 

 

自圖 5.22 觀察，全路段分析下，隨著呼氣酒精濃度提高，其方向盤轉角＞6 度次

數為逐漸增多的趨勢，且低負荷之次數少於高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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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全路段─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方向盤轉角＋/－6 度平均次數比較圖 

 

全路段之駕駛時間為駕駛高負荷駕駛環境122000英呎和低負荷駕駛環境90000英

呎的時間；前路段之駕駛時間為高負荷前段61000英呎和低負荷前段45000英呎的時

間；後路段之駕駛時間則為高負荷後段61000英呎和低負荷後段45000英呎的時間。由

表5.28與圖5.23得知隨著呼氣酒精含量增加，其比例有上升趨勢，即駕駛操控力受損，

且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其比率較低負荷時高。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Wheel：轉角>6 度

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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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方向盤轉角＋/－6 度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2.707 
─ ─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4.498  
─ ─ 

高負荷駕駛環境

F(3,21)=2.431 
P= .094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5.931* 低負荷駕駛環境

F(3,21)=5.040* 
P= .009*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078 
─ ─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1.643 
─ ─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1.472 
─ ─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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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方向盤轉角佔駕駛時間比之比較圖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W：轉角>6 /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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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車輛中心超出道路中線次數 

     

以橫向位置參數計數，收集資料係以車輛中心為基準點，車輛中心超出道路中

線，即代表車身有一半越線至對向車道，有與對向車迎面對撞的危險，全路段下之平

均次數統計如表 5.29 所示。高負荷路段下之道路中線為 6 英呎；低負荷路段則為 6.65

英呎。車輛中心超出道路中線平均次數方面，全路段、前路段與後路段之變異數分析

交互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表 5.30 可見三種路段分析下均無一達顯著水準，其原因

為道路劇本中有對向車之設計，故受測者駕駛車輛其車輛中心(半車身寬)偏移出道路

中線外的機會並不多見。由圖 5.24 看出在 C 組(0.50mg/l)之次數多於其他三組，代表

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值影響受測者之車輛操控力。 

 

表5.29 全路段下之車輛中心超出道路中線之統計資料 

組    別 駕駛環境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高 0 0 0 0 
未飲酒組 

低 0 0 0 0 

高 0.13 0.35 1 0 A組 

(0.25mg/l) 低 0 0 0 0 

高 0 0 0 0 B組 

(0.40mg/l) 低 0 0 0 0 

高 0.25 0.71 2 0 C組 

(0.50mg/l) 低 0.25 0.71 2 0 

 

表 5.30 車輛中心超出道路中線次數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變      異 F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1.740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099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1.000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1.000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271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1.000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108

0

0.05

0.1

0.15

0.2

0.25

0.3

H-
0-
CL

L-
0-
CL

H-
02
5-
CL

L-
02
5-
CL

H-
04
0-
CL

L-
04
0-
CL

H-
05
0-
CL

L-
05
0-
CL

全路段之車輛中心超
出道路中線次數

前路段之車輛中心超
出道路中線次數

後路段之車輛中心超
出道路中線次數

 
圖 5.24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車輛中心超出道路中線平均次數比較圖 

 

 

四、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次數 

 

以橫向位置參數計數，收集資料係以車輛中心為基準點，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

線，即代表車身有一半越線至車道外，有撞擊路旁行人、車輛、路樹和路燈的危險。

高負荷路段下之道路邊線為12英呎；低負荷路段則為13.3英呎。全路段下之平均次數

統計如表5.31所示。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平均次數方面，全路段、前路段與後路段

之變異數分析交互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觀察表5.32與圖5.25發現，前路段之超出次

數明顯少於後路段，即前路段之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平均次數少於後路段之平均次

數，且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次數比低負荷高，受測者不易保持車輛路線穩定的操控，而

有蛇行狀況發生。 

 

表5.31 全路段─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之統計資料 

組    別 駕駛環境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高 4.50 8.33 18 0 
未飲酒組 

低 0 0 0 0 

高 3.88 9.80 28 0 A組 

(0.25mg/l) 低 0 0 0 0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CL：超出道路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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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1 全路段─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之統計資料(續) 

組    別 駕駛環境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高 8.75 15.45 42 0 B組 

(0.40mg/l) 低 0 0 0 0 

高 13 21.25 59 0 C組 

(0.50mg/l) 低 8.88 17.95 52 0 

 

 

表 5.32 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次數之變異數分析 

路段 主要效果 F 值 P 值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1.113 
― ― 

全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7.874* 
― ―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1.310 
― ― 

前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010 
― ―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F(3,21)= .935 
― ― 

未飲酒組 F(1,7)=1.000 P= .351 

A 組 F(1,7)=1.000 P= .351 

B 組 F(1,7)=2.065 P= .194 

後路段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F(1,7)= 9.524* 

C 組 F(1,7)=3.053 P= .124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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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平均次數比較圖 

 

 

 

5.5 生理量測結果分析 

    本章節分析實驗中所有生理量測變項：收縮壓(SP)、舒張壓(DP)、平均動脈壓

(MP)、耳溫、皮膚電位(GSR)和心跳速率等，以探討受測者在不同道路負荷與不同呼

氣酒精含量下之生理變化情況。 

 

5.5.1 血壓 (Blood Pressure) 

    血壓是指心臟所送出的血液施加在血管壁上的壓力，心臟收縮時，流出之血液力

道增加，所以施在血管壁上壓力升高；舒張時，由於力道變緩，所以壓力減低，因此 

壓力的上下限稱之為最高血壓與最低血壓。表 5.33 出自 1999 年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高

血壓學會，針對收縮壓與舒張壓介定出其血壓範圍，本研究另採用平均動脈壓進行分

析，以求得血壓平均值。表 5.34 記錄三項血壓值之統計資料。 

 

1. 血壓：採用日製三洋電子血壓計作為血壓的測試。於實驗前、飲酒後、實驗後三時 

段下測量每位受試者收縮壓(SP)與舒張壓(DP)。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SL：超出道路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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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動脈壓(The Mean Arterial Pressure；MP)，係指當心臟收縮和舒張時，血液對動 

脈管壁造成的波動性平均壓力，且須考慮舒張期比收縮期長，故正確的平均動脈 

壓計算公式：平均動脈壓=舒張壓＋1/3(收縮壓－舒張壓)。 

 

表 5.33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高血壓學會訂定之血壓區隔範圍 

分             類 收縮壓(mmHg) 舒張壓(mmHg) 

理想血壓 ＜120 ＜80 

正常血壓 ＜130 ＜85 

正常偏高型血壓 130～139 85～89 

高血壓第一級（輕度） 40～159 90～99 

邊緣型高血壓 140～149 90～94 

第二級（中度） 160～179 100～109 

第三級（重度） ≧180 ≧110 

獨立性收縮壓高血壓 ≧140 ＜90 

邊緣型 140～149 ＜90 

 

表5.34 各組別之血壓(mmHg)量測統計資料 

組別 測量資料 時間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實驗前 107.63 6.32 120 101 
收縮壓 

實驗後 102.50 9.30 122 94 

實驗前 71.38 4.66 79 67 
舒張壓 

實驗後 71.75 6.16 79 58 

實驗前 83.50 4.47 92 79 

未飲酒組 

平均動脈壓 
實驗後 82.13 4.49 89 74 

實驗前 111.38 12.91 131 95 

飲酒後 107.75 16.23 134 91 收縮壓 

實驗後 105.38 13.99 127 87 

實驗前 75.13 10.97 92 59 

飲酒後 68.88 9.26 86 58 舒張壓 

實驗後 66.63 15.44 86 41 

實驗前 87.25 11.09 105 71 

飲酒後 82 10.45 99 69 

A組 (0.25mg/l) 

平均動脈壓 

實驗後 79.63 14.42 10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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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4 各組別之血壓(mmHg)量測統計資料(續) 

組別 測量資料 時間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實驗前 113.38 10.78 131 99 

飲酒後 108.38 14.31 128 82 收縮壓 

實驗後 104.50 8.75 123 94 

實驗前 78.25 12.43 94 60 

飲酒後 74.13 19.18 102 49 舒張壓 

實驗後 65.13 11.51 81 51 

實驗前 90.13 11.14 106 73 

飲酒後 85.50 16.05 106 64 

B組 (0.40mg/l) 

平均動脈壓 

實驗後 78.13 8.25 90 68 

實驗前 109.75 6.94 119 96 

飲酒後 118.00 13.32 136 99 收縮壓 

實驗後 108.13 8.95 122 96 

實驗前 72.50 5.76 79 63 

飲酒後 68.75 12.87 87 54 舒張壓 

實驗後 65.50 11.75 81 47 

實驗前 85 5.81 91 74 

飲酒後 85 12.46 103 69 

C組 (0.50mg/l) 

平均動脈壓 

實驗後 79.75 9.16 9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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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縮壓 (Systolic Pressure；SP) 

 

四組受測者於實驗前、飲酒後、實驗後之收縮壓變化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檢

定，其結果如下表 5.35 所示： 

 

表 5.35 各組別之平均收縮壓(mmHg) 分析結果 

組    別 狀       態 F 值 P 值 

未飲酒組 實驗前 vs.實驗後 F(1,7)=8.223 P= .024*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510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705 A組 (0.25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 .701 

P= .160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324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319 B組 (0.40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2.786 

P= .014*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031*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057 C組 (0.50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4.658 

P= .579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根據表 5.34 和表 5.35 結果，在未飲酒組實驗前─實驗後，達顯著水準，實驗後

之收縮壓(102.50 mmHg)低於實驗前之收縮壓(107.63 mmHg)；B 組 (0.40mg/l)的實驗前

─實驗後，達顯著水準，實驗後之收縮壓(104.50 mmHg)低於實驗前之收縮壓(113.38 

mmHg)；C 組 (0.50mg/l)的實驗前─飲酒後狀態下，達顯著水準，飲酒後之收縮壓(118.00 

mmHg)高於實驗前之收縮壓(109.15 mmHg)。各組比較請見圖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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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之平均收縮壓(mmHg)變化比較圖 

 

 

二、舒張壓 (Diastolic Pressure；DP) 

 

四組受測者於實驗前、飲酒後、實驗後之舒張壓變化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檢

定，其結果如下表 5.36 所示： 

 

表 5.36 各組別之平均舒張壓(mmHg)分析結果 

組    別 狀       態 F 值 P 值 

未飲酒組 實驗前 vs.實驗後 F(1,7)= .035 P= .856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044*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696 A組 (0.25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2.119 

P= .085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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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6 各組別之平均舒張壓(mmHg)分析結果(續) 

組    別 狀       態 F 值 P 值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594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113 B組 (0.40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2.884 

P= .011*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282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313  C組 (0.50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2.537 

P= .060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根據表 5.34 和表 5.36 結果，在 A 組 (0.25mg/l)的實驗前─飲酒後，達顯著水準，

舒張壓(68.88 mmHg)低於實驗前之舒張壓(75.13 mmHg)；B 組 (0.40mg/l)的實驗前─實

驗後，達顯著水準，實驗後之舒張壓(65.13 mmHg)低於實驗前之舒張壓(78.25 mmHg)，

圖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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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之平均舒張壓(mmHg)變化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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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均動脈壓 (The Mean Arterial Pressure；MP) 

 

四組受測者於實驗前、飲酒後、實驗後之平均動脈壓變化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

行檢定，其結果如下表 5.37 所示： 

 

表 5.37 各組別之平均動脈壓(mmHg)分析結果 

組    別 狀       態 F 值 P 值 

未飲酒組 實驗前 vs.實驗後 F(1,7)=1.233 P= .304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144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665 A組 (0.25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1.707 

P= .097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456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117 B組 (0.40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3.616 

P= .006*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1.000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059 C組 (0.50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3.179 

P= .031*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根據表 5.34 和表 5.37 結果，在 B 組 (0.40mg/l)的實驗前─實驗後，達顯著水準，

實驗後之平均動脈壓(78.13 mmHg)低於實驗前之平均動脈壓(90.13 mmHg)；C 組 

(0.50mg/l)的實驗前─實驗後，也達顯著水準，實驗後之平均動脈壓(79.75 mmHg)低於

實驗前之平均動脈壓(85 mmHg)，圖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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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之平均動脈壓(mmHg)變化比較圖 

 

 

5.5.2 耳溫 (Ear Temperature) 

人體體溫的量測通常有四種途徑：經由皮膚接觸、口腔、肛門及耳膜。經由耳朵

量測是較快速又較準確的一種方法，正常耳溫的參考數值為 35.7°C~37.5°C，表 5.38 記

錄其耳溫統計資料。本實驗採用德製百靈耳溫槍進行量測，耳溫槍原理是利用一紅外

線去掃瞄耳膜所釋放出的熱能，以得知個人的體溫。由於鼓膜位於頭骨內接近體溫控

制中樞位置，故可確切地量測耳溫。 

 

表5.38 各組別之耳溫(°C)量測統計資料 

量測資料 組別 時間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實驗前 36.413 .647 37.1 35.5 
未飲酒組 

實驗後 36.263 .444 36.8 35.6 

實驗前 36.388 .613 37.0 35.1 

飲酒後 36.475 .450 37.1 35.6 
A組 

(0.25mg/l) 
實驗後 36.325 .381 36.9 35.8 

實驗前 36.425 .595 37.6 35.7 

飲酒後 36.813 .546 37.9 36.0 
B組 

(0.40mg/l) 
實驗後 36.463 .389 37.2 35.9 

實驗前 36.463 .510 37.3 35.6 

飲酒後 36.800 .431 37.5 36.1 

耳溫 

C組 

(0.50mg/l) 
實驗後 36.400 .553 37.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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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受測者於實驗前、飲酒後、實驗後之耳溫變化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檢

定，其結果如下表 5.39 所示： 

 

表 5.39 各組別之平均耳溫(°C)分析結果 

組    別 狀       態 F 值 P 值 

未飲酒組 實驗前 vs.實驗後 F(1,7)= .441 P= .528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624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227 A組 (0.25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 .429 

P= .756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005*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014* B組 (0.40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6.025 

P= .818 

實驗前 vs.飲酒後 P= .007* 

飲酒後 vs.實驗後 P= .011*  C組 (0.50mg/l) 

實驗前 vs.實驗後 

F(2,14)=6.229 

P= .694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根據表 5.34 和表 5.39 結果，在 B 組 (0.40mg/l)的實驗前─飲酒後、飲酒後─實

驗後狀態下，皆達顯著水準，飲酒後耳溫(36.813°C)高於實驗前耳溫(36.425°C)，實驗後

耳溫(36.463°C)低於飲酒後耳溫(36.813°C)；C 組 (0.50mg/l) 的實驗前─飲酒後、飲酒後

─實驗後狀態下，也達顯著水準，飲酒後耳溫(36.800°C)高於實驗前耳溫(36.463°C)，實

驗後耳溫(36.400°C)低於飲酒後耳溫(36.800°C)，圖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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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之平均耳溫(°C)變化比較圖 

 

5.5.3 皮膚電位 (Galvanic Skin Reflex；GSR) 

人類皮膚電位變化較心跳速率敏感，因此皮膚電位的偵測廣泛應用於測謊技術，

而最容易觀察皮膚電位變化的部位是手掌、手指和腳底。當皮膚電阻值在情緒放鬆

時，其值較低；在緊張時，其值較高，除了情緒會影響電位反應之外，例如：交感神

經興奮的程度、皮膚濕度(手汗)、皮膚的厚薄等皆會影響膚電值。將各情況下之心跳

次數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並進行各因子主效果之討論，表5.40為描述統計資料，單

位為毫伏(V/M)。 

表 5.40 各組皮膚電位(V/M)之統計資料 

組  別 駕駛環境 平均數 標準差 

高 790.4375 279.0063 
未飲酒組 

低 606.7463 255.4930 

高 818.1163 215.0892 
A組 (0.25 mg/l) 

低 777.7262 247.1055 

高 842.4925 266.4847 
B組 (0.40 mg/l) 

低 771.6325 298.8380 

高 832.5200 286.9837 
C組 (0.50 mg/l) 

低 790.6313 292.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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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分析結果發現，相依樣本的球形檢定未違反，Mauchli＇s W 係數為 .253 

(χ
2=7.863，P=.169)及 .207 (χ2=9.016，P=.113)。交互效果不顯著，F(3,21)=2.186；不

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無顯著差異，F(3,21)= .985；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則有顯著差異，

F(1,7)=24.843。因此，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道路負荷環境變項間的關係： 

 

1. 相同呼氣酒精含量度，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未飲酒狀態下，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之皮膚電位達顯著水準，且在高負荷環境下

之皮膚電位明顯高於低負荷環境下之皮膚電位。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0.40mg/l、

0.50mg/l下，在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之皮膚電位未達顯著水準。但由表5.41平均值資料

得知，該三組高負荷駕駛環境下皮膚電位平均值高於低負荷駕駛環境下之皮膚電位平

均值(圖5.30)。 

表5.41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皮膚電位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1,7) P 值 

未飲酒組 7.318* 
高負荷(790.4375) vs.低負荷(606.7463)

P= .030* 

A組：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下 2.702 P= .144 

B組：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下 4.359 P= .075 

C組：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 1.625 P= .243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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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之平均皮膚電位(V/M)比較圖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GSR：皮膚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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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心跳 (Heartbeat) 

    心跳速率與年齡、性別、活動和身體健康狀況有關，一般而言，在靜止時平均每

分鐘約 70 至 75 次。將各情況下之心跳次數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並進行各因子主

效果之討論，表5.42 為描述統計資料： 

 

表 5.42 各組心跳速率之統計資料 

組  別 駕駛環境 平均數 標準差 

高 78.9625 8.7307 
未飲酒組 

低 74.6125 6.4287 

高 88.4750 10.5789 
A組 (0.25 mg/l) 

低 86.9312 9.2576 

高 91.1563 13.1948 
B組 (0.40 mg/l) 

低 85.8938 10.7050 

高 97.4188 11.6880 
C組 (0.50 mg/l) 

低 91.7250 9.1257 

 

 
 

依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相 依 樣 本 的 球 形 檢 定 未 違 反 ， Mauchli＇s W 係數

為 .429(χ
2=4.837，P=.442)及 .768 (χ2=1.507，P=.913)。交互效果不顯著，F(3,21)=1.263；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則有顯著差異，F(3,21)=17.867；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也有顯著差

異，F(1,7)=9.109。因此，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二變項間的關係： 

 

1. 相同道路負荷環境，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樣本未違反球形檢定，Mauchli＇s W 係數為 .289 (χ2=7.109，

P=.218)；低負荷駕駛環境下， Mauchli＇s W 係數為 .504 (χ2=3.922，P=.566) 樣本也

未違反球形檢定。在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之組別平均數差異

達顯著水準(表5.43)，且飲酒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將造成心跳速率上昇(圖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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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3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度下心跳速率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3,21) P 值 

未飲酒組(78.9625) vs. A組(88.4750 

P= .014* 

未飲酒組(78.9625) vs. B組(91.1563) 

P= .006* 

未飲酒組(78.9625) vs. C組(97.4188) 

P= .000* 

高負荷駕駛環境下 13.184* 

B組(91.1563) vs. C組(97.4188) 

p= .006* 

未飲酒組(74.6125) vs. A組(86.9312) 

P= .000* 

未飲酒組(74.6125) vs. B組(85.8938) 

P= .001* 
低負荷駕駛環境下 17.220* 

未飲酒組(74.6125) vs. C組(91.7250) 

P= .000*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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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1 不同呼氣酒精含量組平均心跳速率比較圖 

 

2. 相同呼氣酒精含量度，不同道路負荷環境 

未飲酒狀態與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之心跳速率達顯著水

準，且高負荷環境下之心跳速率明顯高於低負荷環境下之心跳速率(表5.44)。呼氣酒

 
符號意義 

 
H：高負荷環境 
 
L：低負荷環境 
 
0：未飲酒組 
 
025：A組0.25mg/l
 
040：B 組 0.40mg/l
 
050：C 組 0.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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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含量 0.25mg/l與呼氣酒精含量 0.40mg/下，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之心跳速率未達顯著

水準(表5.44)，但觀察表5.28平均值資料，高負荷駕駛環境下心跳平均值仍高於低負荷

駕駛環境下心跳平均值(圖5.32)。 

 

表5.44 不同道路負荷環境下心跳速率之變異數分析 

自變數 F (1,7) P 值 

未飲酒組 11.274* 
高負荷(78.9625) vs.低負荷(74.6125) 

P= .012* 

A組：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下 .655 P= .445 

B組：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下 4.451 P= .073 

C組：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下 7.179* 
高負荷(97.4188) vs.低負荷(91.7250) 

P= .032* 

「*」在水準 .05 的平均數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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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不同道路負荷駕駛環境下之平均心跳速率比較圖 

 

 

 

 

 

 

 
符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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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討論與建議 

6.1 討論    

 本章節總結不同呼氣酒精含量與不同道路負荷路段下，駕駛人之行為變化反

應，並依四類衡量指標：心理主觀負荷、認知判斷、駕駛績效和生理反應進行深入探

討。 

 

一、心理主觀負荷 

從主觀負荷量表所得到在高負荷(表5.2)、低負荷(表5.3)駕駛環境下，當愈高呼氣

酒精含量值，會使受測者產生注意力降低、聽覺負荷增加、行為控制力減弱、疲勞挫

折感增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知覺能力(察覺能力)降低、努力度降低和成功執行任務

的能力降低。受測者對於駕駛高負荷路段時的疲勞感較明顯，顯見高負荷駕駛環境下

密集房子和道路寬度較窄等設計，使人產生較大壓力；另可從認知判斷工作(表6.1)與

駕駛績效發現，高負荷的駕駛行為與反應工作結果優於低負荷，相對的受測者在高負

荷時較專心，因而產生比低負荷高的疲勞感。隨著呼氣酒精含量增加(表5.4-7)，則有

注意力降低、聽/視覺負荷增加、疲勞挫折感增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知覺能力降低、

時間壓力增加等負荷發生。此外，由於受測者來源為學生，因此情緒起伏較能克制，

飲酒後性情也較溫和。 

 

二、認知判斷能力 

表 6.1 將五項測試受測者認知判斷能力的工作，在三種呼氣酒精含量下與正常狀 

態下相較其正確率和反應時間關係： 

(1). 呼氣酒精含量 0.25mg/l 對五項工作之影響程度： 

a. 正確率：對「數字加減運算」影響最大(正確率下降最多)，其次是「聲源辨位」，

再次之為「分割注意力」與測試資訊處理能力與認知能力的「文字語意關聯

判斷」。 

b. 反應時間：「分割注意力」反應時間增加最多，其次依序為「交通標誌距離

判定」、「數字加減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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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分割注意力」工作反應時間增加最多、正確率下降最少，表示受測者可以

感應到 DA 的變化，但反應時間則較正常時慢。「文字語意關聯判斷」反

應時間比未飲酒組反應時間少，但正確率下降 3%，表示受測者在呼氣酒精

含量 0.25mg/l 時比正常狀態下能迅速反應答案，但正確率未因此提高，即

有 Speed-Accuracy Trade-Off(SATO)情況。「數字加減運算」也有相同情況。

此外，各測試工作之正確率降低程度與反應時間增加度皆在 10%之內，除

「分割注意力」工作外。 

 

(2). 呼氣酒精含量 0.40mg/l 對五項工作之影響程度： 

c. 正確率：對於「數字加減運算」工作影響最大(正確率下降最多)，其次依序為

「分割注意力」、「聲源辨位」、「文字語意關聯判斷」。 

d. 反應時間：「分割注意力」反應時間增加最多，其次依序為「文字語意關聯

判斷」、「交通標誌距離判定」、「數字加減運算」。 

《小結》「數字加減運算」工作正確率下降最多，且反應時間增加最少，即產生

Speed-Accuracy Trade-Off 情況；而「分割注意力」工作也有此情況。 

 

(3). 呼氣酒精含量 0.50mg/l 對五項工作之影響程度： 

a. 正確率：對於「分割注意力」與「聲源辨位」工作影響最大(正確率下降最多)，

其次依序為「數字加減運算」、「文字語意關聯判斷」。  

b. 反應時間：「分割注意力」反應時間增加最多，其次依序為「文字語意關聯

判斷」、「交通標誌距離判定」、「數字加減運算」。 

《小結》「分割注意力」工作正確率下降最多，且反應時間也最多(忽略 DA 出現)、 

「數字加減運算」也有 SATO 情況。 

 

    總結上述三項，當呼氣酒精含量值增加，對於測試資訊處理能力與短期記憶的「數 

字加減運算」、「分割注意力」與測試聽覺能力的「聲源辨位」三項工作影響較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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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認知判斷工作績效彙整 

組                          別 

A 組 (0.25mg/l) B 組 (0.40mg/l) C 組 (0.50mg/l) 

駕        駛       環       境 

                組別 

 

 

 

項目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聲源辨位 

正確率(%) 
-6 -3 -13 -13 -16 -31 

交通標誌距離判定 

反應時間(%) 
+0.005 +5 +14 +11 +15 +16 

數字加減運算 

正確率(%) 
-9 -6 -19 -22 -16 -19 

數字加減運算 

反應時間(%) 
+2 +0.3 +8 +10 +12 +9 

文字語意關聯判定 

正確率(%) 
-3 -3 -3 -9 -13 -19 

文字語意關聯判定 

反應時間(%) 
-7* -4* +12 +20 +37 +39 

分割注意力工作 

正確率(%) 
-3 -3 -19 -9 -28 -19 

分割注意力工作 

反應時間(%) 
+18 +26 +46 +57 +62 +76 

「－」正確率降低；「＋」反應時間增加；「*」反應時間減少。 

 

1. 聲源辨位：發聲源置於車前方左方與右方(圖 4.15)，可比擬為真實環境下，來自前

方的碰撞聲、救護車、對向車/橫向車之喇叭聲等，正確辨別方位，即可正確作出

反應。受測者於未飲酒狀態時，無論在高或低負荷下，均可答對所有的聲音方位，

由於呼氣酒精濃度增加後，對大腦產生麻醉作用，影響對聲源辨位的能力，因此正

確率則呈下降趨勢(圖 5.1)，由表 6.1 發現受測者在低負荷下，其注意力程度受酒精

作用，使得低負荷下正確率降低幅度大於高負荷，可推論在低負荷環境由於較為單

純路況，易使喝酒後的受測者放鬆而疏於警覺。此與 Moskowitz and Fiorentino (2000)

研究結果相符，當 BAC 值為 0.03%以上，則警覺性降低。 

 

2. 交通標誌距離判定工作：受測者於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將造 

成交通標誌距離判定的反應時間增加(表 5.9)，即受測者對於視覺深度的能力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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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比正常狀態時接近交通標誌，即反應時間變長，才能判定出遠近距離，此結果與

Moskowitz and Fiorentino (2000)、Nawrot (2001)研究當 BAC 值為 0.047%和 0.10%時，

將影響對目標物距離的判定、深度的感知能力；Barzelay (1986) 在低劑量或中劑量

酒精下會延遲交通情境反應，且對道路危險物也需較長的時間反應，影響推理與判

斷形狀的能力等結果相互印證。 

 

3. 數字加減運算工作：正常狀態下，數字加減運算正確率近達 100%，而隨著愈高的

呼氣酒精含量度，則正確率降低(圖 5.2)，由表 6.1 仍可推論受測者在低負荷下情緒

較放鬆，使得低負荷下正確率降低幅度也大於高負荷，且短期記憶的遺忘數也增加

(圖 5.3)。此結果驗證了 NIAAA(1994)提出飲酒者比未飲酒者需花費更多注意力在資

訊來源上；Chamberlain and Solomon (2001)少劑量酒精嚴重影響資訊處理能力。 

 

4. 文字語意關聯判定工作：高/低負荷駕駛環境下，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也將造成

文字語意關聯判定的正確率降低(圖 5.4)，且仍可推論受測者在低負荷下態度較於放

鬆。  

 

5. 分割注意力工作：分割注意力工作如同真實生活中偵察左右道路邊發生之突發狀況

所須的注意力，如：從巷弄急駛而出的機車、路邊揀球的孩童等，若可正確判定出

現位置與相對應的反應工作，即擁有正常駕駛能力。結果顯示因愈高的呼氣酒精含

量度，造成正確辨別與反應左右方向燈的正確率降低(圖5.5)。在高負荷下正確率降

低幅度更大於低負荷，分析其因可歸於在高負荷駕駛環境下刺激較多，須花費受測

者較多注意力於主要駕駛車輛工作上，且受酒精作用，使視域變小，未能偵測到道

路兩旁的圖形變化，而造成較高的錯誤率。本研究結果也驗證Landauer & Howat 

(1982)、 Erwin et al.(1978)增加BAC值後，其反應時間也相對提高，判定錯誤率也增

多；Moskowitz et al. (2000) 研究分割注意力工作隨BAC值升高，其反應時間、搜尋

工作之錯誤率、績效指標等，均一致呈現上升趨勢，以及Beirness(1985)研究當BAC

值介於0.05%－0.08%之間時，視域會減少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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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酒精對於駕駛者行為表現，可以酒精影響大腦各區塊討論之：從主觀負荷

量表與反應測試工作結果中，整理出駕駛者有思考與注意力減弱、駕駛能力減弱、注

意力無法集中、反應時間慢、聽覺減弱、視力模糊、距離判斷能力減弱、短期記憶減

退等狀況產生。參照美國 Mount Holyoke 學院健康中心研究，可發現在呼氣酒精含量

為 0.25mg/l、0.40mg/l、0.50mg/l 時，酒精影響了控制注意力與隨意肌作動的 A 區、控

制辨別物體形狀與皮膚、肌肉感覺的 B 區、掌控聽/視覺與記憶的 C 區，以及視覺記

憶和與其他感覺刺激相互連貫能力的 D 區等部位。 

 

三、駕駛績效 

1. 直線加速度：漸高的呼氣酒精含量值與高負荷駕駛環境，造成較大的直線加速度(表

5.18-19，圖5.13-14)。將每路段分為前/後路段分析，於後路段直線加速度值低於前

路段，其原因是經過一段駕駛時間後，對於駕駛限速工作可以保持在一定的範圍；

惟在C組後路段的直線加速度卻高於前路段，原因可歸於0.50mg/l呼氣酒精對於受測

者駕駛狀態產生巨大的影響，愈到後段駕駛，績效愈差。未飲酒組前/後路段之直

線加速度變異差異非常接近，A組有小幅差異(整體之直線加速度變異則低於未飲酒

組)，到了B、C組則差異更大，且直線加速度變異呈漸增趨勢。 

 

2. 橫向加速度：四組之高/低負荷駕駛環境對其平均橫向加速度與橫向加速度變異有

明顯差異(表5.20-21)，即低負荷之橫向加速度值低於高負荷路段，且前路段橫向加

速度值低於後路段 (圖5.15-16)，愈到後段駕駛，績效也愈差。而在A組高負荷之橫

向加速度變異比未飲酒組變異小，從B組之後，變異增加。 

 

3. 車速：低負荷下，較不易保持車速，後路段車速高於前路段車速，其原因推論為受

測者認為低負荷環境較為無趣，期能加快車速以完成駕駛工作。(表 5.22，圖 5.17) 

     

4. 橫向位置：在 B、C 組時，高負荷下前/後路段橫向位置變異大，後路段橫向位置變

異大於前路段，即愈到後段駕駛，狀況愈糟，且低負荷下之橫向位置變異更大於高

負荷下，更可說明受測者在低負荷環境時態度較懶散。A 組高/低負荷之橫向位置變

異比未飲酒組變異小，從 B 組之後，變異開始增加(表 5.24，圖 5.19)，顯見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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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25mg/l 呼氣酒精下對車輛操控上更有信心。此外，在高負荷下，受測者駕駛車

輛會偏向道路邊線；在低負荷下，受測者駕駛車輛會偏向道路中線。 

 

5. 方向盤轉向角度：A組的角度變異比未飲酒組變異小，同橫向加速度結果，(表

5.25-26，圖5.20-21)，B組之後必變異開始攀高，即對於方向盤操控力減弱、注意力

降低。後路段方向盤轉向角度變異大於前路段，四組其方向盤轉向角度在高負荷駕

駛環境時角度變異則較大，尤其在C組的變異更增加為二倍。轉向角度大於6度次數

佔駕駛時間比，則是隨著呼氣酒精含量增加，其比例有上升趨勢(表5.28，圖5.23)，

根據Wierwille & Gutmann (1978) 研究指出即駕駛操控力受損，且在高負荷駕駛環境

下，其比率較低負荷時高。此外，各負荷駕駛環境之前路段方向盤轉角度低於後路

段，經過一段時間和酒精所產生的睡意、注意力不集中等情況，因而造成方向盤轉

角度偏大。 

 

6. 車輛中心超出道路邊線次數：四組飲酒狀態下高負荷駕駛環境下次數比低負荷高，

且前路段超出次數少於後路段(表5.32，圖5.25)，因產生睡意與精神不集中使得不易

保持車輛路線平衡的操控，而有蛇行、越線狀況發生。 

 

方向盤角度、車速與橫向位置為衡量駕駛工作著注意力指標，由上述發現在 A 組

的直線加速度變異、橫向加速度變異、橫向位置變異和方向盤角度變異，皆比未飲酒

狀態佳，當 B、C 組之各項衡量值變異程度則比未飲酒組、A 組變異大，因此可排除

學習效應影響，也表示少量酒精使受測者對駕駛工作是較有自信的。 

 

四、生理反應 

1. 收縮壓、舒張壓和平均動脈壓，經過實驗前、飲酒後與實驗後三個時段，其量測值 

明顯降低(表 5.35-37，圖 5.26-28)。由於酒精對循環系統產生影響，使得血壓受到變

化，心跳速率也增加，這是因為肌肉的活動和反射性的刺激所造成的。但若飲酒過

多時，則由於血管運動中樞受抑制，故使得血壓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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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耳溫：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在飲酒後達最高(表 5.38-39，圖 5.29)，當飲酒後幾分鐘， 

酒精會迅速擴散到人體的全身，影響到中樞神經的功能，造成血管擴張，血液加速

流動，而造成體溫增加。此外，經過四十分鐘的實驗後耳溫則是低於實驗前耳溫，

其因為體表血流量增加，體內熱量的散發也加快，尤其當飲入過多酒精量，造成體

溫過度散熱，而無法維持正常體溫之衡定，因此使得實驗後體溫比飲酒後低，也比

實驗前低。 

 

3. 皮膚電位：高負荷環境高於低負荷環境，且隨著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其量測值 

有增加趨勢(表 5.40-41，圖 5.30)。在低負荷下差異較大原因，可從八位受測者的原

始資料觀察：受測者飲酒後，部份受測者在高負荷下其電位較高，低負荷下其電位

則較低，但也有部分受測者在高/低負荷下其電位差異很小，不過隨著實驗時間的

經過，其電位呈現下降趨勢，即情緒漸放鬆。 

 

4. 心跳速率：愈高的呼氣酒精含量度時會上昇，高負荷環境下心跳速率高於低負荷環 

境下(表 5.42-44，圖 5.31-32)，此可解釋為受測者對於車速快，道路情境複雜環境下 

比起道路景物單純的低負荷環境，易造成心跳加快。此外，心跳與血壓的關係，因 

肌肉的活動和反射性的刺激，使得心跳速率是增加的。 

 

五、總結 

    綜觀以上研究結果，在呼氣酒精濃度為0.25mg/l時，對於駕駛工作變異程度上是

正向影響(比未飲酒組變異程度小)；對認知判斷能力為負向影響。另提出一觀點：本

實驗的高負荷環境可比擬為城市道路環境或行駛短程快速道路；低負荷環境可比擬為

鄉村道路或長途駕駛情況，因此建議也可針對不同發展程度的縣(市)鄉(鎮)，採取不

同的酒精濃度限制標準。但若以嚴謹地立法角度衡量，我國現行酒測標準0.25mg/l實

有必要往下修正，以減少酒駕肇事傷亡和社會成本支出，同時從安全教育著手，以改

正國人酒駕惡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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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 

    目前，我國對於酒醉駕車影響生心理反應之研究甚少，因此提出三點以供後續研

究者著手： 

 

1. 本研究以受測者正常生理狀態下實施酒駕實驗，可以疲勞之生心理狀態下從事相

關研究，以研究疲勞與酒精之交互行為反應，俾與現實生活中，白天工作奔波，

夜晚應酬後酒駕之情況相符。 

 

2. 本研究以駕駛模擬器建置實驗環境，因實驗設備有限，因此道路環境為能見度較

高的日間，若有夜間之模擬程式設計，將更貼近實際上易發生酒駕的夜晚情境。 

 

3. 以注射酒精方式，代替飲用酒精，可減少個人代謝差異，更確切地達到設定之酒

精濃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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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A).國內外酒駕處罰條文 

 

一、台灣 

我國於民國 86 年 3 月 1 日開始，公佈施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三十 

五條，其法條係對於酒精濃度過量之駕駛汽車者處以新台幣六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

下罰鍰，並當場禁止駕駛、吊扣駕駛執照六個月；之後，民國 90 年 1 月 2 日立法院

三讀通過修正本條文為處罰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罰鍰，吊扣駕駛執照一

年。 

 

有鑑於酒後駕駛高居駕駛人違規肇事因素的第一位，政府於民國 91 年 9 月 1 日

起全面嚴格執行「酒後駕車扣車吊照」之違規取締措施，其規定如下： 

 

(一) 為遏止酒後開車行為，汽車駕駛人酒後開車，酒精濃度超過規定標準，即吐氣所

含酒精濃度超過 0.25mg/l 或血液中酒精濃度超過 0.05%以上之駕車者，當場移置保

管其車輛（扣車）；吊扣駕駛執照一年；處罰鍰一萬五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不

得易處吊扣駕照；領回車輛時，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據；經裁決或裁定確定，

逾期（十五天）不繳納罰鍰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二) 因酒後駕車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再犯者，當場移置保管其車輛（扣車）；吊銷駕照；

處罰鍰六萬元；不得易處吊扣駕照；領回車輛時，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據；經

裁決或裁定確定，逾期（十五天）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三) 拒絕酒測者，視同酒精濃度超過規定標準，當場移置保管其車輛（扣車）；吊銷

駕照；處罰鍰六萬元；不得易處吊扣駕照；領回車輛時，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

據；經裁決或裁定確定，逾期（十五天）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汽車駕

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酒精濃度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勤務員警或

依法令執行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託醫療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

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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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酒後駕車肇事致人受傷者，當場移置保管其車輛（扣車）；吊扣駕駛執照二年；

處罰鍰一萬五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不得易處吊扣駕照；領回車輛時，應同時檢附

繳納罰鍰收據；經裁決或裁定確定，逾期（十五天）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行。 

 

(五) 酒後駕車肇事致人受重傷或死亡者，當場移置保管其車輛（扣車）；吊銷駕駛執

照，終身不得再考領；處罰鍰一萬五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不得易處吊扣駕照；

領回車輛時，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據；經裁決或裁定確定，逾期（十五天）不

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六) 吐氣所含酒精濃度超過 0.55mg/l 或血液中酒精濃度超過 0.11%以上，或有不能安

全駕駛之事實，如因而肇事者，觸犯刑法上的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依刑法第

185 條之三之規定，可再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金。 

 

(七) 汽車所有人，明知汽車駕駛人酒精濃度過量，而不予禁止駕駛者，吊扣其汽車牌

照三個月。﹝資料來源：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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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近年重要酒駕交通措施 

時       間 內                              容 

86 年 3 月 1 日 公佈施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三十五條，對於酒精濃

度過量駕駛汽車者處以新台幣六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

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吊扣駕駛執照六個月。 

88年 4月 23日 施行新修正的刑法公共危險罪中，增訂第 185 條之 3 為「酒後

駕車」相關罰則，酒後駕車的行為必須移送檢方偵辦，其規定

為：「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不能安全

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萬元以下罰金。」若因而肇事造成他人受傷或死亡，依道路交

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八十六條規定，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還得

加重其刑責二分之一。 

90 年 1 月 2 日 立法院三讀通過修正本條文為處罰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六

萬元以下罰鍰，吊扣駕駛執照一年；若汽車駕駛人肇事拒絕接

受或肇事無法實施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勤務員警或依法令

執行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療或檢驗機構

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並訂新法於 90

年 6 月 1 日施行。 

90 年 6 月 1 日 「新修正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再加重酒後駕車、超載處

罰，開車繫安全帶之規定擴及所有道路（前座乘客繫安全帶），

並且開車不得使用掌上型行動電話等交通新制施行。 

91 年 9 月 1 日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三度修正施行，其中第七條之二增列超

速、闖紅燈等以科學器材取得證據資料得委託民間辦理，及第

三十五條酒後駕車除處罰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

罰鍰、吊扣駕照一年外，並當場移置保管其車輛，罰鍰不得易

處吊扣駕照，且需繳完罰鍰後，始得領回車輛。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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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 

香港法例第三百四十七章三十九節，訂定酒醉駕駛為當駕駛者如果因為受到酒

精、或是其他藥物的影響，而不能有效地控制車輛，雖未有事故發生，也可以判罰20,000

元罰款及入獄三年。 

 

1. 新修定的醉酒駕駛法例已於 1995 年 12 月 15 日起生效，警員可按以下情況要求駕

駛者進行呼氣測試﹕ 

A. 駕駛者涉嫌或意圖酒後駕駛，或行車時違反交通條例。 

B. 駕駛者涉嫌酒後駕駛或體內仍有酒精下駕駛。 

C. 駕駛者涉嫌或意圖在行車時違反交通條例。 

 

2. 假如汽車發生意外後，警員有足夠理由相信駕駛者涉嫌酒後駕駛，可要求駕駛者進

行酒精測試。 

 

3. 假如駕駛者體內的酒精含量超出下列的限制，即會被控酒醉駕駛﹕ 

A. 每 100 毫升血液內含 80 毫克酒精； 

B. 每 100 毫升呼氣內含 35 微克酒精； 

C. 每 100 毫升尿液內含 107 毫克酒精。 

 

在第一項情況下，警員可要求駕駛者在現場或附近進行酒精測試。在第二項情況

下，警員可要求駕駛者在現場或附近，或到附近警署及醫院進行體內酒精含量的測

試。無合理理由，不能提供或拒絕酒精測試的駕駛者，警員應警告其可能被檢控，最

高罰款 25,000 元及入獄三年。初犯者亦會被判違例駕駛記分 10 分；再犯者會被吊銷

駕駛執照。(資料來源：香港運輸署網 http://www.info.gov.hk/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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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 

新加坡之道路交通法亦屬刑事罰，因此規定更為嚴苛：(資料來源：新加坡政府

網 http://www.gov.sg 、蔡中志) 

 

1.「道路交通法」第 67 條 

任何人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不能正確控制車輛而駕駛或意圖駕駛機動車輛 

者，處六個月以下徒刑或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罰金。再犯或連續犯者，處十二個

月以下徒刑併科 3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罰金。 

 

2.「道路交通法」第 68 條 

任何人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不能正確控制車輛，而有可能駕駛車輛但尚未駕駛

者，處三個月以下徒刑或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罰金。再犯或連續犯者，處六個月

以下徒刑併科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罰金。 

 

 

四、美加地區 

1910 年，紐約通過全美首項禁止醉酒駕車的法例；1911 年，加州也隨通過了禁

止醉酒駕車的法例該項法例規定：醉酒（Intoxicated）人士不能駕車。到了 1981~1986

年間，加州議會又通過了一系列反醉酒駕車的法例，通過法例是加強對醉酒駕駛者的

懲罰，和降低醉酒駕車的酒精含量標準。加州汽車管理法例第 231529(a)項規定，所有

駕車人士在駕駛時血液中酒精濃度不能過高而影響到其駕車的能力；第 23152(b)項規

定，所有駕車人士在駕駛時血液內酒精濃度不得超過 0.08％。 

 

因美國各州有各自的法律，而對於『飲酒不能安全駕駛』之法律規範亦各有不同，

但皆是嚴格禁止酒後駕駛，處罰程度與方式並無太多的差異，George et al.(1998)研究

以紐約州為例，酒後駕駛違法分為兩種情形：較嚴重者為酒醉駕駛（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DWI），即血液酒精含量達 0.10％以上者，罰鍰 500-1000 美元，並吊銷駕

照六個月以上或刑期一年；較輕者為受酒精影響駕駛能力者（Driving Whil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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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ired by Alcohol；DWAI），即血液酒精含量達 0.05％以上者，罰鍰 300-500 美元，

並吊銷駕照90日或刑期15日。愛荷華州則對酒駕者之定義為血液中酒精含量超過0.08

％以上或達 0.08％(第 123 章，49 條(1)和 321 J.2)，上述之規定僅適用於一般駕駛人，

另外對於職業駕駛人和 21 歲以下之駕駛人所規定的血液酒精含量更為嚴格，處罰更

重。 

 

另外，美國紐約州車輛與交通法第 1192 條規定： 

1. 任何人不得在酒精或藥物作用下開車，違反者處以 250 美元罰款，或 15 天之內到

教養院或農村監獄的監禁，或二者並施。已判定違反本節的違章者在訴訟五年內將

處以 350 美元以下罰款，或三十天之內的教養院或農村監獄中監禁。已兩次或多次

宣告的違章者在訴訟十年內將被處以 500 美元以下罰款或 90 天以內的教養院或農

村監獄監禁，或二者並用。 

 

2. 任何人在對其血液、呼吸、尿液、唾液進行化學分析下，血液中所含酒精濃度達到

或超過血液酒精含量達 0.10％時，不得駕車。 

 

在加拿大卑詩省法例規定中，凡在醉酒或吸食毒品狀況下駕車，或體內血液酒精

含量超過 80 毫克，或拒絕接受呼氣測驗，駕車者會立即被禁止駕駛，且有可能會被

刑事起訢，或被判入獄。再犯者的刑罰則相對提高，而運輸署總監有權將禁制令延長。 

 

五、日本 

日本對於惡質性、危險性及違反社會正義之交通行為，皆規定處以拘束人身自由

之徒刑（懲役或禁錮）或罰金。「道路交通法」本質屬於刑罰，因此對於酒後駕車的

規範也是相當嚴格： 

 

1. 「道路交通法」第 117 條之二 

酒醉駕駛者（指受酒精之影響而有不能正常駕駛之虞的狀態）處二年以下徒刑或

十萬日圓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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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路交通法」第 119 條第一項第七款之二 

帶有酒氣駕駛者（指其駕駛時身體酒精成分達政令所定程度以上者）處三個月以

下徒刑或五萬日圓以下罰金。依政令訂定的身體酒精程度為血液酒精濃度 0.05％

或呼氣酒精濃度 0.25mg/L。此與我國「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中處罰『酒精濃

度過量』之標準一致。但日本道路交通法屬於刑事罰，需經由法院判決才能處罰；

而我國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屬行政罰，行政機關可直接裁罰的。 

 

 

六、德國 

德國是依體內酒精濃度之高低，適用不同的法律。德國刑法第 316 條：飲酒不能

安全駕駛交通工具，其構成要件依聯邦刑法法院 1990 年 6 月 28 日判例：血液酒精濃

度達 0.11％以上，為「絕對無法安全駕駛」，若血液中酒精濃度達 0.11%以上之駕駛

者或雖未達此酒精濃度但有具體危險行為者，依德國刑法規定又分為抽象危險犯與具

體危險犯兩類，分別處一年以下自由刑或罰金與處五年以下自由刑或罰金。此外，若

血液酒精濃度為 0.03％以上而未達 0.11％，但有具體危險行為，如蛇行、低速或超速

行駛、對交通號誌反應遲鈍、未保持行車安全距離或其他不當的駕駛方式等行為，則

是「相對不能安全駕駛」。其他，如道路交通法 24a 規定：駕駛人；血液中酒精濃度

低於 0.08%之正常駕駛者不予處罰。(蔡中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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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B).實驗同意書 

計劃名稱：酒精對駕駛行為績效影響之研究 

實驗任務：執行研究員指示之所有測試項目，完成各項資料之填寫。 

健康狀況：實驗者須在健康情況良好之前提下參與實驗，且聽/視力、辨色力正常、

無重大疾病。 

可能風險：實驗者於實驗過程中，可能發生身體不適狀況，如輕微頭昏、嘔心時，請

停止實驗並立即反應研究員。 

應有權利：若身體不適，或其他須立即停止實驗之因，可要求停止實驗。所有個人資

料予以保密。 

實驗報酬：每人全程參與四次實驗後(未飲酒、0.25mg/l、0.40mg/l、0.50mg/l)，獲

NT.$1200；若於中途停止實驗，完成未飲酒組實驗以 NT.$100 計；完成

0.25mg/l組以NT.$200計；完成0.40mg/l組以NT.$400計；0.50mg/l以NT.$500

計。 

實驗時間：未飲酒       0.25mg/l       0.40mg/l       0.50mg/l，每人皆從 
                    (隔 1 天)         (隔 3 天)         (隔 5 天) 

未飲酒組開始，確實依各組間隔時間安排實驗。 

實驗程序：1. 請詳閱實驗同意書與說明書，若同意參與實驗，則簽名於後。 

2. 聆聽研究員解說實驗步驟，並熟悉駕駛環境。 

3. 相關測量工作與填寫各項記錄表。 

4. A、B、C 組依劑量飲酒。 

5. 執行四組高/低負荷路段之模擬駕駛工作和相關測試工作。 

6. 實驗完成，領取酬勞，並填寫收據。 

以上說明本人已詳細閱讀完畢，且同意上述規範，並接受實驗。 

實驗者：                   (簽章)  組別：             日期：   /   /    

~ 感謝您的合作與參與 ~ 

若有任何疑問，可與下列研究人員聯繫： 

主 持 人：工管所 柳永青 副教授    校內分機：5124 

          liuyc@yuntech.edu.tw 

研 究 生：工管所 傅幸梅           校內分機：5110 轉 13 

g9121703@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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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C).實驗說明書 

 

本研究為探討酒精對駕駛行為績效影響，實驗任務有計量生理資料、填寫記錄

表、駕駛模擬道路情境、測試聽覺/視覺/認知能力等。受測者須皆受四次實驗， 

分別是未飲酒組、A 組(呼氣酒精含量達 0.25 mg/l)、B 組(呼氣酒精含量達 0.40mg/l)、C

組(呼氣酒精含量達 0.50mg/l)四種飲酒情況，並使用酒精濃度為 40%的伏特加酒，每人

依公式得出酒精劑量後，須於十五分鐘內飲用其對應容量的伏特加酒 (必要時以酒測

儀進行確認)。待十五分鐘後，進行相關實驗測試工作。實驗開始，所有受測者配戴

生理感測器後，依序駕駛二段道路，每段駕駛時間各約二十分鐘，每段各有 20 項測

試工作，中間休息五分鐘。 

 

★第一路段：約 20 分鐘，約 135000 呎)，全程以時速 100 km/h 行駛。 

一、聽覺工作─聽聲辨位，隨機出現救護車聲音於車輛左前或右前方位，約四秒鐘，

聲音出現後受測者須說出正確發聲方位左或右方。 

二、視覺工作有道路兩旁圖形變化偵測(分割注意力工作)，以及對交通標誌距離的判

定、深度感知能力辨識。圖形變化偵測：出現於道路左右二旁     ，此圖形會

變化為     或     ，當反應變化發生時，須撥動左或右方向燈；交通標誌距離

判定工作(附圖 1)：題目出現前會口頭提示，當感覺交通標誌距離駕駛車輛約 5

秒距離時，則口述「到」。 

三、認知工作有數字加減運算和文字語意關聯性測試，數字加減運算(附圖 3)開始出

現第一組數字於抬頭顯示器上，停留 5 秒，中間隔 5 秒後，再出現第二組數字，

停留 5 秒，受測者須儘快說出加減運算之二組數字並回答結果。文字語意關聯性

測試(附圖 4)也出現在 HUD，停留 5 秒後消失，受測者須判斷二個字是否同義，

並回答「正確」「錯誤」或。二項測試前均會以 Start 圖形提示(附圖 2)。 

 

★第二路段約 20 分鐘(約 90000 呎)，全程以時速 70 km/h 行駛。測試工作同第一路段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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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注意行人交通標誌圖        ★附圖 2.數字&文字提示圖：黃底粗黑字 

 

 

 

 

 

 

 

★附圖 3.數字加減運算圖片：粉紅底粗黑字 

  (1)加法 

 

 

  (2)減法 

 

 

 

 

★附圖 4.文字語意關聯性測試圖片：橙底粗黑字，判定二字意義是否相同? 

  (1)正確 

 

 

  (2)錯誤 

 

 

 

赤 紅 西 W 

女 ♂嗅 耳 

卵 蛋 

17 + 6 = 

9 = 30 - 

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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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飲酒、A 組、B 組、C 組 

測量血壓、體溫、身高、體重 

A、B、C 組依劑量飲酒 

填寫問卷 

第二部分.背景資料表 

第三部分.主觀負荷評量表(實驗前) 

熟悉駕駛環境 

填寫問卷 

第三部分.主觀負荷評量表(實驗中場)

測量實驗後血壓、體溫 

配戴心電、膚電生理感測器 

路段二測試 
1.聽聲辨位(口述左或右方位) 
2.圖形變化偵測(打左或右方向燈) 
3.判定標誌距離(距離 5 秒，口述「到」)
4.數字加減運算(口述題目與答案) 
5.文字關聯性測試(口述正確或錯誤) 

路段一測試 
1.聽聲辨位(口述左或右方位) 
2.圖形變化偵測(打左或右方向燈) 
3.判定標誌距離(距離 5 秒，口述「到」)
4.數字加減運算(口述題目與答案) 
5.文字關聯性測試(口述正確或錯誤) 

A、B、C 組填寫 

第三部分.主觀負荷評量表(飲酒後) 

填寫問卷 

第三部分.主觀負荷評量表(實驗後) 

測量飲酒後血壓、體溫 

實   驗   流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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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D).評量記錄表 

 

 

 

 

 

組別：□未飲酒   □A 組(0.25 mg/l)   □B 組(0.40 mg/l)   □C 組(0.50 mg/l) 

 

編號：                          

 

第一部分  計量資料表《此部分由研究人員填寫》 

1. 實驗前血壓：收縮壓            mmH g；舒張壓            mmHg  

(正常收縮壓 < 130 mmHg；正常舒張壓 < 85 mmHg )  

2. 實驗前耳溫：          度 

3. 身高：                cm 

4. 體重：                kg 

5. 酒精劑量：            ml 

6. 開始飲酒時間：     時     分     秒 

7. 結束飲酒時間：     時     分     秒 

8. 飲酒後 15 分鐘之血壓：收縮壓          mmH g；舒張壓          mmHg  

9. 飲酒後 15 分鐘之耳溫：          度 

10. 實驗後血壓：收縮壓            mmH g；舒張壓            mmHg  

11. 實驗後耳溫：          度 

1 2 .  第 一 路 段 聲 源 辨 位 正 確 數 目 ：       個/4 

1 3 .  第 一 路 段 數 字 運 算 正 確 數 目 ：       個/4 

1 4 .  第 一 路 段 數 字 運 算 第 一 圖 片 遺 忘 數 目 ：       個/4 

1 5 .  第 一 路 段 文 字 關 聯 正 確 數 目 ：       個/4 

1 6 .  第 一 路 段 DA 忽 略 數 目 ：       個/4 

1 7 .  第 二 路 段 聲 源 辨 位 正 確 數 目 ：       個/4 

1 8 .  第 二 路 段 數 字 運 算 正 確 數 目 ：       個/4 

1 9 .  第 二 路 段 數 字 運 算 第 一 圖 片 遺 忘 數 目 ：       個/4 

2 0 .  第 二 路 段 文 字 關 聯 正 確 數 目 ：       個/4 

2 1 .  第 二 路 段 DA 忽 略 數 目 ：       個/4 

 

(須歷時 15 分鐘) 

您好： 
感謝您參與本實驗之進行，使本研究得以完成。本問卷記錄相關生理量測資

料和您過去之酒醉駕車經驗，以及實驗過程之心理主觀負荷情況，所有資料僅作為
學術研究之用，敬請安心作答，謝謝。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研究所  傅幸梅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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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背景資料表 

1. 性別：□男   □女 

2. 年齡：□20-24 歲   □25-30 歲 

3. 駕車年數： 

□未滿一年   □1~3 年   □4~6 年   □7~9 年   □9 年以上 

4. 平時飲酒頻率： 

□從未喝過《跳答第 6 題即可》   □每週 1~2 次   □每二週 1~2 次 

□每三週 1~2 次   □每個月 1~2 次 

5. 每次飲酒量，以一瓶鋁罐裝台灣啤酒為一標準單位： 

□半瓶   □1~2 瓶   □3~4 瓶   □5~6 瓶   □6 瓶以上 

6. 你同意酒醉駕車是危險的行為：□是   □否 

7. 曾有酒醉駕車經驗：□有   □無《以下第 8~12 題無須作答》 

8. 最近半年內酒醉駕車次數：□1~3 次   □4~6 次   □7~9 次   □10 次以上 

9. 最近半年內酒醉駕車曾發生交通事故次數： 

□無   □1~3 次   □4~6 次   □7~9 次   □10 次以上 

10. 曾酒醉駕車的時間多半為： 

□夜間(20:00~24:00)   □凌晨(00:00~04:00)   □早晨(04:00~08:00) 

□日間(08:00~12:00)   □午間(12:00~16:00)   □傍晚(16:00~20:00) 

11. 曾接受過警方以酒精測定器或酒精吐氣含量測定試劑測量酒精含量： 

□是   □否《第 12 題無須作答》 

12. 續上題。經儀器測量後，超過法定酒精濃度值 0.25 mg/l(含)以上：□是□否 

 

 

第三部分  主觀負荷評量表 

一、實驗前 

1. 你的注意力是否集中?                                      □  □  □  □ 

2. 你的精神處於興奮狀態?                                    □  □  □  □ 

3. 你是否有時間上之壓力負荷(如：來不及做出反應)，程度為何?    □  □  □  □ 

4. 你的視覺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如：痠、眨眼、模糊)，程度為何?   □  □  □  □ 

5. 你的聽覺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如：聽力減弱、幻聽)，程度為何?   □  □  □  □ 

6.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行為舉止(如：表情、動作、談話)，程度為何?  □  □  □  □ 

7. 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  □  □  □ 

8. 你努力地完成各個實驗項目?                                □  □  □  □ 

9. 你是否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煩躁，程度為何?          □  □  □  □ 

10. 你有自信認為所執行的實驗項目，可達成實驗的要求?          □  □  □  □ 

===================================================================== 

高

 

中 
 

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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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飲酒後《未飲酒組無須填寫》 

1. 你的注意力是否集中?                                      □  □  □  □ 

2. 你的精神處於興奮狀態?                                    □  □  □  □ 

3. 你是否有時間上之壓力負荷(如：來不及做出反應)，程度為何?   □  □  □  □ 

4. 你的視覺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如：痠、眨眼、模糊)，程度為何?   □  □  □  □ 

5. 你的聽覺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如：聽力減弱、幻聽)，程度為何?   □  □  □  □ 

6.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行為舉止(如：表情、動作、談話)，程度為何?  □  □  □  □ 

7. 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  □  □  □ 

8. 你努力地完成各個實驗項目?                                □  □  □  □ 

9. 你是否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煩躁，程度為何?          □  □  □  □ 

10. 你有自信認為所執行的實驗項目，可達成實驗的要求?         □  □  □  □ 

===================================================================== 

三、實驗中場《請針對第一路段的實驗狀況》 

1. 你的注意力是否集中?                                      □  □  □  □ 

2. 你的精神處於興奮狀態?                                    □  □  □  □ 

3. 你是否有時間上之壓力負荷(如：來不及做出反應)，程度為何?   □  □  □  □ 

4. 你的視覺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如：痠、眨眼、模糊)，程度為何?   □  □  □  □ 

5. 你的聽覺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如：聽力減弱、幻聽)，程度為何?   □  □  □  □ 

6.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行為舉止(如：表情、動作、談話)，程度為何?  □  □  □  □ 

7. 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  □  □  □ 

8. 你努力地完成各個實驗項目?                                □  □  □  □ 

9. 你是否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煩躁，程度為何?          □  □  □  □ 

10. 你有自信認為所執行的實驗項目，可達成實驗的要求?         □  □  □  □ 

===================================================================== 

四、實驗後《請針對第二路段的實驗狀況》 

1. 你的注意力是否集中?                                      □  □  □  □ 

2. 你的精神處於興奮狀態?                                    □  □  □  □ 

3. 你是否有時間上之壓力負荷(如：來不及做出反應)，程度為何?   □  □  □  □ 

4. 你的視覺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如：痠、眨眼、模糊)，程度為何?   □  □  □  □ 

5. 你的聽覺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如：聽力減弱、幻聽)，程度為何?   □  □  □  □ 

6.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行為舉止(如：表情、動作、談話)，程度為何?  □  □  □  □ 

7. 你對於週遭突發狀況的知覺能力?                            □  □  □  □ 

8. 你努力地完成各個實驗項目?                                □  □  □  □ 

9. 你是否感受到挫折、疲倦、壓力感、煩躁，程度為何?          □  □  □  □ 

10. 你有自信認為所執行的實驗項目，可達成實驗的要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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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E).測試題目安排彙總表 
 

未飲酒組 A 組(0.25mg/l) B 組(0.40mg/l) C 組(0.50mg/l) 
項 目 

1 2 1 2 1 2 1 2 

1.SIGN         

2.聲音 右 左 左 右 左 左 右 左 

3.數字 64+8=72 45+7=52 13+9=22 48+6=54 45+9=54 23-19=4 24+36=60 54+7=61 

4.文字 北 N 東 W 伍Ⅳ 加+ 西 W 南 E 男♀ 克 g 

5.DA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6.SIGN         

7.聲音 左 右 右 右 左 右 左 右 

8.數字 29+15=44 72+19=91 54+16=70 55-32=23 67-7=60 29+5=34 32-14=18 42+21=63 

9.文字 RB 女♀ J I 貳Ⅱ E e Q O 玖Ⅸ D P 

10.DA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11.SIGN         

12.聲音 左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右 

13.數字 23-4=19 67-9=58 68-15=53 39+14=53 72+12=84 64+13=77 39+6=45 67-8=59 

14.文字 汝吾 扉窗 首頭 又叉 嗅耳 豬豕 戊戌 項頸 

15.DA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16.SIGN         

17.聲音 右 右 左 左 右 右 左 左 

18.數字 51-36=15 83-12=71 32-7=25 76-3=73 83-8=75 51-16=35 89-5=84 95-53=42 

19.文字 方矩 貓汪 家厝 埠岸 豐多 卵蛋 頁張 舟船 

20.DA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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